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陳召集委員其邁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照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一百零二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一百零二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決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二條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院會，本日會議討論事項處理到此為止，11月20日（星期二）上午9時繼續開會。

現在休息。

休息（12時52分）

繼續開會　中華民國101年11月20日（星期二）上午9時17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蘇清泉等19人擬具「法醫師法第九條、第十三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9、1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6月8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1430040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蘇清泉等19人擬具「法醫師法第九條、第十三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5月9日台立議字第1010701305號函、101年5月23日台立議字第1010701828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不含附件）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法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蘇清泉等19人擬具「法醫師法第九條、第十三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1年6月4日（星期一）召開第8屆第1會期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上開二法案；由召集委員廖正井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機關及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提案說明：

(壹)、法務部部長曾勇夫報告如次：

一、「法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緣由

法醫師法(以下簡稱本法）於94年12月28日公布，並自公布後1年施行。嗣於98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第5條及第53條，自同年11月23日施行。依現行條文第9條規定僅法醫師或受託執行之執業法醫師，始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檢驗或解剖屍體業務，其立法目的在健全法醫師制度，提升鑑驗水準。惟依現行條文第48條及第49條規定，醫師及檢驗員將分別自101年12月28日及107年12月28日起，不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解剖屍體業務。過去幾年固有少數現職檢驗員進入臺灣大學法醫學研究所就讀以取得法醫師資格，惟因工作繁重且須輪值，迄今尚無人完成學業並取得法醫師資格，其餘多數檢驗員則因工作、家庭等諸多因素，始終無法進入法醫學研究所修習學業，不僅目前法醫師人力嚴重不足，未來法醫師來源亦極匱乏，若上開規定未予修正，不僅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自101年12月28日起，即無法借助醫師辦理檢驗及解剖業務，於發生重大災難時亦無法借重現有醫師人力辦理相驗工作。為解決第一線法醫師及檢驗員人力不足問題，並保障現職檢驗員之工作權，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法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修正要點

(一)增列醫師得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為檢驗或解剖屍體，相關條文並配合修正；另刪除現行條文第48條醫師自101年12月28日起不得執行上開業務之規定。（草案第9條至第11條及第37條）

(二)為保障現職檢驗員之工作權，並解決未來人力不足問題，本法本次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於檢察機關擔任檢驗員者，得繼續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屍體業務。（草案第49條）

(三)增訂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為自公布日施行。（草案第53條）

(四)本次修正草案主要係為解決現行條文第48條、第49條關於醫師、檢驗員即將無法繼續執行檢驗、檢剖屍體工作之問題。至如何進一步健全法醫師制度，本部將另行就本法進行通盤檢討。

三、對蘇清泉委員等19人所提法醫師法第9條第13條及第44條修正草案之意見

本案與行政院函送　大院審議之草案內容及政策方向不同，基於上述修正法醫師法之理由說明，仍請主席及各位委員支持行政院函送審議之版本。

(貳)提案委員蘇清泉說明：（參閱關係文書）

一、考諸法醫師法立法背景，乃為解決法醫人力不足導致檢驗、解剖品質低落之困境，期以健全的法醫師制度吸引優秀人才，並以法醫師薪資有限難以招募醫師擔任為由，設計法醫師與醫師分流制度，另闢人才管道。

二、然自立法以來，法醫師與醫師分流制度問題逐漸浮現。法醫師法第十九條已明文強調：「法醫師應本於醫學專業知能，誠實公正態度執行職務，發現醫學真相及保障司法審判品質」，是以「法醫師法」係規範「法醫師」，「醫師法」係規範「醫師」之邏輯，在法醫師應本於醫學專業知能，發現醫學真相的本質要求下，恐怕無法作此切割。

三、法醫鑑定牽涉甚大，屍體之檢驗、解剖是否得當，乃根本決定司法正義是否得以伸張，當亡者最後傳達的訊息，無法經由具有能力的法醫師正確解讀，其後反覆的司法審判實亦無濟於事。然而現行法醫師法規定有諸多不合理規定包括：

(一)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三項：「解剖屍體，應命醫師行之。」規定意旨，由可能非具醫師身分之法醫師進行解剖。

(二)由非具醫師身分之專科法醫師執行諸如精神法醫鑑定、懷孕流產、兒童虐待等之法醫鑑定項目恐將侵害人權，更遑論專科法醫師執業項目與醫師執業項目根本難以區分。

(三)強制規定醫院或其附設醫院、一定規模以上之教學醫院均應設置法醫部門，不僅有浪費資源之嫌，且將醫院作為司法證據調查場所涉及之證據保全問題亦不可忽視。

四、爰為貫徹法醫師法第一條規定，為健全法醫師制度，提升鑑驗 水準、落實人權保障、維護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建議修正法醫師法第九條、第十三條暨第四十四條規定。

、與會委員於聽取提案機關與委員說明後，旋即進行詢答，並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在場委員幾經協商，反覆討論後取得共識，將本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概述如下：

一、草案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九條及第五十三條，均不予採納，維持現行條文。

二、委員蘇清泉等19人提案刪除第十三條，不予採納，維持現行條文。

三、行政院提案刪除第四十八條，不予採納；並將條文修正如下：

第四十八條　　醫師自本法施行屆滿九年起，不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解剖屍體業務。

四、通過附帶決議1項：

為健全法醫師制度，確保司法鑑定品質，法務部應於二年內重新檢討法醫師制度，包括法醫師養成、法醫師各項職責之可行性及必要性、檢驗員之角色定位以及相驗、解剖及鑑定其業務應由醫師或病理專科醫師或法醫師執掌、不具醫師資格之法醫師及具醫師資格之法醫師是否需要負責不同的業務等問題，並提出法醫師法及刑事訴訟法相關條文之修法版本。

肆、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廖召集委員正井出席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法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21(審查會通過),\s\up7(行政院提案),\s\do7(委員蘇清泉等19人提案),\s\do21(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委員蘇清泉等19人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維持現行條文）

第九條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檢驗或解剖屍體，非法醫師或受託執行之執業法醫師，不得為之。
	第九條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檢驗或解剖屍體，非法醫師、醫師不得為之。
	第九條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檢驗屍體，非法醫師或醫師不得為之。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解剖屍體，非醫師或具醫師資格的法醫師不得為之。

前項之醫師，應於一定期間接受法醫師訓練並特約者為限。
	第九條　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檢驗或解剖屍體，非法醫師或受託執行之執業法醫師，不得為之。
	行政院提案：
一、配合本法第四十八條本次修正刪除，即醫師得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繼續執行檢驗或解剖屍體之工作，則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或解剖屍體」將不再限為僅「法醫師或受託執行之執業法醫師」得以為之，爰修正之。

二、另「法醫師」或「受託執行之執業法醫師」，均得為檢驗或解剖屍體，而「受託執行之執業法醫師」亦必為法醫師，故以「法醫師」一詞涵蓋即可，應無須重複規定，爰刪除之。

委員蘇清泉等19人提案：
本條修正理由：

一、依循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項：「檢驗屍體，應命醫師或檢驗員行之。」及第三項：「解剖屍體，應命醫師行之。」等規定意旨而為修正。

二、參酌國外法醫鑑定制度（荷蘭、新加坡、美國），法醫解剖工作均須由具有醫師身分且再經專業法醫培訓之人始可為之，在醫療體系方面，鑒於專業分工，甚而進一步要求須具解剖病理專科醫師資格方能執行病理診斷。爰建議新增訂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解剖屍體，非醫師或具醫師資格的法醫師不得為之。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

	（維持現行條文）

第十條　屍體經檢驗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醫師應以書面建請檢察官為解剖屍體之處分：

一、死者之配偶或直系血親請求解剖。

二、可疑為暴力犯罪致死。

三、死因有危害社會公益或公共衛生之虞。

四、送達醫療院所已死亡，且死因不明。

五、於執行訊問、留置、拘提、逮捕、解送、收容、羈押、管收、保安處分、服刑等過程中死亡。

六、軍人死亡，且死因不明。

七、意外事件中之關鍵性死亡者。

八、未經認領顯可疑為死因不明之屍體。

九、其他非解剖無法查明死因。
	第十條　屍體經檢驗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醫師、醫師應以書面建請檢察官為解剖屍體之處分：

一、死者之配偶或直系血親請求解剖。

二、可疑為暴力犯罪致死。

三、死因有危害社會公益或公共衛生之虞。

四、送達醫療院所已死亡，且死因不明。

五、於執行訊問、留置、拘提、逮捕、解送、收容、羈押、管收、保安處分、服刑等過程中死亡。

六、軍人死亡，且死因不明。

七、意外事件中之關鍵性死亡者。

八、未經認領顯可疑為死因不明之屍體。

九、其他非解剖無法查明死因。
	
	第十條　屍體經檢驗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法醫師應以書面建請檢察官為解剖屍體之處分：

一、死者之配偶或直系血親請求解剖。

二、可疑為暴力犯罪致死。

三、死因有危害社會公益或公共衛生之虞。

四、送達醫療院所已死亡，且死因不明。

五、於執行訊問、留置、拘提、逮捕、解送、收容、羈押、管收、保安處分、服刑等過程中死亡。

六、軍人死亡，且死因不明。

七、意外事件中之關鍵性死亡者。

八、未經認領顯可疑為死因不明之屍體。

九、其他非解剖無法查明死因。
	行政院提案：
配合本法第九條修正，即醫師得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繼續執行檢驗或解剖屍體之工作，爰酌修序文文字。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

	（維持現行條文）

第十一條　法醫師檢驗屍體後，應製作檢驗報告書；解剖屍體後，應製作解剖報告書；鑑定死因後，應製作鑑定報告書。

前項文書製作之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法醫師、醫師檢驗屍體後，應製作檢驗報告書；解剖屍體後，應製作解剖報告書；鑑定死因後，應製作鑑定報告書。

前項文書製作之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法醫師檢驗屍體後，應製作檢驗報告書；解剖屍體後，應製作解剖報告書；鑑定死因後，應製作鑑定報告書。

前項文書製作之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修正理由同前條。

二、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

	（維持現行條文）

第十三條　法醫師之執業項目如下：

一、人身法醫鑑定。

二、創傷法醫鑑定。

專科法醫師之執業項目如下：

一、性侵害法醫鑑定。

二、兒童虐待法醫鑑定。

三、懷孕、流產之法醫鑑定。

四、牙科法醫鑑定。

五、精神法醫鑑定。

六、親子血緣法醫鑑定。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法醫鑑定業務。
	
	第十三條　（刪除）
	第十三條　法醫師之執業項目如下：

一、人身法醫鑑定。

二、創傷法醫鑑定。

專科法醫師之執業項目如下：

一、性侵害法醫鑑定。

二、兒童虐待法醫鑑定。

三、懷孕、流產之法醫鑑定。

四、牙科法醫鑑定。

五、精神法醫鑑定。

六、親子血緣法醫鑑定。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法醫鑑定業務。
	委員蘇清泉等19人提案：
第一項刪除理由：

人身法醫鑑定與創傷法醫鑑定涵義不明，且與一般醫事鑑定無法區隔，爰建議刪除此不確定法律概念，回歸適用相關法律規定，諸如刑事訴訟法、醫師法等。

第二項刪除理由：

一、現行法醫師法第十三條規定，非具醫師身分之專科法醫師可為專業領域之鑑定，當中包含性侵害鑑定、兒童虐待鑑定、精神法醫鑑定、牙科法醫鑑定等，然因專科法醫師需熟知各專科領域知識始可做出正確的病理鑑定，現行法醫師法規定中之「非具醫師身分法醫師」，無法經由妥善訓練而具備法醫師應有之資格與能力，故此規定亦應予刪除。

二、本項所定專科法醫師執業項目之定義內涵不明，且與醫師執業項目難以區分，諸如精神法醫鑑定與精神醫學鑑定、牙科法醫鑑定與牙科醫學鑑定等之差異性實難釐清。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

	（維持現行條文）

第三十七條　未具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本法規定之法醫師業務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器械沒收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

一、合於第四條規定之實習。

二、醫師、醫事檢驗師或其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依其專門職業法律執行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

三、行政機關及學校從事鑑定之人員，依相關法律、組織法令規定執行職務或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
	第三十七條　未具法醫師、醫師資格，擅自執行本法規定之業務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器械沒收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

一、合於第四條規定之實習。

二、醫事檢驗師或其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依其專門職業法律執行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

三、行政機關及學校從事鑑定之人員，依相關法律、組織法令規定執行職務或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
	
	第三十七條　未具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本法規定之法醫師業務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器械沒收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

一、合於第四條規定之實習。

二、醫師、醫事檢驗師或其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依其專門職業法律執行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

三、行政機關及學校從事鑑定之人員，依相關法律、組織法令規定執行職務或業務，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
	行政院提案：
配合本法第九條修正，即醫師得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繼續執行檢驗或解剖屍體之工作，故醫師如執行本法規定之業務，即應不受本條之處罰，爰酌修序文及第二款文字。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

	（維持現行條文）

第四十四條　醫院或其附設醫院、一定規模以上之教學醫院，應設置法醫部門；其設置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之。
	
	第四十四條　醫院或其附設醫院、一定規模以上之教學醫院，得設置法醫部門；其設置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之。
	第四十四條　醫院或其附設醫院、一定規模以上之教學醫院，應設置法醫部門；其設置辦法，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之。
	委員蘇清泉等19人提案：
本條修正理由：

一、原條文規定應設置法醫部門，具有強迫用意，惟法醫部門之設置應考量區域性因素，並配合實際需求狀況，爰建議將「應」改為「得」較有彈性，才不致造成資源浪費之情形產生。

二、醫療機構若作為刑事證據調查場所，則其衍生之證據保全問題，恐非當前醫療機構所能承擔處理。

三、關於醫療機構應設置之部門，應回歸醫療相關法規規定。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

	（修正通過）

第四十八條　醫師自本法施行屆滿九年起，不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解剖屍體業務。
	第四十八條　（刪除）
	
	第四十八條　醫師自本法施行屆滿六年起，不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解剖屍體業務。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刪除。

二、本法自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施行，依現行條文規定，醫師將自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不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解剖屍體業務，若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地檢署）未派任法醫師、檢驗員，而當地醫師依現行條文規定又不能執行檢驗或解剖屍體工作，將無人能執行檢驗或解剖屍體工作；又如遇有重大災難時，醫師亦無法辦理檢驗或解剖屍體工作，勢必無法即時處理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之相驗案件而造成民怨。

三、法務部所屬各地檢署，目前均已普遍欠缺檢驗員及法醫師，而二者所負擔之檢驗及解剖屍體工作中，又以檢驗屍體最具時效性，目前多仰賴各地方具醫師資格之「榮譽法醫師」，迅速、即時處理各地檢署檢驗屍體工作，但此等「榮譽法醫師」許多並不具備法醫師資格，醫師如自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不得再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解剖屍體工作，則對各地檢署檢（相）驗工作勢必造成衝擊，為解決第一線法醫師及檢驗員檢（相）驗工作人員人力吃緊問題，爰刪除本條。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針對短期二至三年內法醫人力青黃不接之際，為使法醫鑑定工作能夠順利執行，爰將原期限六年，延長三年修正為九年使開業醫師可以繼續執行法醫業務，以待新培育之法醫人力得以銜接。

	（維持現行條文）

第四十九條　檢驗員自本法施行屆滿十二年起，不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屍體業務。
	第四十九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於檢察機關擔任檢驗員者，得繼續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屍體業務。
	
	第四十九條　檢驗員自本法施行屆滿十二年起，不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屍體業務。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現行條文所定之落日條款一旦如期實施，即檢驗員自本法施行屆滿十二年起（按即自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不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屍體業務，則因本法九十四年制定後迄今，國內並未普設法醫學研究所，造成各地檢署現職檢驗員進入法醫學研究所進修而取得法醫師資格之機會不平等，故如因其無法在十二年過渡期間內完成需時五年之進修並取得法醫師資格，即禁止其執行業務，對渠等權益保障顯屬不足。

二、目前僅約有不到三分之一現職檢驗員（先後共十一人）進入全國唯一之臺灣大學法醫學研究所就讀，除已造成各地檢署人力吃緊外，已就讀者亦因修業年限長達五年，故全數迄今仍未能完成學業，故即便尚有六年餘時限，多數之檢驗員仍無法前往進修完成學業，並取得法醫師資格。

三、現行規定將造成現職經國家考試及格，並經相當時間培育而有實務經驗的資深檢驗員自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遭摒除於檢（相）驗工作之外（預估將占全國檢驗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恐嚴重影響地檢署檢（相）驗工作的執行，爰修正現行條文，使現已於檢察機關擔任檢驗員者，得繼續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屍體業務。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

	（維持現行條文）

第五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第五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第五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行政院提案：
配合本次本法第九條至第十一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之修正，增訂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廖召集委員正井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九條。

法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九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九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十條。

第十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十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十一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十三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七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三十七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四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四十四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八條　　醫師自本法施行屆滿九年起，不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解剖屍體業務。

主席：第四十八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九條。

第四十九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四十九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三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五十三條維持現行條文。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法醫師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通過，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法醫師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做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為健全法醫師制度，確保司法鑑定品質，法務部應於二年內重新檢討法醫師制度，包括法醫師養成、法醫師各項職責之可行性及必要性、檢驗員之角色定位以及相驗、解剖及鑑定其業務應由醫師或病理專科醫師或法醫師執掌、不具醫師資格之法醫師及具醫師資格之法醫師是否需要負責不同的業務等問題，並提出法醫師法及刑事訴訟法相關條文之修法版本。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1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6月8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1430040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及司法院會銜函請審議「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5月30日台立議字第1010702089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不含附件）

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1年6月4日（星期一）召開第8屆第1會期第20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廖正井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機關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法務部部長曾勇夫報告如次：

一、制定「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之緣由

(一)受刑人在外國犯罪，固然應接受該國法律制裁，但如果考慮外國受刑人在一個語言、文化不通之監獄內服刑，其辛苦程度難以想像；而受刑人之家屬因為探視不易，更是一種折磨。另從矯正的角度來看，在外國服刑，因為語言隔閡、文化差異及地理距離遙遠致親友探視不易等因素，矯治效果通常極為有限，致使受刑人在服刑期滿後，也很難重新回到社會，甚至再行犯罪。基於上述理由，讓移交受刑人返回其本國執行，已成為國際趨勢。而在我國，由於國際交流往來日益頻繁，國人在其他國家或地區服刑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例如在大陸地區服刑的臺灣人初估超過1000人，而在東南亞各國服刑之國人也超過500人，因此，國內各界對此一問題也日漸重視。

(二)國際間，近年來各國均積極推動移交受刑人，且以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之推動最為積極，早於1983年制訂《歐洲移交受刑人公約》，該公約不僅適用於歐盟國家，更有如美國、加拿大、日本等非歐盟國家亦陸續加入，目前全世界共有64個國家加入該公約。而我國雖然因為政治因素難以加入《歐洲移交受刑人公約》或締結雙邊條約，但也因為國內民意漸漸關注我國籍受刑人權益，投注相當的心力在促進與外國間移交受刑人，例如於民國99年，我國與巴拿馬共和國簽訂「中華民國與巴拿馬共和國關於遣送受裁判人條約」（尚未經　大院審議通過）；另外，於98年間與大陸地區簽訂之「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亦於第11條規範「罪犯移管（接返受裁判確定人）」，均為成功範例。

(三)因為移交受刑人牽涉到判決承認、刑期轉換、刑事執行及刑法第9條及臺灣地區人民及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5條效力等各個層面，均屬「法官保留」或「法律保留」，非依法律，不得為之，而我國目前並無此種法源基礎，故與外國、大陸或港澳地區間之移交受刑人，即使是能克服外交或兩岸因素而雙方願意進行移交受刑人，但在無內國法源前，仍無法真正開始。因此，本部為積極建立內國程序，使受刑人能早日回到其國籍國執行，爰擬具「跨國移交受刑人法」（以下簡稱本法）草案。

二、本法預計達成之目標

本法於通過並施行後，預計可達成以下五個目標：(一)做為我國移交受刑人之基本法源。(二)做為我國將來簽訂移交受刑人條約或協議之藍本。(三)提昇我國人權形象。(四)伸張我國司法主權。(五)順應國際趨勢。

三、「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之重要內容

(一)移交需符合一定條件

本法草案規定，不論是從移交國接收我國籍受刑人或遣送外國籍受刑人，均應符合一定之條件，分述如下：

1.移交應得我國、移交國及受刑人三方同意（草案第5條第1款、第5款，草案第19條第1款、第3款）

2.移交之犯罪必須在雙方均屬可罰（草案第4條第3款）

3.受刑人之徒刑應仍剩餘一定刑期尚未執行（草案第4條第6款、第18條第4款）

4.接受回我國之受刑人應具有我國國籍及戶籍，遣送之受刑人應具有移交國之國籍（草案第4條第4款、第18條第2款）

5.接收我國籍受刑人回國執行時，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未主張受刑人在移交國未受公正審判（草案第4條第9款）

6.遣送受刑人時，移交國政府必須出具書面互惠保證（草案第18條第5款）

(二)接收我國籍受刑人回國需經「行政—司法—行政」三重審查，接回受刑人時，由法院認可移交國法院判決並為刑期轉換（草案第8條、第9條）。

(三)遣送外國籍受刑人回其國籍國採行政審查（草案第19條）。

(四)在移交國已經執行之日期可以折抵我國刑期，亦可依照原移交國所免除或減輕後刑度向我國法院聲請裁定免除或減輕（草案第10條、第16條）。

(五)為尊重原移交國判決，故救濟應向原裁判法院為之，而非向我國法院為之（草案第14條）。

(六)接收受刑人回國，應依照我國法律執行其徒刑（草案第12條）。

(七)本法溯及既往適用於已經裁判決定之受刑人（草案第22條）。

(八)大陸地區及港澳地區之準用（草案第23條）。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即進行詢答，以本案係為移交受刑人返回其本國執行徒刑，除可加強犯罪矯治，促進國際合作，並更彰顯人道精神。審查會經詢答結束後，爰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在場委員幾經協商，反覆討論後取得共識，將本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概述如下：

一、法案名稱、第一章章名、第一條至第三條、第二章章名、第四條、第六條至第十七條、第三章章名、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第四章章名及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均照案通過。

二、草案第五條，除第三項修正為：「第一項之人員應依受刑人之請求，協助其依移交國之法令，閱覽卷證取得相關資料，併送返國。」，及增列第四項為：「第一項之人員應告知受刑人有前項之權利。」外，餘均照案通過。

三、通過附帶決議1項：

有關本法第二十三條施行前之準備情形，行政院應會同司法院向本院報告，並於施行後每半年向本院報告執行情形。

肆、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廖召集委員正井出席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 eq \o\ad(\s\up7(審查會通過),\s\do7(行政院、司法院提案))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條文
	說明

	（照案通過）

名稱：跨國移交受刑人法
	名稱： 跨國移交受刑人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本章規範移交程序之共同事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為移交受刑人至其本國執行，以彰顯人道精神，達成刑罰教化目的，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為移交受刑人至其本國執行，以彰顯人道精神，達成刑罰教化目的，特制定本法。
	本法之立法目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移交受刑人依我國與移交國簽訂之條約；無條約或條約未規定者，依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刑法、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第二條　移交受刑人依我國與移交國簽訂之條約；無條約或條約未規定者，依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刑法、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一、明定有關移交受刑人之規範適用順序。

二、移交受刑人，應依我國與移交國間之條約；而無條約或條約未規範時，始依本法。又移交受刑人之程序，性質屬刑事程序，故條約未規定時，應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再者，本法之「受刑人」包括未成年人等，是無條約或條約未規定之情形，少年事件處理法或其他有關法律乃為補充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受刑人：指因犯罪經法院判處徒刑確定而受執行及應受執行者。

二、接收：指接回我國受刑人在我國執行徒刑之程序。

三、遣送：指將外國受刑人交予其本國執行徒刑之程序。

四、移交：指接收及遣送受刑人。

五、移交國：指與我國進行移交受刑人之外國。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受刑人：指因犯罪經法院判處徒刑確定而受執行及應受執行者。

二、接收：指接回我國受刑人在我國執行徒刑之程序。

三、遣送：指將外國受刑人交予其本國執行徒刑之程序。

四、移交：指接收及遣送受刑人。

五、移交國：指與我國進行移交受刑人之外國。
	本法用詞之定義。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章　接收受刑人
	第二章　接收受刑人
	本章規範自外國接回我國受刑人之程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接收受刑人，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移交國及我國雙方均同意移交。

二、受刑人經移交國法院判處徒刑確定。

三、受刑人之犯行如發生在我國，依我國法律亦構成犯罪。

四、受刑人具有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五、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書面表示同意。但法定代理人之表示不得與受刑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六、移交國或我國提出移交請求書時，殘餘刑期一年以上。但經移交國及我國雙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依我國法律，該裁判行刑權時效尚未完成。

八、同一行為於移交國法院裁判確定前，未經我國法院判決確定。

九、受刑人在移交國接受公正審判之權利已受保障。如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未為相反主張，推定受刑人接受公正審判之權利已受保障。
	第四條　接收受刑人，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移交國及我國雙方均同意移交。

二、受刑人經移交國法院判處徒刑確定。

三、受刑人之犯行如發生在我國，依我國法律亦構成犯罪。

四、受刑人具有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五、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書面表示同意。但法定代理人之表示不得與受刑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六、移交國或我國提出移交請求書時，殘餘刑期一年以上。但經移交國及我國雙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依我國法律，該裁判行刑權時效尚未完成。

八、同一行為於移交國法院裁判確定前，未經我國法院判決確定。

九、受刑人在移交國接受公正審判之權利已受保障。如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未為相反主張，推定受刑人接受公正審判之權利已受保障。
	參考「中華民國與巴拿馬共和國關於遣送受裁判人條約」第五條、一九七○年「歐洲關於刑事判決承認公約」第六條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十四條，規定我國受刑人返國執行之條件。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五條　法務部應派員或委託機關指派人員確認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所為前條第五款之同意出於自願，並告知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接收後之法律效果。

前項之同意，經確認後不得撤回。

第一項之人員應依受刑人之請求，協助其依移交國之法令，閱覽卷證取得相關資料，併送返國。

第一項之人員應告知受刑人有前項之權利。
	第五條　法務部應派員或委託機關指派人員確認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所為前條第五款之同意出於自願，並告知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接收後之法律效果。

前項之同意，經確認後不得撤回。

第一項之人員應依受刑人之請求，協助其依移交國之法令，閱覽卷證並取得相關資料。
	一、受刑人本人之同意為移交受刑人之重要條件，為求慎重，於第一項規定應由法務部請外交部協助指定派駐在該外國之外交人員，或由法務部直接指派相關人員親自向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確認其同意係出於自願，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並已充分瞭解移交後之法律效果，例如：回國後應服刑期、我國對該外國裁判不得再審、非常上訴，如宣告緩刑等條件我國法院可能未必宣告相同條件、在移交國之犯行將可能構成累犯要件、監獄服刑條件等重要事項，以確認其意願，並減少受刑人回國後可能產生之爭議。

二、為免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隨意撤回同意，造成我國及移交國程序虛耗，爰於第二項仿照德國及美國之立法例，規定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經第一項之確認及告知程序後，即不得撤回其同意。然若受刑人於確認後確實表示不願意回國執行，法務部或檢察官自仍得中止程序。

三、又為使受刑人得依法主張其權益，依本條第一項指派之人員，於受刑人請求時，應依移交國法律規定，協助受刑人閱覽卷證並取得相關資料。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為使文字更為周延，第三項稍作文字修正，相關資料有併送返國之必要，爰將後段文字修正為「閱覽卷證取得相關資料，併送返國。」

三、增列第四項「第一項之人員應告知受刑人有前項之權利。」以讓受刑人知悉其權利，而得主張或行使其權利。

	（照案通過）

第六條　法務部接獲移交國提出接收受刑人之請求時，認為符合第四條規定，經徵詢相關機關之意見，而認為適當者，應通知該管檢察署，由檢察官檢附移交國提供之裁判書、請求時已執行徒刑日數及執行前拘束受刑人人身自由日數之證明，並附上其他足資釋明符合第四條條件之文件，以書面向法院聲請許可執行移交國法院裁判。
	第六條　法務部接獲移交國提出接收受刑人之請求時，認為符合第四條規定，經徵詢相關機關之意見，而認為適當者，應通知該管檢察署，由檢察官檢附移交國提供之裁判書、請求時已執行徒刑日數及執行前拘束受刑人人身自由日數之證明，並附上其他足資釋明符合第四條條件之文件，以書面向法院聲請許可執行移交國法院裁判。
	規範法務部接獲外國請我國接收我國受刑人返國執行請求之處理程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條　許可執行移交國法院裁判之案件，專屬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第七條　許可執行移交國法院裁判之案件，專屬中央政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接回我國受刑人返國繼續執行，涉及司法主權之行使，應由法院宣告許可，始得在我國執行移交國法院所宣告之徒刑；再者，考量「接收受刑人」之案件具有高度專業性，且為便捷後續法務部核發接收命令之連繫，爰為本條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八條　法院認為檢察官之聲請符合第四條之規定，且得依第九條規定轉換移交國法院宣告之徒刑者，應裁定許可執行並宣告依第九條規定轉換之刑。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應准許者，應裁定駁回。

檢察官、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對法院所為裁定不服者，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但抗告法院所為之裁定，不得再抗告。
	第八條　法院認為檢察官之聲請符合第四條之規定，且得依第九條規定轉換移交國法院宣告之徒刑者，應裁定許可執行並宣告依第九條規定轉換之刑。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應准許者，應裁定駁回。

檢察官、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對法院所為裁定不服者，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但抗告法院所為之裁定，不得再抗告。
	一、第一項規定法院接獲檢察官之聲請後，若認為聲請符合要件且得依本法轉換徒刑時，應以裁定許可執行並宣告依第九條規定轉換之徒刑。

二、第二項規範聲請不合程式或不應准許之效果。至於所稱「不應准許」，包括檢察官之聲請不符合第四條各款要件或無法依第九條規定轉換移交國宣告之徒刑等情形。

三、接受具有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受刑人回國執行，牽涉外交及國家安全等法律以外之因素，依國際移交受刑人之立法例，多規定針對法院就此之決定，不得救濟。惟法院許可與否，涉及客觀因素之審查，對我國受刑人人權影響甚鉅，對第一項及第二項裁定，應有救濟管道，然為避免程序延滯過久，不得再抗告，爰為第三項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九條　移交國法院宣告之徒刑，依下列各款轉換：

一、原經宣告無期徒刑之同一行為，依我國法律亦得處無期徒刑者，宣告無期徒刑。

二、原經宣告無期徒刑之同一行為，依我國法律其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者，宣告依我國法律對同一行為所得科處之最重刑，且不得易科罰金。

三、原宣告之刑，未逾依我國法律對同一行為所得科處之最重刑，或低於依我國法律所得科處之最輕刑者，依原宣告之刑。

四、原宣告之刑，逾依我國法律對同一行為所得科處之最重刑者，宣告依我國法律所得科處之最重刑，且不得易科罰金。

五、原宣告之多數有期徒刑，已經移交國法院定應執行之刑者，依原宣告應執行之刑。但不得逾三十年。

六、原宣告之多數有期徒刑，未經移交國法院定應執行之刑者，經依第一款至第四款轉換後，依我國法律定其應執行之刑。

七、原宣告徒刑附加未違反我國強制或禁止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之條件者，得併予附加條件。但原附加條件違反我國強制或禁止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視同未附加條件。
	第九條　移交國法院宣告之徒刑，依下列各款轉換：

一、原經宣告無期徒刑之同一行為，依我國法律亦得處無期徒刑者，宣告無期徒刑。

二、原經宣告無期徒刑之同一行為，依我國法律其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者，宣告依我國法律對同一行為所得科處之最重刑，且不得易科罰金。

三、原宣告之刑，未逾依我國法律對同一行為所得科處之最重刑，或低於依我國法律所得科處之最輕刑者，依原宣告之刑。

四、原宣告之刑，逾依我國法律對同一行為所得科處之最重刑者，宣告依我國法律所得科處之最重刑，且不得易科罰金。

五、原宣告之多數有期徒刑，已經移交國法院定應執行之刑者，依原宣告應執行之刑。但不得逾三十年。

六、原宣告之多數有期徒刑，未經移交國法院定應執行之刑者，經依第一款至第四款轉換後，依我國法律定其應執行之刑。

七、原宣告徒刑附加未違反我國強制或禁止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之條件者，得併予附加條件。但原附加條件違反我國強制或禁止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視同未附加條件。
	規範轉換移交國法院宣告徒刑之方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條　接收前在移交國已執行徒刑之日數、執行前拘束受刑人人身自由之日數及接收程序所經之日數，均應以一日分別抵依前條轉換之有期徒刑一日。
	第十條　接收前在移交國已執行徒刑之日數、執行前拘束受刑人人身自由之日數及接收程序所經之日數，均應以一日分別抵依前條轉換之有期徒刑一日。
	參照刑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明定應予折抵之情形。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第八條第一項裁定確定後，該管檢察署應陳報法務部。法務部認為接收受刑人為適當者，得核發接收命令，交由該管檢察署指派檢察官指揮執行。

法務部核發前項接收命令前，應徵詢相關機關意見。
	第十一條　第八條第一項裁定確定後，該管檢察署應陳報法務部。法務部認為接收受刑人為適當者，得核發接收命令，交由該管檢察署指派檢察官指揮執行。

法務部核發前項接收命令前，應徵詢相關機關意見。
	一、第一項規範許可執行裁判確定後之處理程序。

二、接收非單純司法案件，亦有外交層面之考量，故法務部應徵詢外交部或相關機關意見，衡酌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及受刑人是否撤回其同意等重要事項，始決定是否核發接收命令，爰為第二項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二條　依本法接收之受刑人，應依我國法律執行其徒刑。
	第十二條　依本法接收之受刑人，應依我國法律執行其徒刑。
	依本法接回之受刑人，應依我國刑法、監獄行刑法、行刑累進處遇條例及赦免法等法律執行其徒刑。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三條　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許可在我國執行之同一行為，不得再依我國法律處斷。

刑法累犯之規定，於前所犯罪在外國法院受裁判，而該裁判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許可在我國執行者，亦適用之。
	第十三條　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許可在我國執行之同一行為，不得再依我國法律處斷。

刑法累犯之規定，於前所犯罪在外國法院受裁判，而該裁判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許可在我國執行者，亦適用之。
	一、我國法院既已依本法宣告許可執行外國法院裁判，依一事不再理及妥適運用司法資源等原則，爰為本條第一項規定。

二、外國法院裁判既經我國法院宣告許可執行並轉換徒刑，刑法第四十七條規定亦應適用之，爰為本條第二項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　接收而返國執行後，發現移交國宣告徒刑之裁判違背移交國法令或發現新事實、新證據者，僅得請求移交國依法處理。
	第十四條　接收而返國執行後，發現移交國宣告徒刑之裁判違背移交國法令或發現新事實、新證據者，僅得請求移交國依法處理。
	國際間移交受刑人，係基於「尊重外國原判決」原則，歐洲移交受刑人公約第十三條亦本於上開原則，規定複查權屬於移交國，即我國自移交國接收具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受刑人返國執行後，不得逕依我國法律，以非常上訴或再審等程序，推翻移交國之確定裁判；然而，為保障國民權益，如發現得依移交國法令聲請非常上訴或再審之事由，得敦促移交國依其法令為我國國民救濟，爰為本條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五條　經接收在我國執行之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執行之矯正機關報請法務部，許可假釋出獄：

一、一般受刑人合併其國內外已執行之徒刑，符合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悛悔有據，且無同條第二項之情形。

二、少年受刑人合併其國內外已執行之徒刑，符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悛悔有據。

受刑人於移交前在移交國受執行之紀錄，得按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所定類別之責任分數換算所得分數，並得為認定前項有悛悔之依據。其換算標準、認定依據及有關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第十五條　經接收在我國執行之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執行之矯正機關報請法務部，許可假釋出獄：

一、一般受刑人合併其國內外已執行之徒刑，符合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悛悔有據，且無同條第二項之情形。

二、少年受刑人合併其國內外已執行之徒刑，符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悛悔有據。

受刑人於移交前在移交國受執行之紀錄，得按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所定類別之責任分數換算所得分數，並得為認定前項有悛悔之依據。其換算標準、認定依據及有關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一、第一項規定經接收返國執行受刑人之假釋條件。

二、受接收之受刑人在移交國之執行，得視情形，按我國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所定類別之責任分數標準換算所得分數，使其返國執行後，得有假釋機會，爰為第二項規定，以保障其權益。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六條　法務部經移交國通知已免除或減輕接收受刑人所受宣告之徒刑，應立即通知該管檢察署指派檢察官，以書面向法院聲請免除或減輕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規定宣告許可執行並轉換之徒刑。
	第十六條　法務部經移交國通知已免除或減輕接收受刑人所受宣告之徒刑，應立即通知該管檢察署指派檢察官，以書面向法院聲請免除或減輕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規定宣告許可執行並轉換之徒刑。
	本法採取由我國法院以裁定宣告許可執行移交國刑事栽判並轉換其刑期，而非直接承認移交國刑事裁判之效力而據以執行，是移交國有赦免或減刑而致免除或減輕原移交國宣告之徒刑，仍應由我國法院宣告免除或減輕，而非經移交國通知即發生免除或減輕之效果。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七條　經移交國同意後，得依我國法律赦免經接收返國執行之受刑人。
	第十七條　經移交國同意後，得依我國法律赦免經接收返國執行之受刑人。
	除條約另有約定外，我國得依我國赦免法等法律對受刑人進行大赦、特赦、減刑或復權，惟為尊重移交國，爰規定須經移交國同意後，我國方得為赦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章　遣送受刑人
	第三章　遣送受刑人
	本章規範遣送外國受刑人返回其本國執行之程序。

審查會：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八條　遣送受刑人，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移交國及我國雙方均同意移交。

二、受刑人具有移交國國籍。但受刑人同時具有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不得遣送。

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書面表示同意。但法定代理人之表示不得與受刑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四、請求遣送時，殘餘刑期一年以上者。但經移交國及我國雙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移交國已以書面保證互惠。

六、受刑人在我國無其他刑事案件在偵查或審判中。
	第十八條　遣送受刑人，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移交國及我國雙方均同意移交。

二、受刑人具有移交國國籍。但受刑人同時具有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不得遣送。

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書面表示同意。但法定代理人之表示不得與受刑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四、請求遣送時，殘餘刑期一年以上者。但經移交國及我國雙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移交國已以書面保證互惠。

六、受刑人在我國無其他刑事案件在偵查或審判中。
	遣送受刑人予外國之條件。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九條　法務部應派員確認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回國執行出於自願，並告知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遣送後之法律效果。

移交國得指派人員於前項確認及告知之場合到場。

第一項之同意，經確認後不得撤回。
	第十九條　法務部應派員確認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回國執行出於自願，並告知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遣送後之法律效果。

移交國得指派人員於前項確認及告知之場合到場。

第一項之同意，經確認後不得撤回。
	確認外國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移交之方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條　法務部接獲移交國提出遣送受刑人之請求，認為符合第十八條規定，經邀集相關機關共同審議，認為適當者，得核發遣送受刑人命令，交由該管檢察署執行。
	第二十條　法務部接獲移交國提出遣送受刑人之請求，認為符合第十八條規定，經邀集相關機關共同審議，認為適當者，得核發遣送受刑人命令，交由該管檢察署執行。
	於接獲移交國請求我國遣送該國籍受刑人返國執行徒刑時，應由主管刑事執行之法務部邀集相關機關指派代表共同考量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及受刑人教化可能等重要事項而為決定。經決定准許後，即應通知該管檢察署執行移交命令。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一條　受刑人經我國遣送至移交國執行完畢者，其在我國未執行之徒刑，以已執行論。
	第二十一條　受刑人經我國遣送至移交國執行完畢者，其在我國未執行之徒刑，以已執行論。
	經遣送之受刑人在移交國執行殘餘刑期之效力。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章　附　則
	第四章　附　則
	本章規範移交受刑人之其他程序事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二條　本法對施行前經刑事裁判確定之受刑人，亦適用之。
	第二十二條　本法對施行前經刑事裁判確定之受刑人，亦適用之。
	參考「中華民國與巴拿馬共和國關於遣送受裁判人條約」第十八條規定，爰規定本法具有溯及既往之效力。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間之受刑人移交，準用本法規定，不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五條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三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間之受刑人移交，準用本法規定，不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五條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一、目前我方於大陸地區服刑人數約有一千餘人，大陸於臺灣地區服刑人數約五十餘人，基於保障受刑事裁判確定人及促進受刑人再社會化，並使兩岸間受刑事裁判確定人之接返有所遵循，爰明定兩岸間罪犯接返事項得準用本法規定辦理。

二、目前我方於香港、澳門服刑人數有六十餘人，香港、澳門於臺灣服刑人數有三十餘人，為促進臺灣與香港、澳門間司法互助，以及因應未來可能產生罪犯接返需求，並使受刑事裁判確定人之接返有所遵循，爰將臺灣與香港、澳門間有關罪犯接返事項納入本法準用範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本法施行細則之訂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後六個月施行。
	第二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後六個月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廖召集委員正井補充說明。（不在場）廖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二會期第九次會議討論事項第4案「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案擬請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考試院函請審議「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1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6月11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1430041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考試院會銜函請審議「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5月23日台立議字第1010701393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審查行政院及考試院函請審議「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1年6月7日（星期四）上午召開第8屆第1會期第22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本會廖召集委員正井擔任主席，邀請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石素梅及相關單位說明提案要旨，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機關代表說明：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石素梅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　貴委員會，審查行政院、考試院會銜函請大院審議之「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至感榮幸。以下謹就修正情形提出報告。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自70年12月28日制定公布施行，已歷29年。配合此次行政院組織改造，及按相關人事法規，審慎詳加檢討，擬具「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共6章35條條文），由行政院、考試院會銜函請　大院審議，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一級主計機構之定義。（修正條文第3條）

(二)本條例施行細則原列有關設置主計機構及其員額編制標準應考量因素與授權由中央主計機關訂定之規定，經依行政程序法有關法規命令應明列法律授權依據規定，予以提升至本條例規定。（修正條文第5條）

(三)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中央主計機構之設置，除經衡酌國家統計業務之需要，得分設會計處（室）、統計處（室）者外，原則設主計處（室），並配合職稱簡併政策，修正主辦人員之職稱。（修正條文第6條）

(四)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將有關省政府之規定刪除，並配合地方制度法等規定及職稱簡併政策，修正各縣（市）政府主計機構名稱及所屬主辦人員職稱。（修正條文第7條）

(五)配合修正條文第6條及第7條，明定未達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所定設主計處（室）標準之各機關，其主計業務辦理之方式，並規定未設置主計機構而置專責主計人員時，該專責主計人員得視同主計機構；又經指派負責兼任或兼辦主計業務人員，視同主辦人員，另並明定兼任人員之職稱。（修正條文第8條）

(六)主計人員擔負財務審核責任重大，為利與機關內各單位之溝通協調，主辦人員之職務列等期能與機關內其他人員之列等保持適度衡平，增訂主計人員職務列等之原則規定。（修正條文第9條）

(七)考量主辦主計職務列等不同，其任用資格應有所不同，經依主辦主計職務列等分別訂定適當任用資格，並配合刪除現行條文第13條及第14條以主辦主計職務訂定任用資格之規定。（修正條文第16條至第20條）

(八)明定主計長得調用各機關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人員。（修正條文第23條）

(九)配合公營事業機構主計人員回歸單軌任用制度，規定其應適用所在事業機構之任用法規；另對公營事業機構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銓敘審定之主計人員，明定仍繼續適用該法，以保障渠等權益。又現行人事法制已訂有公務人員轉任比敘規定可適用，故刪除得另訂主計人員轉任比敘之規定。（修正條文第25條）

(十)為加強規範主計人員考績之初核、覆核等考核作業程序，並使主計人員之獎懲法規有明確之授權依據，增列有關規定。（修正條文第27條）

(十一)為強化主辦人員之管理效能，酌修各級主辦人員之職責規範。（修正條文第30條）

(十二)配合業務需要，增修各級主計機構職務得選用一般行政、資訊處理等職系；另中央主計機關為配合推動整體主計政策及業務需要宜賦予彈性，選用該等職系之職務，得不受以不超過其總職務數十分之一為原則之限制。（修正條文第31條）

(十三)考量本條例修正施行日期，應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時程辦理，爰修正本條例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修正條文第35條）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鼎力支持。謝謝！

二、銓敘部政務次長吳聰成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一)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以下簡稱本草案），前曾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於民國100年10月4日函送大院審議；惟因未能於大院第7屆會期完成立法，第8屆爰不予繼續審議。本次再度修正該草案，鑒於前開100年10月4日兩院會銜版本，於研議過程，已配合本次行政院組織改造或現行銓敘審定實務規定等予以修正，其過程極為嚴謹，且二院已獲致共識。因此，基於立法程序經濟，本次行政院及考試院函請審議之本草案，仍維持100年10月4日兩院會銜版本，僅說明欄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組織法及名稱修正，酌作文字修正；而統計員職務業經行政院主計總處考量，並無設置之必要，爰予尊重該總處權責。

(二)基於本草案業經行政院及考試院協商獲致共識，且其修正將使主計人事制度更臻健全，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支持。以上說明，敬請指教。謝謝！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進行質詢，並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進入逐條審查；咸認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自70年12月28日制定公布施行，已歷29年未修正，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及相關人事法規更新規定，本法修正確有必要。爰經協商達成共識，茲將審查決議列述如下：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案：

(一)草案第一章章名、第一條至第四條、第二章章名、第五條至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二條、第三章章名、第十三條至第二十二條、第四章章名、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八條、第五章章名、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六章章名及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五條，均照案通過。

(二)草案第八條，除第一項第二款末句「，定其職稱為主計員或會計員。」修正為：「，定其職稱為主計員、會計員、統計員。」及第三項末句「，其職稱為主計員或會計員。」修正為：「，其職稱為主計員、會計員、統計員。」外，餘均照案通過。

(三)現行條文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均照案刪除。

(四)通過附帶決議1項：

地方機關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之任免遷調，由中央主計機關先行提出適任人選名單，經徵詢地方民選行政首長後辦理。

肆、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廖召集委員正井說明。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一份。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行政院函請審議,\s\do14(現行條文))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
	行政院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案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各級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依本條例之規定。
	第一條　各級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依本條例之規定。
	第一條　各級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依一般法規體例，將後段文字刪除。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計機構，指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各機關）內掌理歲計、會計、統計業務之機構。

行政院主計總處為掌理全國主計業務之中央主計機關。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計機構，指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各機關）內掌理歲計、會計、統計業務之機構。

行政院主計總處為掌理全國主計業務之中央主計機關。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計機構，謂各級政府、公務機關、公立學校、公有營業機關及公有事業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內掌理歲計、會計、統計事務之機構。

行政院主計處為掌理全國主計事務之中央主計機關。
	一、為符法律用語，爰將第一項「謂」字修正為「指」，並將「各級政府、公務機關」修正為「各級政府機關（構）」。另將「統計事務」修正為「統計業務」。

二、由於「公有營業機關及公有事業機關」之界定，並不明確，為避免滋生疑義，爰予合併修正為「公營事業機構」。又本條所指之公營事業機構，係包含交通事業機構在內。

三、配合行政院組織法第六條：「行政院設行政院主計總處……。」之規定，修正第二項，並將「主計事務」修正為「主計業務」。

四、本條例規範之「主計機構」，指主計機關或各機關內部之主計單位，有別於「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義之「機構」。

五、本條例規範之主計機構，不包括行政法人內部之主計單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一級主計機構如下：

一、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主計機構。

二、中央二級機關（構）或相當中央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計機構。

三、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主計機關（構）。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一級主計機構如下：

一、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主計機構。

二、中央二級機關（構）或相當中央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計機構。

三、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主計機關（構）。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例相關修正條文內之「一級主計機構」應予明確界定，爰參照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二條及現行主計機構編制訂定及人員任免遷調辦法第二條有關一級主計機構之範圍及定義之規定，並配合現況，定明「一級主計機構」之範圍。

三、本條規範之「主計機構」，同修正條文第二條說明四。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主計人員，指辦理歲計、會計、統計業務之人員。

主計人員分為主辦人員及佐理人員。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官及各機關綜理歲計、會計或統計業務之人員為主辦人員，餘為佐理人員。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主計人員，指辦理歲計、會計、統計業務之人員。

主計人員分為主辦人員及佐理人員。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官及各機關綜理歲計、會計或統計業務之人員為主辦人員，餘為佐理人員。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主計人員，謂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事務之人員。

主計人員分為主辦人員及佐理人員。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官及各機關綜理歲計、會計或統計事務之人員為主辦人員，餘為佐理人員。
	一、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條例規範之主計人員，不包括行政法人內部之主計人員。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章　主計機構之設置
	第二章　主計機構之設置
	第二章　主計機構之設置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條　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依各該機關之層級、組織型態、附屬機關（構）多寡及主計業務繁簡等因素，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第五條　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依各該機關之層級、組織型態、附屬機關（構）多寡及主計業務繁簡等因素，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有明確之法律授權依據，爰將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移列本條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條　中央政府各機關主計機構依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設置之；達設置主計機構標準者，其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置處長。

二、主計室、會計室、統計室置主任。

前項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得置副處長。

一級主計機構設主計處（室），並得衡酌國家統計業務需要，分設會計處（室）、統計處（室）。一級主計機構僅設主計處（室）者，其所屬各級主計機構原則設主計室，如因情形特殊，確有需要單獨設統計單位者，得分設會計室、統計室。一級主計機構分設會計處（室）、統計處（室）者，其所屬各級主計機構視統計業務需要，分設會計室、統計室，但統計業務簡單者，設主計室，其統計業務由該主計室置專人辦理。
第一項統計單位如因業務需要或情形特殊，需合併辦理該機關性質相近業務者，得由其一級主計機構所在機關協商中央主計機關同意，另定其名稱，並依其設處或設室，比照第一項及第二項定其主辦人員職稱及置副主管。該統計單位之主計員額編制及主計人員管理事項，應循主計系統管理，並於其組織法規明定。
各機關未設統計單位者，統計業務由各該機關主計機構辦理。
	第六條　中央政府各機關主計機構依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設置之；達設置主計機構標準者，其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置處長。

二、主計室、會計室、統計室置主任。

前項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得置副處長。

一級主計機構設主計處（室），並得衡酌國家統計業務需要，分設會計處（室）、統計處（室）。一級主計機構僅設主計處（室）者，其所屬各級主計機構原則設主計室，如因情形特殊，確有需要單獨設統計單位者，得分設會計室、統計室。一級主計機構分設會計處（室）、統計處（室）者，其所屬各級主計機構視統計業務需要，分設會計室、統計室，但統計業務簡單者，設主計室，其統計業務由該主計室置專人辦理。
第一項統計單位如因業務需要或情形特殊，需合併辦理該機關性質相近業務者，得由其一級主計機構所在機關協商中央主計機關同意，另定其名稱，並依其設處或設室，比照第一項及第二項定其主辦人員職稱及置副主管。該統計單位之主計員額編制及主計人員管理事項，應循主計系統管理，並於其組織法規明定。
各機關未設統計單位者，統計業務由各該機關主計機構辦理。
	第四條　中央政府各機關主計機構之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職等，由中央主計機關視其所在機關之組織及主計事務之繁簡，依左列等級分別設置之：

一、會計處、統計處：會計處置會計長或會計處長，統計處置統計長或統計處長，職位均列第十至第十二職等。
二、會計室、統計室：會計室置會計主任，統計室置統計主任，其職位之列等分為第八、第九或第十、第十一職等。
三、會計員、統計員：職位均列第五至第七職等。

前項第一款會計處、統計處得置副會計長、副統計長或副處長，職位均列第十或第十一職等。
各機關統計事務簡單者，由各該機關會計機構兼辦。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修正第一項序言。又達設置主計機構標準者，依本條之設置規定辦理。

三、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中央各級行政機關除經衡酌國家統計業務之需要，得分設會計處（室）、統計處（室）者外，原則設主計處（室），爰於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增列主計處、主計室，並依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之規定辦理，俾賦予調整空間。又配合職稱簡併政策，將主計機構名稱為「處」者之主辦人員職稱統一為「處長」、主計機構名稱為「室」者，其主辦人員職稱統一為「主任」。

四、第二項配合第一項酌作修正。

五、目前各機關職務列等係依考試院發布之職務列等表為準，為符現行人事法制，爰將第一項各款主辦人員職務列等之規定刪除。

六、為順利推動主計業務，並考量指揮監督等因素，爰增列第三項，明定各級主計機構之設置原則。

七、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會計員、統計員之規定，另於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訂列置專責主計人員會計員、主計員之規定。至於統計員，配合此次行政院組改作業，未來已無統計員之設置，爰不再設置統計員。

八、配合行政院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訂頒之主計單位設置原則補充說明，二級機關符合規定標準且因統計業務情形特殊者，得就機關內與統計具關聯性業務之單位，如辦理資訊業務之單位，合併設置統計單位。該統計單位主管僅限於統計一條鞭管理體系人員，又未來辦理統計業務及其他業務性質（如資訊業務等）人員，其任免遷調、考績、資遣、退休、撫卹及平時考核、獎懲等事項，係分別循一條鞭之主計系統及機關一般人員之規定辦理。另考量未來其他層級之機關或有類此情形適用規定之需要，爰增列修正條文第四項。

九、鑑於組改後部分機關未單獨設置統計單位，並非因統計事務簡單（如環境資源部、文化部等），又以機關若未分設會計、統計單位，該機關之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應由其所設主計機構辦理，爰將現行第三項規定修正後移列為第五項。

十、本條例內所稱「一級主計機構所在機關」之「所在機關」係指本條例第三條所定一級主計機構所在之機關，該一級主計機構如屬該機關之內部單位者，則其所在機關即為該機關，例如考試院會計室之所在機關為考試院；如該一級主計機構為機關者，則指該主計機關，例如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條　地方政府各機關主計機構依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設置之；達設置主計機構標準者，其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直轄市政府設主計處，置處長。

二、直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會計室，置主任；其統計業務繁重者，得分設統計室，置主任。
三、縣（市）政府設主計處，置處長。
四、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會計室，置主任；其統計業務繁重者，得分設統計室，置主任。
五、鄉（鎮、市）公所設主計室，置主任。
前項直轄市政府主計處並置副處長；縣（市）政府主計處得置副處長。
各機關未設統計單位者，統計業務由各該機關主計機構辦理。
	第七條　地方政府各機關主計機構依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設置之；達設置主計機構標準者，其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直轄市政府設主計處，置處長。

二、直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會計室，置主任；其統計業務繁重者，得分設統計室，置主任。
三、縣（市）政府設主計處，置處長。
四、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會計室，置主任；其統計業務繁重者，得分設統計室，置主任。
五、鄉（鎮、市）公所設主計室，置主任。
前項直轄市政府主計處並置副處長；縣（市）政府主計處得置副處長。
各機關未設統計單位者，統計業務由各該機關主計機構辦理。
	第五條　地方政府各機關主計機構之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職等，由中央主計機關視各該級政府機關之組織及主計事務之繁簡，依左列規定設置之：

一、省（市）政府設主計處，置處長，並得置副處長，職位均列第十至第十二職等。

二、縣（市）政府設主計室，置主任，並得置副主任，職位均列第七至第九職等。

三、省（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會計處或會計室或置會計員，辦理各該機關歲計、會計事務，並兼辦統計事務；其統計事務繁重者，設統計處或統計室或置統計員。會計處置會計處長，並得置副處長，統計處置統計處長；會計處長、統計處長職位均列第九至第十一職等，會計處副處長職位列第八至第十職等；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並得置副主任，統計室置統計主任；會計主任、統計主任職位均列第七至第九職等，會計室副主任職位列第六至第八職等；會計員、統計員職位均列第五至第七職等。
四、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會計室或置會計員，辦理各該機關歲計、會計事務，並兼辦統計事務；其統計事務特別繁重者，得設統計室或置統計員。會計室置會計主任，統計室置統計主任，職位均列第六至第八職等；會計員、統計員職位均列第五至第七職等。

五、鄉（鎮、市）公所設主計室或置主計員。主計室置主任，職位列第六至第八職等；主計員職位列第五至第七職等。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修正第一項序言。又達設置主計機構標準者，依本條之設置規定辦理。

三、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及地方制度法中省政府已為行政院派出機關之規定，刪除現行第一款、第三款內有關省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之規定，並配合各縣（市）政府一級單位設處之規定及現況，修正第二款縣（市）政府主計機構之設置規定，另並依照直轄市政府、直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縣（市）政府、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之次序作款次之調整。又直轄市、縣（市）議會會計室之設置，分別適用第二款及第四款之規定。另外，配合職稱簡併政策，將會計室、統計室、主計室之主辦職稱統一名稱為「主任」。

四、配合第一項序言，將現行列於各款得置副主管之規定移列為第二項。

五、刪除本條各款主辦人員職務列等之規定，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六條說明五。

六、刪除現行條文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五款有關會計員、統計員及主計員之設置規定。另於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訂列置專責主計人員會計員、主計員之規定。另考量地方政府現況已無統計員之設置，爰不再設置統計員。

七、刪除現行條文第三款及第四款有關會計單位兼辦統計事務之相關文字，並增列第三項規定，俾資完整明確。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八條　未達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所定設處（室）標準之各機關，應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由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辦理；其預算執行規模及預算員額數，得併入該上級機關合併計算主計人員員額之設置人數。

二、中央政府四級各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二級各機關，且其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者，得置專責主計人員辦理，定其職稱為主計員、會計員、統計員。

三、由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指派主計人員兼任或兼辦。

四、同一主管機關得合併所屬數個機關設置主計機構。

五、由上級機關主計機構商請各該機關就本機關內遴薦適當人員，循主計系統指派兼任或兼辦。

前項第四款所稱主管機關，指各一級主計機構所在之機關。

第一項第二款所置專責主計人員，視同主計機構；第一項第三款或第五款經指派負責兼任或兼辦各該機關主計業務之人員，視同主辦人員；該兼任人員之職稱為主任，但兼任中央政府四級各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二級各機關，且其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機關主計業務者，其職稱為主計員、會計員、統計員。
	第八條　未達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所定設處（室）標準之各機關，應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由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辦理；其預算執行規模及預算員額數，得併入該上級機關合併計算主計人員員額之設置人數。

二、中央政府四級各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二級各機關，且其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者，得置專責主計人員辦理，定其職稱為主計員或會計員。

三、由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指派主計人員兼任或兼辦。

四、同一主管機關得合併所屬數個機關設置主計機構。

五、由上級機關主計機構商請各該機關就本機關內遴薦適當人員，循主計系統指派兼任或兼辦。

前項第四款所稱主管機關，指各一級主計機構所在之機關。

第一項第二款所置專責主計人員，視同主計機構；第一項第三款或第五款經指派負責兼任或兼辦各該機關主計業務之人員，視同主辦人員；該兼任人員之職稱為主任，但兼任中央政府四級各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二級各機關，且其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機關主計業務者，其職稱為主計員或會計員。
	
	一、本條新增。

二、未達設主計處（室）標準之機關，其主計業務主要為歲計及會計業務，如與機關內部其他輔助單位合併設置，將產生領導統御、指揮監督等問題，以致無法發揮主計機構內部審核等超然獨立之功能，爰於第一項定明未達設置主計處（室）標準之機關，其主計業務辦理之方式。

三、第二項定明第一項第四款所稱主管機關，係指各一級主計機構所在之機關，以明權責。

四、第三項定明未設置主計機構而置專責主計人員時，該專責主計人員得視同主計機構；又經指派負責兼任或兼辦主計業務人員，視同主辦人員。另為利同機關內單位主管職務列等適度衡平及業務溝通協調，定明兼任人員之職稱為主任，但兼任中央政府四級各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二級各機關，且其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機關主計業務者，其職稱為主計員、會計員。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中央政府四級機關尚有統計員設置之需要，爰增列「統計員」職稱 ，以資完備。

	（照案通過）

第九條　各機關主計機構之名稱，應訂入各該機關組織法規。

各機關主計人員職務之列等，依各機關組織法規或所適用之職務列等表規定辦理；主辦人員職務之列等宜與各該機關一級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維持適度衡平。
	第九條　各機關主計機構之名稱，應訂入各該機關組織法規。

各機關主計人員職務之列等，依各機關組織法規或所適用之職務列等表規定辦理；主辦人員職務之列等宜與各該機關一級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維持適度衡平。
	第六條　各機關主計機構之名稱，應訂入各該機關組織法規；其主辦人員職位之歸級列等，應視其工作繁簡難易、責任輕重，依第四條、第五條所定職等範圍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刪除本條現行條文後段有關主辦人員歸級列等之規定。

三、本條所指「各機關組織法規」，包括各機關之組織法律、組織規程、組織自治條例、組織準則、暫行組織規程或編制表。

四、為期主計人員之列等能與機關內其他人員之列等保持衡平，以利單位間之溝通協調，增訂第二項主計人員職務列等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條　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視業務之繁簡，分科或分課辦事；主計室、會計室、統計室得分科或分組或分課或分股辦事。
	第十條　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視業務之繁簡，分科或分課辦事；主計室、會計室、統計室得分科或分組或分課或分股辦事。
	第七條　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視業務之繁簡，分科或分課辦事；主計室、會計室、統計室得分科或分課或分股辦事。
	一、條次變更。

二、增訂得「分組」辦事之規定，以符現況。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各機關主計機構名稱、主辦人員職稱及內部組織，有不適用第六條、第七條及前條規定者，得比照所在機關內部組織及同等級人員定之。佐理人員之職稱，比照所在機關同等級人員定之。
	第十一條　各機關主計機構名稱、主辦人員職稱及內部組織，有不適用第六條、第七條及前條規定者，得比照所在機關內部組織及同等級人員定之。佐理人員之職稱，比照所在機關同等級人員定之。
	第八條　各機關主計機構名稱及主辦人員職稱、職等及內部組織，有不適用第四條、第五條及第七條規定者，得比照所在機關內部組織及同等級人員定之。佐理人員之職稱、職等，比照所在機關同等級人員定之。
	條次變更，並酌作條次、標點符號及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二條　各級主計機構員額編制，由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計機構擬訂，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定。但得視實際需要，分級授權核定；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各級主計機構員額編制，由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計機構擬訂，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定。但得視實際需要，分級授權核定；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第九條　各級主計機構員額編制，由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計機構擬訂，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定。但得視實際需要，分級授權核定；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並酌作標點符號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章　主計人員之任用
	第三章　主計人員之任用
	第三章　主計人員之任用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三條　中央主計機關常務副主計長，由主計長就現任主計官或計政學識優良，行政經驗豐富，具有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遴請任命之。
	第十三條　中央主計機關常務副主計長，由主計長就現任主計官或計政學識優良，行政經驗豐富，具有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遴請任命之。
	第十條　中央主計機關副主計長，由主計長就現任主計官或計政學識優良，行政經驗豐富，具有擬任職等任用資格者，遴請任命之。
	一、條次變更，並將「職等」修正為「職務」。

二、配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及行政院主計總處組織法第三條有關總處置副主計長二人，其中一人列常務職務，一人列政務職務之規定，將「副主計長」修正為「常務副主計長」，以資明確。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　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官，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主計官，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中央主計機關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充任專任教授，講授主計學科或相當學科三年以上，於主計學術有專門著作，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第十四條　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官，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主計官，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中央主計機關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充任專任教授，講授主計學科或相當學科三年以上，於主計學術有專門著作，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第十一條　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官，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主計官，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中央各機關會計長、統計長、省（市）政府主計處處長或相當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三、現任或曾任中央主計機關第十職等以上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四、經會計、審計、統計人員相當職等考試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五、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充任專任教授，講授主計學科或相當學科三年以上，於主計學術有特殊著作，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法制體例，將「左列」修正為「下列」。

三、依新人事制度用語將現行條文各款「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第二款「相當之」、第四款「相當職等」及第三款、第四款「第十職等」分別修正為「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相當官等、職等之」、「相當官等、職等」及「簡任第十職等」，並於第三款增列「或相當官等、職等之」文字，以應公營事業機構未列官等職等人員適用之需。

四、本條有關「相當官等、職等」，係指未列有官等職等之交通事業機構人員及公營事業機構人員，依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之附表「各類人員與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職等相當年資採計提敘俸級對照表」，予以認定渠等相當行政機關公務人員之官等職等。

五、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中央一、二級行政機關設主計處置處長，其職務列等比照會計長、統計長之職務列等辦理。另現行會計長、統計長及直轄市政府主計處處長之職務列等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又配合職稱簡併政策，會計處、統計處之主辦人員職稱均配合修正為處長。為期文字簡潔並避免與縣（市）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處長之任用資格混淆，爰配合修正第二款。

六、為求文字簡潔及立法經濟將各款「現任或曾任」修正為「曾任」。

七、配合現況對第四款所列之考試資格及學經歷部分酌作文字修正。

八、將第五款「特殊著作」修正為「專門著作」。

九、配合現行銓敘審定實務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款至第四款所定曾任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年資，係以擬任人員業經審定有案合格實授或先予試用（不包括准予權理）之年資認定，為期明確，將另於本條例施行細則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第十五條　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會計處長、統計處長，或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四年以上，或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六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第十二條　中央各機關會計長、統計長、省（市）政府主計處處長，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中央各機關會計長、統計長、省（市）政府主計處處長或相當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會計處長、統計處長或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三、經會計、審計、統計人員相當職等考試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三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四、現任或曾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職等之主計職務四年以上，或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職等之主計職務六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新人事制度用語將現行條文各款「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第一款、「相當之」、第二款至第四款「相當職等」、「第九職等」及「第十職等」分別修正為「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相當官等、職等之」、「相當官等職等」、「薦任第九職等」及「簡任第十職等」。另第二款原列「第十職等」配合陞遷層次之考量，修正為「簡任第十一職等。」

三、本條有關「相當官等、職等」之意涵，同修正條文第十四條說明四。

四、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中央一、二級行政機關設主計處置處長，其職務列等比照會計長、統計長之職務列等辦理。另現行會計長、統計長及直轄市政府主計處處長之職務列等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又配合職稱簡併政策，會計處、統計處之主辦人員職稱均配合修正為處長。為期文字簡潔及賦予彈性，並避免與現行縣（市）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處長之任用資格混淆，爰將序文任用資格適用對象修正為「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並配合修正第一款。

五、另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及地方制度法中省政府已為行政院派出機關之規定，刪除本條現行條文內有關省政府之規定。

六、為求立法經濟，將本條各款「現任或曾任」修正為「曾任」。

七、第三款、第四款所具經歷之後增列「著有成績」，以與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及本條第二款取得衡平。

八、配合現況對第三款所列之考試資格及學經歷部分酌作文字修正。

九、本條第一款任用資格係以曾任本條所規範之擬任職務者，即具該職務任用資格，作為銓敘審定之依據；第二款至第四款所定曾任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年資，係以擬任人員業經審定有案合格實授或先予試用（不包括准予權理）之年資認定，為期明確，將另於本條例施行細則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刪除）
	
	第十三條　會計處長、統計處長、第十職等以上會計主任、統計主任，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第九職等或相當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三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三、經會計、審計、統計人員相當職等考試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第十職等或相當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一年以上，或曾任第九職等或相當職等之主計職務三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四、現任或曾任第十職等或相當職等之主計職務二年以上，或曾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職等之主計職務四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一、本條刪除。
二、查現行對於擬任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第十職等、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及公營事業機構相當主辦主計職務之任用資格，係依本條規定辦理。惟因考量該等主辦主計職務之職責程度不同，且宜依陞遷層次，訂定不同之任用資格條件，爰將本條規定刪除，並增列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範。

審查會：
照案刪除。

	（照案通過）

第十六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一年以上，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二年以上，或曾任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第十六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一年以上，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二年以上，或曾任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一、本條新增。
二、定明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本條有關「相當官等、職等」之意涵，同修正條文第十四條說明四。

四、第一款任用資格係以曾任本條所規範之擬任職務者，即具該職務任用資格，作為銓敘審定之依據；第二款至第四款所定曾任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年資，係以擬任人員業經審定有案合格實授或先予試用（不包括准予權理）之年資認定，為期明確，將另於本條例施行細則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七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或曾任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第十七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或曾任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一、本條新增。
二、定明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職等（包括簡任第十職等、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本條有關「相當官等、職等」之意涵，同修正條文第十四條說明四。

四、第一款任用資格係以曾任本條所規範之擬任職務者，即具該職務任用資格，作為銓敘審定之依據；第二款至第四款所定曾任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年資，係以擬任人員業經審定有案合格實授或先予試用（不包括准予權理）之年資認定，為期明確，將另於本條例施行細則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刪除）


	
	第十四條　第七至第九職等主計主任、會計主任、統計主任，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第七至第九職等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第六職等或相當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二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三、經會計、審計、統計人員相當職等考試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第六職等或相當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二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四、現任或曾任第七職等或相當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對於擬任薦任第七職等、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第八職等、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第九職等主辦主計職務之任用資格，係依本條規定辦理。惟因考量該等主辦主計職務之職責程度不同，且宜依陞遷層次，訂定不同之任用資格條件，爰將本條規定刪除，並於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規範。

審查會：
照案刪除。

	（照案通過）

第十八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第十八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九職等（包括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本條有關「相當官等、職等」之意涵，同修正條文第十四條說明四。

四、第一款任用資格係以曾任本條所規範之擬任職務者，即具該職務任用資格，作為銓敘審定之依據；第二款至第五款所定曾任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年資，係以擬任人員業經審定有案合格實授或先予試用（不包括准予權理）之年資認定，為期明確，將另於本條例施行細則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九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第十九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包括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薦任第八職等）主辦主計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本條有關「相當官等、職等」之意涵，同修正條文第十四條說明四。

四、本條第一款任用資格係以曾任本條所規範之擬任職務者，即具該職務任用資格，作為銓敘審定之依據；第二款至第五款所定曾任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年資，係以擬任人員業經審定有案合格實授或先予試用（不包括准予權理）之年資認定，為期明確，將另於本條例施行細則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經公務人員考試或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並曾任主計或審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第二十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經公務人員考試或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並曾任主計或審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第十五條　會計員、統計員應就具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第五職等或相當職等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二、經會計、審計、統計人員相當職等考試及格，並曾任主計或審計職務一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三、現任或曾任主計職務二年以上，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
	一、條次變更。

二、查現行條文並未規定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主辦人員之任用資格，惟現況具有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主辦主計職務；又依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置會計員、主計員，其職務列等依規定為委任第五職等至薦任第七職等，另配合現行條文第十四條刪除，將原規定之薦任第七職等主辦主計職務之任用資格移列本條規定，爰將本條適用對象予以修正為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主計主辦職務。

三、配合上開適用對象之修正，修正第一款規定，又第一款「相當職等」修正為「相當官等、職等」，現行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均修正為「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另配合實務上遴員之需，增列第三款規定，現行第三款移列為第四款。

四、本條有關「相當官等、職等」之意涵，同修正條文第十四條說明四。

五、修正條文第二款、第四款所定經歷之後增列「著有成績」，以與修正條文第十四條至第十九條取得衡平。

六、第一款任用資格係以曾任本條所規範之擬任職務者，即具該職務任用資格，作為銓敘審定之依據；第三款所定曾任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年資，係以擬任人員業經審定有案合格實授或先予試用（不包括准予權理）之年資認定，為期明確，將另於本條例施行細則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一條　各職等佐理人員，應就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者，並按其所具關於歲計、會計、統計之資歷或其相關之資歷分別任用之。
	第二十一條　各職等佐理人員，應就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者，並按其所具關於歲計、會計、統計之資歷或其相關之資歷分別任用之。
	第十六條　各職等佐理人員，應就具有擬任職等之任用資格者，並按其所具關於歲計、會計、統計之資歷或其相關之資歷分別任用之。
	條次變更，並將現行條文內「擬任職等」文字修正為「擬任職務」。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二條　會計、統計類科考試及格人員依法分發擔任主計機構職務，由中央主計機關辦理轉分發。
	第二十二條　會計、統計類科考試及格人員依法分發擔任主計機構職務，由中央主計機關辦理轉分發。
	第十七條　主計類科考試及格人員依法分發擔任主計機構職務，由中央主計機關辦理轉分發。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考試分發作業及現行考試類科之規定，將現行條文內「主計類科」文字修正為「會計、統計類科」。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章　主計人員之管理
	第四章　主計人員之管理
	第四章　主計人員之管理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　主計長得調用各機關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人員。
	第二十三條　主計長得調用各機關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人員。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係由原「行政院主計處組織法」第十九條規定移列；為期發揮主計系統超然獨立功能，賦予主計長得調用全國主計人員之權責。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任免遷調，除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由中央主計機關辦理外，餘由各該管或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辦。但得視實際需要，分官等、職等授權核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各級主計人員任免遷調，應於發布時，通知其所在機關首長。
	第二十四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任免遷調，除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由中央主計機關辦理外，餘由各該管或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辦。但得視實際需要，分官等、職等授權核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各級主計人員任免遷調，應於發布時，通知其所在機關首長。
	第十八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任免遷調，除中央各主管機關、省（市）政府主計主辦人員，由中央主計機關辦理外，餘由各該管或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辦。但得視實際需要，分職等授權核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各級主計人員任免遷調，應於發布時，通知其所在機關首長。
	一、條次變更。

二、將第一項前段「中央各主管機關、直轄市政府主計」一詞修正為「一級主計機構」，以符現況。另將「職等」修正為「官等、職等」。

三、第二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五條　公營事業機構主計人員，按其關於歲計、會計、統計之資歷任用，並應分別適用其所在公營事業機構之任用法規，不得選擇任用制度。
現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銓敘審定之主計人員，因職期輪調交通事業機構且未具相當資位任用資格者，或職期輪調交通事業機構以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職務歸系有案之職務者，及公營事業機構現職主計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銓敘審定者，均仍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繼續任用至其離職為止。
	第二十五條　公營事業機構主計人員，按其關於歲計、會計、統計之資歷任用，並應分別適用其所在公營事業機構之任用法規，不得選擇任用制度。
現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銓敘審定之主計人員，因職期輪調交通事業機構且未具相當資位任用資格者，或職期輪調交通事業機構以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職務歸系有案之職務者，及公營事業機構現職主計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銓敘審定者，均仍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繼續任用至其離職為止。
	第十九條　未實施職位分類機關主計人員之任用資格，得按其關於歲計、會計、統計之資歷，分別適用其所在機關之任用法規，並與適用本條例任用資格之主計人員相互轉任；其轉任比敘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會同銓敘部定之。

前項主計人員之任免遷調程序，依照前條規定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因職位分類制度已廢止，爰將現行條文中「未實施職位分類機關」等文字修正為「公營事業機構」，以符現況。

三、考量各類人員權益衡平等因素，現行已無須再另訂主計人員轉任比敘相關規定，爰將第一項後段條文刪除。將公營事業機構、交通事業機構現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銓敘審定及職期輪調等之主計人員權益保障等規定予以納入，爰增列第二項；後段所稱「離職」，包含退休、資遣、死亡、辭職、免職、轉任等情形及各該事業機構民營化在內。

四、因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已明定各級主計人員任免遷調程序，業已涵蓋全部公營事業機構主計人員在內，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六條　各級主辦人員應建立職期輪調制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第二十六條　各級主辦人員應建立職期輪調制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各級主辦人員應建立職期輪調制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條次變更，並酌作標點符號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七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俸給、考績（成）、資遣、退休、撫卹及平時考核、獎懲，分別適用有關法規；其辦理程序，依主計人事系統辦理。但主計人員考績（成）之辦理，應由各一級主計機構組成之考績委員會初核，主計機構主辦人員覆核，經由中央主計機關或授權之主計機構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成），或因情形特殊之一級主計機構，報經中央主計機關核准不設置考績委員會時，除考績（成）免職人員應送經中央主計機關考績委員會考核外，得逕由其隸屬之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考核。
前項平時考核及獎懲標準，得由中央主計機關另訂主計人員獎懲辦法辦理，並送銓敘部備查。
	第二十七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俸給、考績（成）、資遣、退休、撫卹及平時考核、獎懲，分別適用有關法規；其辦理程序，依主計人事系統辦理。但主計人員考績（成）之辦理，應由各一級主計機構組成之考績委員會初核，主計機構主辦人員覆核，經由中央主計機關或授權之主計機構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成），或因情形特殊之一級主計機構，報經中央主計機關核准不設置考績委員會時，除考績（成）免職人員應送經中央主計機關考績委員會考核外，得逕由其隸屬之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考核。
前項平時考核及獎懲標準，得由中央主計機關另訂主計人員獎懲辦法辦理，並送銓敘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俸給、考績、資遣、退休、撫卹及平時考核、獎懲，分別適用有關法規；其辦理程序，依主計人事系統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主計人員之考績程序能切合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四條中有關考績之初核、覆核及不設考績委員會情形之考核等作業規定，爰增列第一項後段等文字。

三、查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六條規定：「本條例第二十一條所稱平時考核、獎懲，除適用有關法規外，由中央主計機關依法另訂主計人員獎懲辦法辦理，並送銓敘部備查。」原行政院主計處並於七十四年二月八日據以訂定主計人員獎懲辦法發布施行。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為使主計人員獎懲辦法有明確之授權規定，爰予增列第二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八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訓練、進修，由中央主計機關統籌策劃辦理。

各一級主計機構得因業務需要，自行辦理在職訓練、進修，並報請中央主計機關核備。
	第二十八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訓練、進修，由中央主計機關統籌策劃辦理。

各一級主計機構得因業務需要，自行辦理在職訓練、進修，並報請中央主計機關核備。
	第二十二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訓練、進修，由中央主計機關統籌策劃辦理。

中央各主管機關主計機構、省（市）政府主計機構，得因業務需要自行辦理訓練、進修，並報請中央主計機關核備。
	一、條次變更。

二、將第二項前段「中央各主管機關主計機構、省（市）政府主計機構」一詞修正為「各一級主計機構」，以符現況。又將「自行辦理訓練」修正為「自行辦理在職訓練」，以資明確。

三、第一項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章　主計人員之監督
	第五章　主計人員之監督
	第五章　主計人員之監督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九條　各級主辦人員對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辦人員負責，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

各級佐理人員受主辦人員之指揮監督。
	第二十九條　各級主辦人員對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辦人員負責，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

各級佐理人員受主辦人員之指揮監督。
	第二十三條　各級主計主辦人員對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辦人員負責，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

各級主計佐理人員受主計主辦人員之指揮監督。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條　各級主辦人員應出席各該級政府或所在機關有關其業務之各項會議，並應與各單位連繫協調，協助作適法與適當之經費動支，及提供決策有用資訊，增進管理效能。
	第三十條　各級主辦人員應出席各該級政府或所在機關有關其業務之各項會議，並應與各單位連繫協調，協助作適法與適當之經費動支，及提供決策有用資訊，增進管理效能。
	第二十四條　各級主計主辦人員應出席各該級政府或所在機關有關其業務之各項會議，並應與業務單位連繫協調，增進管理效能。
	條次變更，並配合「主計人員服務守則」精神酌作修正，另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刪除）


	
	第二十五條　各機關主計業務簡單者，得由該管上級主計機構派員兼辦或委託各該機關指派適當人員兼辦。兼辦人員除對該管上級主計主辦人員負責外，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前段有關指派人員兼辦之規定，業移列於修正條文第八條規定，並規定各機關受指派兼辦主計業務人員視同該機關主辦人員。是以，渠等人員受指揮監督之規定應依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辦理，爰刪除本條規定。

審查會：
照案刪除。

	（照案通過）

第六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一條　各級主計機構為應業務需要，得選用一般行政、法制、經建行政、資訊處理及有關工程職系人員。但以不超過其總職務數十分之一為原則。

中央主計機關配合其組織設置規定，並視其推動整體主計業務需要選用前項職系人員，不受前項規定比例之限制。
	第三十一條　各級主計機構為應業務需要，得選用一般行政、法制、經建行政、資訊處理及有關工程職系人員。但以不超過其總職務數十分之一為原則。

中央主計機關配合其組織設置規定，並視其推動整體主計業務需要選用前項職系人員，不受前項規定比例之限制。
	第二十六條　各級主計機構為應業務需要，得選用法制、經建行政、電子處理資料及有關工程職系之人員。但以不超過其總職位數十分之一為原則。
	一、條次變更，並將第一項「職位」文字修正為「職務」。又配合現行職系名稱，將「電子處理資料」職系，修正為「資訊處理」職系。另增列一般行政職系人員，以應業務推動需要。

二、配合本次行政院組織改造，原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人員及業務移撥「行政院主計總處」（中央主計機關）設置內部單位「主計資訊處」，並考量中央主計機關為應制定主計政策及推動整體主計業務之需，於選用第一項所列職系人員方面，允宜賦予設置彈性，而與所屬各級主計機構有所區別，爰予增列第二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二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俸給，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分別比照所在機關所定俸給標準定之。
	第三十二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俸給，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分別比照所在機關所定俸給標準定之。
	第二十七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職等、俸給，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分別比照所在機關所定俸給標準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條文第九條已明定主計人員之職務適用職務列等表之規定，爰將「職等、」刪除。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主計機構之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與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不符者，悉依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主計機構之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與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不符者，悉依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本條例施行前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主計機構之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職等，與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規定不符者，悉依第四條及第五條之規定辦理。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計機關會同銓敘部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將第一項有關主辦人員之「職等」刪除，並酌作文字修正；又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及第七條修正主計機構名稱及簡併主辦人員職稱，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行政機關所餘各級學校、總統府等行政院以外機關（含地方機關）之主計機構名稱及主辦職稱與修正規定不符者，均須分別依修正條文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辦理。

三、第二項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爰予刪除。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計機關會同銓敘部定之。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計機關會同銓敘部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內容由現行條文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移列。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時程，本條例施行日期修正為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廖召集委員正井補充說明。（不在場）廖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一章及第一條。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二讀）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各級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依本條例之規定。

主席：第一章章名及第一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主計機構，指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各機關）內掌理歲計、會計、統計業務之機構。

行政院主計總處為掌理全國主計業務之中央主計機關。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定一級主計機構如下：

一、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主計機構。

二、中央二級機關（構）或相當中央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計機構。

三、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主計機關（構）。

主席：第三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本條例所稱主計人員，指辦理歲計、會計、統計業務之人員。

主計人員分為主辦人員及佐理人員。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官及各機關綜理歲計、會計或統計業務之人員為主辦人員，餘為佐理人員。

主席：第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章章名及第五條。

第二章　主計機構之設置

第　五　條　　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依各該機關之層級、組織型態、附屬機關（構）多寡及主計業務繁簡等因素，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章章名及第五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中央政府各機關主計機構依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設置之；達設置主計機構標準者，其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置處長。

二、主計室、會計室、統計室置主任。

前項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得置副處長。

一級主計機構設主計處（室），並得衡酌國家統計業務需要，分設會計處（室）、統計處（室）。一級主計機構僅設主計處（室）者，其所屬各級主計機構原則設主計室，如因情形特殊，確有需要單獨設統計單位者，得分設會計室、統計室。一級主計機構分設會計處（室）、統計處（室）者，其所屬各級主計機構視統計業務需要，分設會計室、統計室，但統計業務簡單者，設主計室，其統計業務由該主計室置專人辦理。

第一項統計單位如因業務需要或情形特殊，需合併辦理該機關性質相近業務者，得由其一級主計機構所在機關協商中央主計機關同意，另定其名稱，並依其設處或設室，比照第一項及第二項定其主辦人員職稱及置副主管。該統計單位之主計員額編制及主計人員管理事項，應循主計系統管理，並於其組織法規明定。

各機關未設統計單位者，統計業務由各該機關主計機構辦理。

主席：第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地方政府各機關主計機構依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設置之；達設置主計機構標準者，其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直轄市政府設主計處，置處長。

二、直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會計室，置主任；其統計業務繁重者，得分設統計室，置主任。

三、縣（市）政府設主計處，置處長。

四、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會計室，置主任；其統計業務繁重者，得分設統計室，置主任。

五、鄉（鎮、市）公所設主計室，置主任。

前項直轄市政府主計處並置副處長；縣（市）政府主計處得置副處長。

各機關未設統計單位者，統計業務由各該機關主計機構辦理。

主席：第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未達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所定設處（室）標準之各機關，應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一、由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辦理；其預算執行規模及預算員額數，得併入該上級機關合併計算主計人員員額之設置人數。

二、中央政府四級各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二級各機關，且其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者，得置專責主計人員辦理，定其職稱為主計員、會計員、統計員。

三、由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指派主計人員兼任或兼辦。

四、同一主管機關得合併所屬數個機關設置主計機構。

五、由上級機關主計機構商請各該機關就本機關內遴薦適當人員，循主計系統指派兼任或兼辦。

前項第四款所稱主管機關，指各一級主計機構所在之機關。

第一項第二款所置專責主計人員，視同主計機構；第一項第三款或第五款經指派負責兼任或兼辦各該機關主計業務之人員，視同主辦人員；該兼任人員之職稱為主任，但兼任中央政府四級各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二級各機關，且其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機關主計業務者，其職稱為主計員、會計員、統計員。

主席：第八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各機關主計機構之名稱，應訂入各該機關組織法規。

各機關主計人員職務之列等，依各機關組織法規或所適用之職務列等表規定辦理；主辦人員職務之列等宜與各該機關一級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維持適度衡平。

主席：第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視業務之繁簡，分科或分課辦事；主計室、會計室、統計室得分科或分組或分課或分股辦事。

主席：第十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各機關主計機構名稱、主辦人員職稱及內部組織，有不適用第六條、第七條及前條規定者，得比照所在機關內部組織及同等級人員定之。佐理人員之職稱，比照所在機關同等級人員定之。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各級主計機構員額編制，由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計機構擬訂，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定。但得視實際需要，分級授權核定；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章章名及第十三條。

第三章　主計人員之任用

第十三條　　中央主計機關常務副主計長，由主計長就現任主計官或計政學識優良，行政經驗豐富，具有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遴請任命之。

主席：第三章章名及第十三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官，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主計官，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中央主計機關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充任專任教授，講授主計學科或相當學科三年以上，於主計學術有專門著作，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會計處長、統計處長，或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四年以上，或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六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主席：第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現行法第十三條刪除。

宣讀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一年以上，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二年以上，或曾任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主席：第十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或曾任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現行法第十四條刪除。

宣讀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主席：第十八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並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主席：第十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經公務人員考試或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並曾任主計或審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主席：第二十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各職等佐理人員，應就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者，並按其所具關於歲計、會計、統計之資歷或其相關之資歷分別任用之。

主席：第二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會計、統計類科考試及格人員依法分發擔任主計機構職務，由中央主計機關辦理轉分發。

主席：第二十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章章名及第二十三條。

第四章　　主計人員之管理

第二十三條　　主計長得調用各機關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人員。

主席：第四章章名及第二十三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任免遷調，除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由中央主計機關辦理外，餘由各該管或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辦。但得視實際需要，分官等、職等授權核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各級主計人員任免遷調，應於發布時，通知其所在機關首長。

主席：第二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五條　　公營事業機構主計人員，按其關於歲計、會計、統計之資歷任用，並應分別適用其所在公營事業機構之任用法規，不得選擇任用制度。

現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銓敘審定之主計人員，因職期輪調交通事業機構且未具相當資位任用資格者，或職期輪調交通事業機構以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職務歸系有案之職務者，及公營事業機構現職主計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銓敘審定者，均仍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繼續任用至其離職為止。

主席：第二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各級主辦人員應建立職期輪調制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俸給、考績（成）、資遣、退休、撫卹及平時考核、獎懲，分別適用有關法規；其辦理程序，依主計人事系統辦理。但主計人員考績（成）之辦理，應由各一級主計機構組成之考績委員會初核，主計機構主辦人員覆核，經由中央主計機關或授權之主計機構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成），或因情形特殊之一級主計機構，報經中央主計機關核准不設置考績委員會時，除考績（成）免職人員應送經中央主計機關考績委員會考核外，得逕由其隸屬之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考核。

前項平時考核及獎懲標準，得由中央主計機關另訂主計人員獎懲辦法辦理，並送銓敘部備查。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訓練、進修，由中央主計機關統籌策劃辦理。

各一級主計機構得因業務需要，自行辦理在職訓練、進修，並報請中央主計機關核備。

主席：第二十八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章章名及第二十九條。

第五章　　主計人員之監督

第二十九條　　各級主辦人員對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辦人員負責，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

各級佐理人員受主辦人員之指揮監督。

主席：第五章章名及第二十九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　　各級主辦人員應出席各該級政府或所在機關有關其業務之各項會議，並應與各單位連繫協調，協助作適法與適當之經費動支，及提供決策有用資訊，增進管理效能。

主席：第三十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現行法第二十五條刪除。

宣讀第六章章名及第三十一條。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一條　　各級主計機構為應業務需要，得選用一般行政、法制、經建行政、資訊處理及有關工程職系人員。但以不超過其總職務數十分之一為原則。

中央主計機關配合其組織設置規定，並視其推動整體主計業務需要選用前項職系人員，不受前項規定比例之限制。

主席：第六章章名及第三十一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俸給，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分別比照所在機關所定俸給標準定之。

主席：第三十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主計機構之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與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不符者，悉依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辦理。

主席：第三十三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計機關會同銓敘部定之。

主席：第三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主席：第三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審查會所作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地方機關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之任免遷調，由中央主計機關先行提出適任人選名單，經徵詢地方民選行政首長後辦理。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草案」及「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6月11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1430041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草案」及「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4月19日台立議字第1010700691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均不含附件）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草案」及「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與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於中華民國101年5月28日及6月7日召開立法院第8屆第1會期第2次及第3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呂召集委員學樟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機關代表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機關代表報告

(壹)國防部部長高華柱：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對本部長期施政、國軍建軍備戰及組織法制（修）定作業等工作，所做的關切與指導，表達由衷的敬意與謝意。

「國防二法」自91年3月1日施行，具體實現「文人領軍、軍隊國家化與全民國防」的目標，構建權責相符、專業分工的組織與運作機制，使國防體制邁入「國防一元化」時代。現階段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及推動「募兵制」等重大政策，同時必須因應敵情威脅與現代戰爭需求，組建高效能國防組織穩健推動國防改革，以肆應國際情勢變遷及中共未曾稍減之威脅。

經深入檢討國防組織運作與未來建軍規劃，結合政府施政方針，訂定國防組織及兵力結構調整方向，並同步推動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轉型「行政法人」，提升國防科技研發與國防自主能量。為符法制要求，參照「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及「行政法人法」所定體例，完成「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與參謀本部、政治作戰局、軍備局、主計局、軍醫局等機關組織法草案與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

兵役法通過施行，使兵役制度向前邁進一大步，然前述7種法案，未能於大院第7屆委員任期內完成立法，業已造成人維費無法調降，並使涉法之高司組織調整與員額精簡無法實施，無據引進政風單位，影響人員士氣，並造成退輔基金失衡及中科院轉型「行政法人」延宕，不利「精粹案」及「募兵制」之如期推動，直接影響國防事務、建軍備戰任務遂行與國防自主興革。

為使法案更臻周延，本部完成相關條文修訂，再呈行政院審查，並由行政院於今（101）年2月16日再次敬送大院審議，於4月6日完成一讀，交付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聯席會審查。

上述法案制（修）定與政府「募兵制」推動息息相關，亦為國軍「精粹案」執行關鍵性法案，為儘速完成國防轉型，敬祈大院各位委員，以多年專業問政經驗、深厚法學素養及厚實民意基礎，就國防事務、組織型態、法律制修等，給予指教並鼎力支持，儘早完成立法，使國防改革工作穩健推動。

(貳)國防部戰略規劃司司長成雲鵬：

一、 前言：

非常感謝大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於百忙之中召開本次聯席會，並安排本部專案報告「國防部及所屬機關組織法制（修）定」草案要點，希望藉由本次報告，讓大院各位委員，瞭解國防部組織法制定精神與修正要旨，進而支持本部及所屬機關組織法案制（修）定，使國軍戰力得以不斷成長。現僅就修法沿革、研析與檢討、修正草案要點及說明，報告如后：

二、 修法沿革

自民國91年3月1日施行「國防二法」，迄今已十年餘，國防體制已邁入「國防一元化」里程，並具體實現「文人領軍、軍隊國家化」的目標，然近年來整體內、外環境大幅改變，國軍為因應此劇烈變化，自95年起再次配合組織調整，通盤檢討本部高司單位在國防組織內之角色、定位與功能，並廣納委員、專家及學者建言，完成國防部及所屬機關組織法制（修）定，期能構建法制化、可長可久且適合國情之國防運作體系。

三、 研析與檢討

當前兩岸關係在政府前瞻及穩健務實的策略經營下，雖已朝和緩正面發展，然中共軍力仍持續成長，且從未放棄以武力犯臺之企圖，我國防安全潛在威脅未曾稍減；國軍為維持基本戰力不墜，採減少指揮層級、增進指揮速度、精簡人力、便捷後勤支援等措施以為因應，建立「固若磐石」的國防武力，做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及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的堅實後盾。

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及「募兵制」政策推動，結合國軍「精粹案」兵力結構調整，整建一支「小而精、小而強、小而巧」的現代化國軍。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擬具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及參謀本部、政治作戰局、軍備局、主計局、軍醫局組織法草案（以下簡稱國防組織六法）。

另遵92年大院法制、預算及決算、內政及民族三委員會聯席會議附帶決議：「全面清查所有由政府出資或捐助之財團法人，如能自負盈虧者，應朝向民營化組織型態發展；如無法自負盈虧者，應予裁撤；餘如能轉型為行政法人者，應予轉型。」之指導，同時參酌世界各國軍備發展趨勢，對所屬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科院）之運作現況，進行檢討及轉型研究，歷經11次跨部會協調及部內研討會議，獲致該院朝轉型「行政法人」方向推動之共識，並以國防部為監督機關，藉由法規制度、人事、組織、預算運用精進，以活化科技研發組織，增加自主性管理，進而提升國防自主、科技能力及促進經濟發展，有效支援國軍建軍備戰任務，並按「行政法人法」規範，擬具完成「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以下簡稱中科院設置條例）。

前述7種組織法草案業經委員指導，完成修訂，並於大院第7屆委員會審議、討論，相關配套措施與細節均已完成規劃，使各法案更臻周延、嚴謹，讓本部高司組織、各軍司令部、聯勤部隊及中科院法人化等組織調整，均在法律規範下實施，建構高效能的現代化國防組織。

四、組織法未通過對本部之影響

本部高司組織調整，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期程，展延至101 年1月實施；現因組織法尚未完成立法與公布施行，恐無法於101年執行，與原訂期程延誤2年之久，衝擊全案推動，影響如下：

(一)影響募兵制與建軍備戰推動：

因涉及修法之組織與員額均無法調整與精簡，且志願役人力逐年增長，及義務役兵員仍依法入營，將產生大量超額役男，驟增人員維持費，對國防資源整體配置造成失衡。另後備新訓旅無法納入地面部隊統一規劃，整體戰力受限，嚴重影響新訓及戰備任務遂行。

(二)不利國防事務推動：

組織法未通過，高司組織無法調整，及受國軍將額總數之規範，致預劃整併之局、司主管暫緩派任或兼任；另101年涉及組織法修訂將額計53員無法實施，不利國防事務推動及人事經管任用與達成將額精簡目標；並影響本部文官比例提升及整體調整運用。

(三)影響聯合作戰整體戰力整建：

配合國軍兵精減，原規劃由陸軍整合，以發揮地面部隊整體戰力，經考量歷史傳承、平、戰時任務遂行與指管效益，調整後備、憲兵為「指揮部」改隸參謀本部，俾即時、有效支援作戰及救災工作，強化三軍聯合作戰功能，案經專案研究，並多次向總統專報，同意納入組織法修正，惟因上屆會期未獲得共識，致組織無法調整，影響國軍聯合戰力整建。

(四)無法引進政風單位：

為貫徹政府肅貪防弊決心，提昇國人對國防廉潔的信心，本部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規劃成立政風室與國軍督察體系建構複式監督廉政機制，促進國防事務推動更為公開、透明。然現組織法未通過，致政風室無法如期編成，除不符法律規範，更無法消彌外界對國防廉潔的刻板印象。

(五)影響人員權益及生涯規劃：

組織法未通過，將使依法調整單位無法如期執行，影響101年精簡人員之疏處權益與其生涯規劃；另無確定期程之組織調整，對持續於軍旅發展之中高階幹部生涯規劃產生不確定性困擾，影響人員士氣，對人才保留產生相當程度之衝擊，恐將形成離退高峰，並將造成退撫基金失衡。

(六)中科院無法轉型行政法人，國防自主興革延宕：

為活化中科院科技研發機制，並促進國內經濟發展，藉由法規、制度、人事、組織、預算運用之精進，有效支援國軍建軍備戰任務，現設置條例無法完成立法，轉型亦無由推動，延宕國防自主興革及國軍員額精簡目標。

五、修正草案要點內容及說明

茲為推動國防轉型組織調整，使組織能符合未來國防施政之實際需要，爰參照「基準法」、「行政法人法」所定體例，擬具「國防組織六法」、「中科院設置條例」制（修）定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

1.參照「基準法」第七條規定，新增條文第一條，明定本部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2.修正條文第二條因應任務需要，重新整合、律定本部權限及職掌。

3.因國防組織有別於一般行政組織，依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增訂修正條文第三條，以為內部單位設立之依據。

4.為減少指揮層級，提高指揮速度，強化三軍聯戰效能，將現行陸、海、空、聯、後、憲等6個司令部，整併為陸、海、空軍3個司令部。

5.依基準法第八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刪除現行條文第五條有關內部單位編設規定。

6.因應國防部為辦理軍事審判、檢察業務需要，增訂修正條文第八條，得設各級軍事法院、軍事檢察署與軍事監獄設立法源。

7.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規定，增訂修正條文第十條，本部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二)「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草案：

1.參照「基準法」第七條規定，第一條草案明定參謀本部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2.第二條明定參謀本部權限及職掌。

3.因國防組織有別於一般行政組織，爰依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增訂第三條草案，以為內部單位設立之依據。

4.第四條明定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官階及員額。

5.第五條授予參謀本部對編配之機關及作戰部隊之指揮權。

6.第六條明定參謀本部得設特業、執行、支援機構與部隊，並授權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7.因應參謀本部均為軍職人員，非「總員額法」規範對象，草案第七條授權參謀本部各職稱之官階及員額，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8.第八條明定參謀本部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三)「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

1.參照「基準法」第七條規定，第一條明定政治作戰局（以下簡稱政戰局）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2.第二條明定政戰局之權限職掌。

3.因國防組織有別於一般行政組織，爰依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增訂第三條草案，以為內部單位設立之依據。

4.第四條明定局長、副局長官階及員額。

5.第五條明定政戰局得設專業機構、執行機構及部隊；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6.第六條明定政戰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7.第七條明定政戰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四)「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草案：

參照「基準法」規定，草案第一條至第七條，同政戰局組織法草案要旨制定。

1.第一條明定軍備局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2.第二條明定軍備局之權限職掌。

3.因國防組織有別於一般行政組織，爰依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增訂第三條草案，以為內部單位設立之依據。

4.第四條明定局長、副局長官階及員額。

5.第五條明定軍備局得設研究發展機構、生產製造機構、執行機構及部隊；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6.第六條明定軍備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7.第七條明定軍備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8.第八條明定軍備局為國防部及所屬之公有不動產管理機關。

9.第九條明定得經國防部報請行政院核准，投資生產事業或其他事業。

(五)「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案：

參照「基準法」規定，草案第一條至第七條，同政戰局組織法草案要旨制定。

1.第一條明定主計局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2.第二條明定主計局之權限職掌。

3.因國防組織有別於一般行政組織，爰依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增訂第三條草案，以為內部單位設立之依據。

4.第四條明定局長、副局長官階及員額。

5.第五條明定主計局得設專業機構、執行機構及部隊；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6.第六條明定主計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7.第七條明定主計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六)「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

參照「基準法」規定，草案第一條至第七條，同政戰局組織法草案要旨制定。

1.參照「基準法」第七條規定，第一條，明定軍醫局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2.第二條明定軍醫局之權限職掌。

3.因國防組織有別於一般行政組織，爰依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增訂第三條草案，以為內部單位設立之依據。

4.第四條明定局長、副局長官階及員額。

5.第五條明定軍醫局得設醫療機構及專業機構；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6.第六條明定軍醫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7.第七條明定軍醫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七)「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

設置條例草案共六章四十五條，重點摘要：

1.第一章總則（第一條至第六條），明定中科院設置目的、組織型態、業務範圍與採購方式。

2.第二章組織（第七條至第十九條），明定董事會、董事長、院長與董、監事之任用資格與權責。

3.第三章業務及監督（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明定本部為中科院監督機關，負責中科院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營運績效之評鑑與董事、監事之遴選及建議等。

4.第四章人事及現職人員權益保障（第二十四條至第三十三條），明定中科院現職軍職、公務人員與聘雇相關權利與義務。

5.第五章會計、財務及租稅（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二條），明定中科院之營運賸餘繳庫比例、自償性舉債與會計、財務及租稅等相關規範。

6.第六章附則（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五條），明定中科院解散之條件及得向本部提訴願與設置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六、結語

因應民意對國防轉型的期待，及大院委員對本部的指導，業已完成「國防組織六法」、「中科院設置條例」制（修）定，使高司組織運作更具效率，部隊結構更趨於精實完備。為加速國防組織改造，本部所擬訂組織法制（修）定草案，尚祈各位委員先進能給予大力支持，俾如期完成國防轉型。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即進行質詢，咸以本七項法案係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及「募兵制」國家政策推動，並結合國軍「精粹案」兵力結構調整，建構現代化國軍，期達成組織運作更具效率，部隊結構更趨於精實完備，故國防部及所屬之組織法確有修法或制定之必要。審查會爰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幾經協商後取得共識，將七項法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分述如下：

一、「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案：

(一)草案名稱、第一條至第七條，均照案通過。

(二)增訂第八條，文字如下：

第　八　條　　本部設後備指揮部及憲兵指揮部；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本部為執行軍隊指揮，將前項軍事機構及其所屬部隊編配參謀本部。

(三)草案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一條條次依序遞改為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二條，條文均照案通過。

(四)草案原第十條，條次遞改為第十一條，並修正如下：

第十一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其中文職人員之任用，不得少於預算員額三分之一。
(五)現行條文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至第二十二條，均照案刪除。

(六)通過附帶決議9項：

1.針對「國防部組織法」等六法與「中科院設置條例」等條文內容審查，由於兵役制度變革，「募兵制」推行在即，其相關法令增修與配套措施尚未決定！因組織變革之良窳，攸關台澎防衛作戰成敗，宜請國防部與相關單位，依照國防法第30、31條相關條文規定，再就國防組織與募兵制推展，持續整體檢討、賡續全般規畫。儘速擇期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與備詢。（必要時召開機密會議）

2.有鑑於國防部提出睦鄰經費修正辦法草案，將社福支出比率提高為三成，爰請試行一年，並於民國102年3月1日前於聯訓基地周邊地區辦理公聽會，就睦鄰成效溝通研討，以謀改善軍民關係。

3.為提升軍法整體素質，國防部應於兩年內完成軍法官考選訓用制度改革，達到多元掄才之目標，並於2012年底參考司法統計資料，公開軍事法院之審理案件統計資料及可公開之軍法裁判書類、庭期等資訊，積極提高軍法體系之透明度。

4.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國防部所屬機關（構）單位，其聘雇人員應優先進用具有原住民身分者。

5.為改善國軍之武器訓練場（靶場）、油料庫、彈藥庫等軍訓場，造成民眾生活作息深受影響之問題，建請國防部應檢討「國軍武器訓練場及油料彈藥庫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點」，其建議修正如下，據以捐助睦鄰經費，確實改善其相關生活設施，促進地方發展：

一、現行之「主要武器訓練場：指國軍為進行步、機槍或其他一般輕兵器以外之陸、海、空射擊訓練、雷達追瞄或武器測試，所專設之場地。」建請改為「各類武器訓練場：指國軍為進行步、機槍之陸、海、空射擊訓練、雷達追瞄或武器測試，所專設之場地。」

二、現行之「彈藥庫：指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所屬各營區內屯有彈藥之庫房及設施。」建請改為「彈藥庫：指國防部所屬各營區內屯有彈藥之庫房及設施。」

提案人：鄭天財　　吳宜臻　　尤美女　　林正二　　王廷升　　

6.政府於1958年823砲戰後，漠視馬祖民防自衛隊的權益，制定金門馬祖自衛隊慰問金補償辦法時更於內容限定僅及於「進入金門作戰區」之民防自衛隊才得獲得照顧，致當時於馬祖地區被徵調為自衛隊員之民眾，明顯未受到平等之待遇。爰要求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國防部於二個月內，提出相關慰問補償方案，以符合公平正義之原則並謀改善軍民之關係。

7.有關受災農產助收，爰請國防部針對未達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所造成之災害需申請國軍支援時，請國防部修訂作業規定，以減少災民損失。

8.因應國軍人才培養不易，配合募兵制推動，使國軍留住優質人力、並落實經驗傳承，提升官兵士氣，國軍「精粹案」將額精簡，暫保留三分之一員額，俟國防部組織法公布施行2年後，再通盤檢討調整，以確保國軍精壯。

9.為保障軍人之司法人權，確保司法之獨立，軍事審判組織是否應設置於行政體系之中，實有疑義，平時階段是否有設置軍事法院之必要，亦值探究，建請行政院國防部於本法施行後立即檢討軍事審判制度，會同司法院、行政院法務部等有關機關研議「平時軍事審判回歸普通法院、戰時始實施軍事審判」之可行性，並於本法施行半年後，提出檢討報告。

二、「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案：

(一)草案名稱、第一條至第八條，均照案通過。

(二)通過附帶決議1項：

為平衡文人領軍政目標及考量軍事任務特殊。政治作戰局、軍備局、主計局及軍醫局，建議逐年檢討軍文職共用員額比例及實際晉用狀況，適度優先晉用文職人員，朝向文職人員增加之方向。

三、「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草案」案：

草案名稱、第一條至第十條，均照案通過。

四、「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案：

草案名稱及第一條至第八條，均照案通過。

五、「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案」案：

草案名稱、第一條至第八條，均照案通過。

六、「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草案」案：

草案名稱及第一條至第九條，均照案通過。

七、「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案：

(一)草案名稱、第一章章名、第一條至第六條、第二章章名　第九條至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三章章名、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第四章章名、第二十四條至第三十三條、第五章章名、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二條、第六章章名及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五條，均照案通過。

(二)草案第七條，修正如下：

第　七　條　　本院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或對本院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士。

前項第三款之董事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專任之董事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之董事，除政府相關機關代表，其餘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三)草案第八條，除第三項修正為：「第一項之監事，除政府相關機關代表，其餘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外，餘均照案通過。

(四)草案第十八條，除第三項第四款句末「基準」文字，修正為：「標準」外，餘均照案通過。

(五)通過附帶決議1項：

建請國防部應於本法施行後，會同相關機關加強培育女性人才從事國防科技之研發，提高從事國防科技研發之女性比例，以期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於未來符合《行政法人法》所定之董、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之目標。

肆、爰經決議：

一、以上七案均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以上七案均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呂學樟出席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各乙份。

「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

	 eq \o\ad(\s\up13(審查會通過),行政院提案,\s\do13(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照案通過）

名稱：

國防部組織法
	名稱：

國防部組織法
	
	名稱：國防部組織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國防業務，特設國防部（以下簡稱本部）。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國防業務，特設國防部（以下簡稱本部）。
	
	本部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防政策之規劃、建議及執行。

二、國防及軍事戰略之規劃、核議及執行。

三、軍隊之建立及發展。

四、國防資源之規劃及執行。

五、國防科技與武器系統之研究及發展。

六、國防人力之規劃、核議及執行。

七、軍事教育之規劃及執行。

八、軍法業務、矯正執行、國防法規與訴願、國家賠償、官兵權益保障之規劃及執行。

九、全民防衛動員政策建議及軍事動員準備方案之規劃。

十、建軍之整合評估。

十一、國軍督（監）察之規劃及執行。

十二、國防採購政策、法令、制度、計畫之規劃、督導、管理及執行。

十三、本部政風業務之規劃及執行。

十四、協助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

十五、其他有關國防事務之規劃、執行及監督事項。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防政策之規劃、建議及執行。

二、國防及軍事戰略之規劃、核議及執行。

三、軍隊之建立及發展。

四、國防資源之規劃及執行。

五、國防科技與武器系統之研究及發展。

六、國防人力之規劃、核議及執行。

七、軍事教育之規劃及執行。

八、軍法業務、矯正執行、國防法規與訴願、國家賠償、官兵權益保障之規劃及執行。

九、全民防衛動員政策建議及軍事動員準備方案之規劃。

十、建軍之整合評估。

十一、國軍督（監）察之規劃及執行。

十二、國防採購政策、法令、制度、計畫之規劃、督導、管理及執行。

十三、本部政風業務之規劃及執行。

十四、協助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

十五、其他有關國防事務之規劃、執行及監督事項。
	第一條　國防部主管全國國防事務。

第四條　國防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國防政策之規劃、建議及執行事項。

二、關於軍事戰略之規劃、核議及執行事項。

三、關於國防預算之編列及執行事項。

四、關於軍隊之建立及發展事項。

五、關於國防科技與武器系統之研究及發展事項。

六、關於兵工生產與國防設施建造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七、關於國防人力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八、關於人員任免、遷調之審議及執行事項。

九、關於國防資源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十、關於國防法規之管理及執行事項。

十一、關於軍法業務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十二、關於政治作戰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十三、關於後備事務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十四、關於建軍整合及評估事項。

十五、關於國軍史政編譯業務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十六、關於國防教育之規劃、管理及執行事項。

十七、其他有關國防事務之規劃、執行及監督事項。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一條及第四條合併修正，規定本部之權限職掌。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刪除）


	
	第二條　國防部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執行本部主管事務，有依法指示、監督之責。
	一、本條刪除。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第七條關於組織法規應包括事項規定，本條已無規定必要，爰予刪除。

審查會：
照案刪除。

	（照案刪除）


	
	第三條　國防部就主管事務，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之命令或處分，認為有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者，得提經行政院會議議決後停止或撤銷之。但有緊急情形者，得陳請行政院院長先行令飭停止該項命令或處分之執行。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現行條文第二條說明二。
審查會：
照案刪除。

	（照案刪除）


	
	第五條　國防部本部設下列單位，分別掌理前條所列事項：

一、戰略規劃司。

二、人力司。

三、資源司。

四、法制司。

五、軍法司。

六、後備事務司。

七、部長辦公室。

八、史政編譯室。

九、督察室。

十、整合評估室。
	一、本條刪除。

二、本部內部單位之設置另於處務規程定之，爰刪除本條。
審查會：
照案刪除。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部為掌理前條所列事項，得設司、室，並得視業務需要分處辦事及於處、室下設科辦事。
	第三條　本部為掌理前條所列事項，得設司、室，並得視業務需要分處辦事及於處、室下設科辦事。
	
	一、依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國防組織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因國防組織有別於一般行政組織，爰增訂本條，以為內部單位設立之依據。

二、配合本部引進政風機構，及因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修正草案，將受晉升簡任官等訓練條件，由「現任薦任第九職等職務人員」修正為「薦任第九職等主管或相當職務人員」，爰規定於處、室下設科，以利公務人員之陞遷發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副部長二人，特任或上將；常務次長二人，簡任第十四職等或中將。
	第四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任；副部長二人，特任或上將；常務次長二人，簡任第十四職等或中將。
	第十三條　國防部置部長一人，特任；副部長二人，特任或上將。

第十四條　國防部置常務次長二人，均為簡任第十四職等或中將。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合併修正，定明本部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條　本部設參謀本部，為部長之軍令幕僚。

      參謀本部指揮三軍聯合作戰。
	第五條　本部設參謀本部，為部長之軍令幕僚。
      參謀本部指揮三軍聯合作戰。
	第六條　國防部設參謀本部，為部長之軍令幕僚及三軍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掌理提出建軍備戰需求、建議國防軍事資源分配、督導戰備整備、部隊訓練、律定作戰序列、策定並執行作戰計畫及其他有關軍隊指揮事項；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一、依基準法第七條第八款規定，機關依職掌設有次級機關者，其組織法規內容應包括其名稱，本部設參謀本部，因其屬軍令系統，性質特殊，爰單獨列一條，而未納入修正條文第六條有關次級機關之規定。本條第一項明定參謀本部為部長之軍令幕僚，並於第二項規定參謀本部指揮三軍聯合作戰，已足含括其掌理事項，現行條文後段有關掌理事項之規定，予以刪除。

二、參謀本部為三級軍事機關，依基準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本應以法律定之，本法無庸另為規定，爰刪除現行「其組織以法律定之」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條　本部之次級軍事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政治作戰局：國軍政治作戰事項之規劃、核議及執行。

二、軍備局：國軍軍備整備事項之規劃、核議及執行。

三、主計局：國軍主計事項之規劃、核議及執行。

四、軍醫局：國軍醫務及衛生勤務事項之規劃、核議及執行。
	第六條　本部之次級軍事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政治作戰局：國軍政治作戰事項之規劃、核議及執行。

二、軍備局：國軍軍備整備事項之規劃、核議及執行。

三、主計局：國軍主計事項之規劃、核議及執行。

四、軍醫局：國軍醫務及衛生勤務事項之規劃、核議及執行。
	第七條　國防部設軍備局，掌理軍備整備事項；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八條　國防部設總政治作戰局，掌理政治作戰事項；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總政治作戰局在三年內改編為政治作戰局，必要時，得延長一年。

第九條　國防部設主計局，掌理國軍主計事項；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九條之一　國防部設軍醫局，掌理國軍醫務及衛生勤務事項；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及第九條之一合併修正，規定本部依職掌所設次級機關及其業務。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條　本部設陸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空軍司令部及其他軍事機關；其組織以命令定之。

本部為執行軍隊指揮，得將前項軍事機關及其所屬部隊編配參謀本部。
	第七條　本部設陸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空軍司令部及其他軍事機關；其組織以命令定之。

本部為執行軍隊指揮，得將前項軍事機關及其所屬部隊編配參謀本部。
	第十條　國防部設陸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空軍總司令部、聯合後勤司令部、後備司令部、憲兵司令部及其他軍事機關；其組織以命令定之。

國防部得將前項軍事機關所屬與軍隊指揮有關之機關、作戰部隊，編配參謀本部執行軍隊指揮。

陸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空軍總司令部，在三年內改編為陸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空軍司令部，必要時，得延長一年。
	一、配合組織改造，聯合後勤司令部將裁撤；後備指揮部及憲兵指揮部將編配為參謀本部所屬部隊，爰刪除「聯合後勤司令部、後備司令部、憲兵司令部」等文字。且陸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及空軍總司令部已於九十五年二月十六日更改銜稱為陸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空軍司令部，爰修正相關文字，並刪除現行條文第三項。

二、陸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空軍司令部為三級軍事機關，依基準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其組織固應以法律定之。惟鑑於軍種司令部負責戰備整備及戰力維持任務，事屬軍令指揮權限，其組織應具一定之靈活彈性，以因應平時與戰時需求，爰依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維持現行軍種司令部組織「以命令定之」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本條新增）

第八條  本部設後備指揮部及憲兵指揮部；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本部為執行軍隊指揮，將前項軍事機構及其所屬部隊編配參謀本部。
	
	
	審查會：
一、本條新增。

二、為考量兼顧軍事戰備任務及軍令指揮效能，增設後備指揮部及憲兵指揮部，以發揮組織效益。

	（照案刪除）
	
	第十一條　國防部為發展國防軍事科學，得設研究發展機構。
	一、本條刪除。

二、有關機關得設研究機構，基準法第十六條已有規定，爰刪除本條。

審查會：
照案刪除。

	（條次變更；照案通過）

第九條　本部視部隊任務之需要，於適當地區設地方軍事法院或其分院。戰時得授權地方軍事法院，於特定部隊設臨時法庭。

本部視部隊任務之需要，於適當地區設高等軍事法院或其分院。戰時得授權高等軍事法院，於作戰區設臨時法庭。

本部於中央政府所在地，設最高軍事法院。戰時得授權最高軍事法院，於戰區設臨時法庭。

本部於各級軍事法院及分院各配置檢察署。

前四項之各級軍事法院及分院、各級軍事檢察署，其組織以命令定之。
	第八條　本部視部隊任務之需要，於適當地區設地方軍事法院或其分院。戰時得授權地方軍事法院，於特定部隊設臨時法庭。

本部視部隊任務之需要，於適當地區設高等軍事法院或其分院。戰時得授權高等軍事法院，於作戰區設臨時法庭。

本部於中央政府所在地，設最高軍事法院。戰時得授權最高軍事法院，於戰區設臨時法庭。

本部於各級軍事法院及分院各配置檢察署。

前四項之各級軍事法院及分院、各級軍事檢察署，其組織以命令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各級軍事法院、軍事檢察署係依軍事審判法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及第四十九條設立。為符合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本法施行後，除本法及各機關組織法規外，不得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定機關之組織」規定，爰增列本條，以作為上開機關之設立依據。又因其屬四級機關，爰明定其組織以命令定之，俾茲明確。
審查會：
一、條次變更。

二、照案通過。

	（條次變更；照案通過）

第十條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國防部為促進對外軍事關係，得陳請行政院核准，設駐外軍事機構或置工作人員。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一、條次變更。

二、照案通過。

	（照案刪除）
	
	第十五條　國防部置參事六人至九人，主任三人，司長六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中將；副主任、副司長十二人至十八人，處長、主任二十二人至三十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一職等或少將；專門委員十二人至三十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上校；副處長、副主任二十五人至三十五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職等或上校；科長十人至二十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或上校；秘書十人至二十人，技正三人至八人，稽核二十七人至五十二人，編纂二十三人至四十八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或中校，其中秘書十人，技正四人，稽核二十六人，編纂二十四人，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上校；專員七人至十五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或中校、少校；編輯十一人至二十二人，書記官七人至十五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或中校、少校；辦事員十二人至二十八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或上尉、中尉、少尉；書記十人至二十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軍法官十人至二十人，職務列上校；參謀一百七十人至二百九十人，職務列中校或少校，其中五十七人至一百十三人，得列上校。

本法修正公布後三年，文職人員之任用，不得少於編制員額三分之一，但必要時，得延長一年。
	一、本條刪除。

二、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規定，有關職務列等及員額配置等，以編制表定之，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規定。

三、考量現行條文施行迄今已逾三年，且配合本部政風室、總督察長室編成，及軍備局採購中心提升為本部內部單位國防採購室，在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規範下，無法增加本部文職人員，若維持現行條文第二項文職人員不得少於編制員額三分之一之規定，將嚴重影響本部任務推展，爰予刪除。
審查會：
照案刪除。

	（條次變更；修正通過）

第十一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其中文職人員之任用，不得少於預算員額三分之一。
	第十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修正條文第四條規定首長、副首長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增列本條重申將另以編制表訂定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

審查會：
一、條次變更。

二、為落實文人領軍精神，增列「其中文職人員之任用，不得少於預算員額三分之一。」

	（照案刪除）
	
	第十六條　國防部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上校，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一、本條刪除。

二、本部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另於處務規程定之，爰刪除本條。
審查會：
照案刪除。

	（照案刪除）
	
	第十七條　國防部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或上校，依法辦理部本部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現行條文第十六條說明二。
審查會：
照案刪除。

	（照案刪除）
	
	第十八條　國防部得聘請對國防軍事或其他科學有專門研究或經驗之人員為顧問。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現行條文第二條說明二。

審查會：
照案刪除。

	（照案刪除）
	
	第十九條　國防部為處理訴願案件，設訴願審議委員會，其委員由參事、有關業務單位主管及部長遴聘之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組成，掌理訴願業務；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現行條文第二條說明二。
審查會：
照案刪除。

	（照案刪除）
	
	第二十條　國防部因業務需要，得設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現行條文第二條說明二。
審查會：
照案刪除。

	（照案刪除）
	
	第二十一條　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所定列有官等、職等之文職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一、本條刪除。

二、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規定，有關職務列等及員額配置等，以編制表定之，爰刪除本條。
審查會：
照案刪除。

	（照案刪除）
	
	第二十二條　國防部辦事細則，由國防部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現行條文第二條說明二。
審查會：
照案刪除。

	（條次變更；照案通過）

第十二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於修正條文公布後三年內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期程，本法施行日期，修正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審查會：
一、條次變更。

二、照案通過。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 eq \o\ad(\s\up7(審查會通過),\s\do7(行政院提案))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說明

	（照案通過）

名稱：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
	名稱：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
	名稱：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國防部為辦理國軍政治作戰事項，特設政治作戰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一條　國防部為辦理國軍政治作戰事項，特設政治作戰局（以下簡稱本局）。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政治作戰政策之規劃、核議與心理輔導、福利服務、軍民關係、官兵權益保障業管事件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二、政治教育、文宣康樂、心理作戰資訊、全民國防教育之規劃、督導、執行及官兵精神戰力之蓄養。

三、機密維護（不含國防部公務機密維護）、安全調查、諮詢部署、安全防護、保防教育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四、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軍眷服務與眷村文化保存政策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五、軍事新聞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六、其他政治作戰事項。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政治作戰政策之規劃、核議與心理輔導、福利服務、軍民關係、官兵權益保障業管事件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二、政治教育、文宣康樂、心理作戰資訊、全民國防教育之規劃、督導、執行及官兵精神戰力之蓄養。

三、機密維護（不含國防部公務機密維護）、安全調查、諮詢部署、安全防護、保防教育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四、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軍眷服務與眷村文化保存政策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五、軍事新聞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六、其他政治作戰事項。

	一、本局之權限職掌。

二、為明確劃分本局與國防部政風室職掌，未來國防部政風室負責該部公務機密維護，至於國防部所屬機關及部隊公務機密，仍由本局負責，並於第三款定明。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局為掌理前條所列事項，得分處、室辦事，並得視業務需要於處、室下設科。
	第三條　本局為掌理前條所列事項，得分處、室辦事，並得視業務需要於處、室下設科。
	一、本局內部單位之設立。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國防組織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因國防組織有別於一般行政組織，爰訂定本條，以為內部單位設立之依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或中將；副局長一人或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少將。
	第四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或中將；副局長一人或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少將。
	本局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條　本局為執行國軍政治作戰事項，得設專業機構、執行機構及部隊；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第五條　本局為執行國軍政治作戰事項，得設專業機構、執行機構及部隊；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因應本局所屬機構、部隊執行戰備整備任務，其組織應具一定之靈活彈性，以因應平時與戰時需求，爰依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明定本局所屬機構及部隊之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四條規定首長、副首長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訂定本條重申將另以編制表訂定本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條　本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第七條　本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本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案通過。


	「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草案」 eq \o\ad(\s\up7(審查會通過),\s\do7(行政院提案))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說明

	（照案通過）

名稱：

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
	名稱：

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
	名稱：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國防部為辦理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特設軍備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一條　國防部為辦理國軍軍備整備事項，特設軍備局（以下簡稱本局）。
	國防部軍備局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軍備整備計畫、技術規格與標準、國軍老舊營舍改建、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生產事業與軍民通用科技發展事業）之規劃、審定及管理。

二、軍品研究發展、生產、行銷、服務與委託經營之規劃、督導及管理。

三、國軍武器裝備獲得之規劃及管理。

四、國軍不動產管理政策之擬訂及督導。

五、國防工程、設施之規劃、構建、督導及管理。

六、軍備整備管理資訊整體發展之規劃、運用及督導。

七、軍備人員訓練及經歷管理。

八、其他軍備整備事項。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軍備整備計畫、技術規格與標準、國軍老舊營舍改建、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生產事業與軍民通用科技發展事業）之規劃、審定及管理。

二、軍品研究發展、生產、行銷、服務與委託經營之規劃、督導及管理。

三、國軍武器裝備獲得之規劃及管理。

四、國軍不動產管理政策之擬訂及督導。

五、國防工程、設施之規劃、構建、督導及管理。

六、軍備整備管理資訊整體發展之規劃、運用及督導。

七、軍備人員訓練及經歷管理。

八、其他軍備整備事項。
	本局之權限職掌。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局為掌理前條所列事項，得分處、室辦事，並得視業務需要於處、室下設科。
	第三條　本局為掌理前條所列事項，得分處、室辦事，並得視業務需要於處、室下設科。
	一、本局內部單位之設立。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國防組織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因國防組織有別於一般行政組織，爰訂定本條，以為內部單位設立之依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或中將；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少將。
	第四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或中將；副局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少將。
	本局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條　本局為執行軍備整備事項，得設研究發展機構、生產製造機構、執行機構、訓練機構及部隊；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第五條　本局為執行軍備整備事項，得設研究發展機構、生產製造機構、執行機構、訓練機構及部隊；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因應本局所屬機構、部隊執行戰備整備任務，其組織應具一定之靈活彈性，以因應平時與戰時需求，爰依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明定所屬機構及部隊之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四條規定首長、副首長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訂定本條重申將另以編制表訂定本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條　本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第七條　本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本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八條　國防部及所屬機關（構）、軍事學校、部隊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以本局為管理機關。
	第八條　國防部及所屬機關（構）、軍事學校、部隊使用之公有不動產，以本局為管理機關。
	本局為國軍公有不動產管理機關。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九條　本局為發展國防科技工業，得經國防部報請行政院核准，投資生產事業或其他事業。
	第九條　本局為發展國防科技工業，得經國防部報請行政院核准，投資生產事業或其他事業。
	本局投資生產事業或其他事業之核准程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案通過。


「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 eq \o\ad(\s\up7(審查會通過),\s\do7(行政院提案))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說明

	（照案通過）

名稱：

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
	名稱：

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
	名稱：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國防部為辦理國軍醫務及衛生勤務事項，特設軍醫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一條　國防部為辦理國軍醫務及衛生勤務事項，特設軍醫局（以下簡稱本局）。
	國防部軍醫局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軍醫政策及制度之規劃。

二、軍醫人員訓練、考核及經歷之管理。

三、國軍醫院診療作業、人力、獎助之規劃及其經營、管理。

四、國軍醫療保健與研究發展之規劃及督導。

五、國軍衛生勤務與衛材補給之規劃及督導。

六、國軍醫學、衛生勤務教育與訓練之規劃及督導。

七、其他軍醫事項。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軍醫政策及制度之規劃。

二、軍醫人員訓練、考核及經歷之管理。

三、國軍醫院診療作業、人力、獎助之規劃及其經營、管理。

四、國軍醫療保健與研究發展之規劃及督導。

五、國軍衛生勤務與衛材補給之規劃及督導。

六、國軍醫學、衛生勤務教育與訓練之規劃及督導。

七、其他軍醫事項。
	本局之權限職掌。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局為掌理前條所列事項，得分處、室辦事，並得視業務需要於處、室下設科。
	第三條　本局為掌理前條所列事項，得分處、室辦事，並得視業務需要於處、室下設科。
	一、本局內部單位之設立。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國防組織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因國防組織有別於一般行政組織，爰訂定本條，以為內部單位設立之依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或中將；副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少將。
	第四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或中將；副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少將。
	本局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條　本局為執行國軍醫務及衛生勤務事項，得設醫療機構及專業機構；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第五條　本局為執行國軍醫務及衛生勤務事項，得設醫療機構及專業機構；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因應本局所屬機構執行戰備整備任務，其組織應具一定之靈活彈性，以因應平時與戰時需求，爰依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國防組織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明定本局所屬機構之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處之處長或副處長其中一人，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相當級別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處之處長或副處長其中一人，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相當級別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一、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四條規定首長、副首長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訂定本條，於第一項重申將另以編制表訂定本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

二、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第二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各機關適用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職務一覽表規定，本局各處之處長或副處長其中一人，得由相當級別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爰於第二項定明。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條　本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第七條　本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本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案通過。


「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案」 eq \o\ad(\s\up7(審查會通過),\s\do7(行政院提案))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說明

	（照案通過）

名稱：

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
	名稱：

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
	名稱：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國防部為辦理國軍 主計事項，特設主計局（以下簡稱本局）。
	第一條　國防部為辦理國軍 主計事項，特設主計局（以下簡稱本局）。
	國防部主計局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主計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督導。

二、歲計、會計、統計、內部審核、財務勤務與軍人儲蓄業務之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國防財力預判、指導之擬訂。

四、年度概（預）算之擬訂、審議及督導。

五、特種基金財務管理之規劃及督導。

六、主計電子處理資料業務之規劃及督導。

七、主計人員訓練及經歷管理。

八、主計機構（單位）、部隊與人員設置之規劃及督導。

九、其他主計事項。
	第二條　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一、主計政策與制度之規劃及督導。

二、歲計、會計、統計、內部審核、財務勤務與軍人儲蓄業務之規劃、管理及監督。
三、國防財力預判、指導之擬訂。

四、年度概（預）算之擬訂、審議及督導。

五、特種基金財務管理之規劃及督導。

六、主計電子處理資料業務之規劃及督導。

七、主計人員訓練及經歷管理。

八、主計機構（單位）、部隊與人員設置之規劃及督導。

九、其他主計事項。
	本局之權限職掌。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局為掌理前條所列事項，得分處、室辦事，並得視業務需要於處、室下設科。
	第三條　本局為掌理前條所列事項，得分處、室辦事，並得視業務需要於處、室下設科。
	一、本局內部單位之設立。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國防組織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因國防組織有別於一般行政組織，爰訂定本條，以為內部單位設立之依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或中將；副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少將。
	第四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或中將；副局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或少將。
	本局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條　本局為執行國軍主計事項，得設專業機構、執行機構及部隊；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第五條　本局為執行國軍主計事項，得設專業機構、執行機構及部隊；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因應本局所屬機構、部隊執行戰備整備任務，其組織應具一定之靈活彈性，以因應平時與戰時需求，爰依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明定所屬機構及部隊之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六條　本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四條規定首長、副首長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訂定本條重申將另以編制表訂定本局各職稱之官等（階）職等及員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條　本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第七條　本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本局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案通過。



	「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草案」 eq \o\ad(\s\up7(審查會通過),\s\do7(行政院提案))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說明

	（照案通過）

名稱：

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
	名稱：

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
	名稱：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國防部為執行軍隊指揮，特設參謀本部（以下簡稱參謀本部）。
	第一條　國防部為執行軍隊指揮，特設參謀本部（以下簡稱參謀本部）。
	國防部參謀本部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參謀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軍軍事訓練（含聯合作戰訓練）與兵棋系統運用等全般政策、制度、計畫、作業程序之擬訂、執行及指導。

二、國軍準則發展政策指導及執行。

三、國軍人事管理、人事勤務及軍事教育之執行。

四、軍事情報蒐集研判之規劃及執行。

五、建軍備戰需求之規劃。

六、國防軍事資源分配之建議及執行。

七、戰備整備之規劃及執行。

八、作戰序列、作戰計畫之擬訂及執行。

九、軍隊部署運用與訓練之規劃及執行。

十、後勤管理、裝備與補給品分配運用之規劃及執行。

十一、國防通信、電子、電子戰與資訊戰之規劃及執行。

十二、協助反恐制變、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

十三、後備部隊編組、管理、戰備整備、召集訓練、運用之規劃及執行。

十四、其他有關軍隊指揮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第二條　參謀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軍軍事訓練（含聯合作戰訓練）與兵棋系統運用等全般政策、制度、計畫、作業程序之擬訂、執行及指導。

二、國軍準則發展政策指導及執行。

三、國軍人事管理、人事勤務及軍事教育之執行。

四、軍事情報蒐集研判之規劃及執行。

五、建軍備戰需求之規劃。

六、國防軍事資源分配之建議及執行。

七、戰備整備之規劃及執行。

八、作戰序列、作戰計畫之擬訂及執行。

九、軍隊部署運用與訓練之規劃及執行。

十、後勤管理、裝備與補給品分配運用之規劃及執行。

十一、國防通信、電子、電子戰與資訊戰之規劃及執行。

十二、協助反恐制變、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

十三、後備部隊編組、管理、戰備整備、召集訓練、運用之規劃及執行。

十四、其他有關軍隊指揮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參謀本部之權限職掌。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參謀本部為掌理前條所列事項，得設次長室，並得視業務需要分處、中心辦事。
	第三條　參謀本部為掌理前條所列事項，得設次長室，並得視業務需要分處、中心辦事。
	一、參謀本部內部單位之設立。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國防組織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因國防組織有別於一般行政組織，爰訂定本條，以為內部單位設立之依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參謀本部置參謀總長一人，上將；副參謀總長執行官一人，上將；副參謀總長二人，均中將。
	第四條　參謀本部置參謀總長一人，上將；副參謀總長執行官一人，上將；副參謀總長二人，均中將。
	參謀本部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階及員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條　參謀本部對依國防部命令編配之機關、作戰部隊，執行軍隊指揮事項。
	第五條　參謀本部對依國防部命令編配之機關、作戰部隊，執行軍隊指揮事項。
	授予參謀本部指揮國防部編配之機關、作戰部隊之權責。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條　參謀本部為執行軍隊指揮，得設特業機構、執行機構與支援機構及部隊；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第六條　參謀本部為執行軍隊指揮，得設特業機構、執行機構與支援機構及部隊；其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參謀本部所屬機構、部隊執行戰備整備任務，其組織應具一定之靈活彈性，以因應平時與戰時需求，爰依基準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明定所屬機構及部隊之組織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條　參謀本部各職稱之官階及員額，另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第七條　參謀本部各職稱之官階及員額，另以編組裝備表定之。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三條規定，該法所定員額，不包括軍職人員，惟考量如僅於第四條規定首長、副首長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參照該法第六條之精神，訂定本條重申將另以編組裝備表訂定參謀本部各職稱之官階及員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八條　參謀本部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第八條　參謀本部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參謀本部因業務需要，得進用國軍聘雇人員。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案通過。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 eq \o\ad(\s\up7(審查會通過),\s\do7(行政院提案))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說明

	（照案通過）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


	名稱：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國防科技能力，建立自主國防工業，拓展國防及軍民通用技術，特設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並制定本條例。
	第一條  為提升國防科技能力，建立自主國防工業，拓展國防及軍民通用技術，特設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並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院為行政法人；監督機關為國防部。
	第二條  本院為行政法人；監督機關為國防部。
	本院之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院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國防科技及主要武器裝備之研究發展、生產製造及銷售。

二、軍民通用科技之研究發展、生產製造及銷售。

三、國內外科技之合作、資訊交流及推廣。

四、國內外科技之技術移轉、技術服務及產業服務。

五、國防科技人才之培育。

六、重要國防軍事設施工程。

七、配合國防部重大演訓及戰備急需之事項。

八、其他與本院設立目的相關之事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有關銷售、科技合作、技術移轉及技術服務等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本院執行第一項業務有應屬國家機密事項時，視為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三條所稱之機關。
	第三條  本院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國防科技及主要武器裝備之研究發展、生產製造及銷售。

二、軍民通用科技之研究發展、生產製造及銷售。

三、國內外科技之合作、資訊交流及推廣。

四、國內外科技之技術移轉、技術服務及產業服務。

五、國防科技人才之培育。

六、重要國防軍事設施工程。

七、配合國防部重大演訓及戰備急需之事項。

八、其他與本院設立目的相關之事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有關銷售、科技合作、技術移轉及技術服務等相關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本院執行第一項業務有應屬國家機密事項時，視為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三條所稱之機關。
	一、第一項規定本院之業務範圍。
二、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業務，涉及國防科技政策事務，應由監督機關訂定辦法規範之。

三、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第三項規定，本院執行第一項業務，有應屬國家機密事項時，視為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三條所稱之機關，俾適用該法相關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公務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採購者，本院視為公務機關，國防部視為其上級機關。
	第四條  公務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採購者，本院視為公務機關，國防部視為其上級機關。
	改制前之本院為國防部軍備局所屬機關，因其他公務機關於本院改制後仍有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向本院辦理採購之需求，爰擬制本院為政府採購法之公務機關，國防部為上級機關。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條  本院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二款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第五條  本院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三、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四、營運及研發成果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二款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一、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政府之核撥，指國防部對本院軍文職人員薪俸、各項法定待遇、改制前所需退休準備不足經費，及改制所需加發慰助金及資遣費等。又為維持國防科研能量不致萎縮流失，本院應自提國防專技前瞻研究專題或生產能量維持計畫預算需求，向監督機關申請，經法定預算程序捐（補）助之。
二、第二項明定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院之捐贈，視同捐贈政府，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條  本院應擬訂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院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六條  本院應擬訂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院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一、為期本院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程度之自主性，規定本院應擬訂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二、第二項依行政法人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章  組  織
	第二章  組  織
	章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七條  本院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或對本院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士。
前項第三款之董事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專任之董事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之董事，除政府相關機關代表，其餘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七條  本院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或對本院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士。

專任之董事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之董事，不適用行政法人法有關董事之性別比例限制規定。


	一、第一項規定本院董事之人數、資格及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明定專任之董事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三、第三項考量本院之特性與國內執行科技人員性別比率因素，規定本院不適用行政法人法有關董事之性別比例限制。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為避免外界質疑民間企業未來掌控董事會，致國防科研任務偏離，有必要限制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董事人數，增列第二項「前項第三款之董事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三、鑑於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職掌國防科技研發與武器系統之研製，事涉國防機密與國家安全，應受政府較高密度之監督，故政府機關代表對董事會應有較多之參與；然為確保任一性別對國防科研事務之參與，除政府機關代表外，其餘國防科技之專家學者、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及對中科院有重大貢獻之董事，應達成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ㄧ；故將條文第三項修正為第四項，文字修正為「第一項之董事，除政府相關機關代表，其餘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四、餘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八條  本院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之監事，除政府相關機關代表，其餘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八條  本院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一項之監事，不適用行政法人法有關監事之性別比例限制規定。


	一、第一項規定本院監事之人數、資格及遴聘方式。
二、第二項依行政法人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三、第三項考量本院之特性與國內執行科技人員性別比率因素，規定本院不適用行政法人法有關監事之性別比例限制。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鑑於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職掌國防科技研發與武器系統之研製，事涉國防機密與國家安全，應受政府較高密度之監督，故政府機關代表對業務、財務狀況之監督及財產之稽核等，應有較多之參與；然為確保任一性別對國防科研事務之監督，除政府機關代表外，其餘國防科技、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之監事，應達成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ㄧ；故將條文第三項修正為「第一項之監事，除政府相關機關代表，其餘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三、餘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九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代表政府機關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七條第一項及前條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時為止。
董事、監事之資格、遴聘、解聘、補聘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第九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續聘人數應達其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並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二。

代表政府機關出任之董事、監事，應依其職務異動改聘，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七條第一項及前條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時為止。
董事、監事之資格、遴聘、解聘、補聘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第二項董事、監事之任期、續聘次數及出缺補聘之方式。
二、第三項依行政法人法第六條第五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資格、遴聘、解聘、補聘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條  本院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院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院；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本院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院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院；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董事長之聘任、解聘之方式，及不能執行職務時之代理方式。
二、第二項、第四項依行政法人法第九條第二項、第六項規定訂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業務）目標及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年度預算及決算報告之審議。
四、規章之審議。
五、自有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審議。
六、院長之任免。 
七、經費之籌募。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第十一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業務）目標及營運計畫之審議。
三、年度預算及決算報告之審議。
四、規章之審議。
五、自有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審議。
六、院長之任免。 
七、經費之籌募。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董事會之職權。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二條  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七款事項之決議，應有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同意。
	第十二條  董事會會議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七款事項之決議，應有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同意。
	董事會會議開會及決議方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三條  監事之職權如下：
一、業務、財務狀況之監督。
二、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三、決算報告之審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及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第十三條  監事之職權如下：
一、業務、財務狀況之監督。
二、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三、決算報告之審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及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會議。
	監事之職權及行使方式，並列席董事會會議。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院長依本院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院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十條第四項、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院長準用之。
	第十四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院長依本院規章、董事會之決議及董事長之授權，執行本院業務，並督導所屬人員。
第十條第四項、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六款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院長準用之。
	ㄧ、本院院長之選聘方式及其職權。
二、第三項依行政法人法第九條第七項規定訂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五條  董事、監事及院長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假藉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其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時之處置，由監督機關定之。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院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院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院職務。

本條例所稱關係人，指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
	第十五條  董事、監事及院長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假藉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其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時之處置，由監督機關定之。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董事、監事之配偶或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院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院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院職務。

本條例所稱關係人，指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
	一、第一項規定董事、監事及院長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其範圍由監督機關定之。
二、第二項規定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避免形成濫用親人之現象。

三、第三項規定董事、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院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四、鑑於院長對於本院進用人員具有決定權，其進用人員應有較嚴謹之規定，爰第四項規定董事長及院長不得進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親屬擔任本院職務。

五、第五項依行政法人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或其關係人，不得與本院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但有正當理由，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院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但書情形，本院應將董事會特別決議內容，於會後二十日內主動公開之，並報監督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或其關係人，不得與本院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但有正當理由，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院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但書情形，本院應將董事會特別決議內容，於會後二十日內主動公開之，並報監督機關備查。
	依行政法人法第八條規定訂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七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第十七條  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董事、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之方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十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經公立醫院證明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院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
三、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四、當屆任期內之本院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五、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六、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院利益，有確實證據。

七、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院財產，有確實證據。

八、違反本條例所定利益迴避原則或第十六條第一項前段特定交易行為禁止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九、其他有不適任董事、 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各款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第十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經公立醫院證明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列席董事會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院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
三、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四、當屆任期內之本院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基準。
五、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六、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院利益，有確實證據。

七、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院財產，有確實證據。

八、違反本條例所定利益迴避原則或第十六條第一項前段特定交易行為禁止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九、其他有不適任董事、 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各款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一、為避免影響董事會、監事之運作，依情節輕重，於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及董事、監事應予解聘及得予解聘之事由。
二、第四項明定監督機關於依第三項規定解聘董事或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參照「行政法人法」第六條第四項第三款，將條文第三項第四款文字修正為「當屆任期內之本院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三、餘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九條  兼任之董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十九條  兼任之董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董事、監事如屬兼任，不得支給職務報酬，惟得依規定支領兼職費。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章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條  監督機關對本院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業務）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之遴選及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院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為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第二十條  監督機關對本院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業務）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之遴選及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院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為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監督機關對本院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一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院之績效評鑑。
前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院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院業務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院經費核撥之建議。

四、其他有關事項。
	第二十一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院之績效評鑑。
前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院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院業務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院經費核撥之建議。

四、其他有關事項。
	一、為評鑑本院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及客觀性，第一項明定監督機關應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績效評鑑。
二、第二項授權監督機關訂定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三、第三項規定績效評鑑內容。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二條  本院應訂定發展目標及計畫，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院應訂定年度營運（業務）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二十二條  本院應訂定發展目標及計畫，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院應訂定年度營運（業務）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一、第一項規定本院應訂定發展目標及計畫，因係以本院長遠性、穩定性發展為考量因素，故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規定本院應訂定年度營運（業務）計畫，因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彈性，爰規定該年度營運（業務）計畫及其預算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  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本院應將營運成果及收支決算報告，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交董事會審議，並經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第二十三條  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本院應將營運成果及收支決算報告，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交董事會審議，並經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及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本院決算辦理程序，及審計機關就決算報告得加以審計。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章  人事及現職人員權益保障
	第四章  人事及現職人員權益保障
	章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原機關）隨同移轉本院之軍職人員，其任官、任職、服役、勳賞、獎勵、懲罰、考績、訓練進修、待遇、保險、撫卹、福利、退伍、除役及其他權益事項，均依原適用軍職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但不能依原適用軍職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之事項，由行政院另定辦法辦理。

監督機關在不損及隨同移轉軍職人員之權益下，得修正原機關改制前人員編制（組）表之階級及員額。

第一項之軍職人員得依其適用之法令辦理退伍、除役後，依本院相關人事管理規章進用，不加發慰助金。
	第二十四條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原機關）隨同移轉本院之軍職人員，其任官、任職、服役、勳賞、獎勵、懲罰、考績、訓練進修、待遇、保險、撫卹、福利、退伍、除役及其他權益事項，均依原適用軍職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但不能依原適用軍職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之事項，由行政院另定辦法辦理。

監督機關在不損及隨同移轉軍職人員之權益下，得修正原機關改制前人員編制（組）表之階級及員額。

第一項之軍職人員得依其適用之法令辦理退伍、除役後，依本院相關人事管理規章進用，不加發慰助金。
	一、第一項規定原機關隨同移轉本院之軍職人員，其任官、任職、服役、勳賞、懲罰、保險、撫卹及其他權益事項，均依原適用軍職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不能依原適用軍職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之事項，則由行政院另定辦法辦理。
二、原機關軍職人員編制員額，由國防部就原機關軍職人員辦理意願調查後，就擬隨同移轉人員之階級及員額另訂編制（組）表辦理，爰於第二項規定，監督機關在不損及隨同移轉軍職人員之權益下，得修正原機關改制前人員編制（組）表予以適用。

三、第三項明定隨同移轉本院繼續任用之軍職人員，得於辦理退伍、除役後，依本院相關人事管理規章辦理進用，不加發慰助金。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五條  原機關以原職稱原官等職務留用之公務人員隨同移轉本院者，得繼續以原職稱原官等職務留用至離職時止，其服務、懲戒、考績、訓練進修、俸給、保險、保障、結社、退休、資遣、撫卹、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均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但不能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之事項，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辦法辦理。

前項人員退休、資遣後再擔任本院職務者，依本院人事管理規章進用，不加發慰助金。

公務人員退休後，再擔任本院職務者，其請領月退休金及停辦優惠存款等事項，應依公務人員退休相關法令辦理。
	第二十五條  原機關以原職稱原官等職務留用之公務人員隨同移轉本院者，得繼續以原職稱原官等職務留用至離職時止，其服務、懲戒、考績、訓練進修、俸給、保險、保障、結社、退休、資遣、撫卹、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均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但不能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之事項，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辦法辦理。

前項人員退休、資遣後再擔任本院職務者，依本院人事管理規章進用，不加發慰助金。

公務人員退休後，再擔任本院職務者，其請領月退休金及停辦優惠存款等事項，應依公務人員退休相關法令辦理。
	一、原機關原有現職公務人員前經銓敘部同意渠等以原職稱原官等職務留用至離職時止，並溯自九十三年三月一日生效。前述留用人員隨同移轉繼續任用者，其公務人員身分，仍予保障，爰於第一項明定均適用原有公務人員相關法令，不因隨同移轉本院有所影響。復因考量原機關轉型後，渠等人員隨同移轉，部分事項恐不能依據現行人事相關法令辦理，爰授權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訂定辦法辦理。
二、第二項明定前項人員於辦理退休、資遣後，再擔任本院職務者，不加發慰助金，並改依本院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三、第三項明定公務人員退休後，再擔任本院職務，其原請領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等事項，應依公務人員退休相關法令辦理。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六條  原機關隨同移轉本院之科技、編制內、民診及特約等各類聘雇人員（以下簡稱各類聘雇人員）改制前之服務年資，其工資（薪給）、保險、退休、資遣、撫卹、褔利等權益事項，依各類聘雇人員原適用之相關勞動法令、管理規定或勞動契約辦理。

前項聘雇人員，其改制前後服務年資應合併計算，年資自受僱原機關之日起算，得繼續適用原選擇之退休金制度；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者，其退休金及資遣費給與標準，依該法第十七條、第五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之二規定計算合併給付，改制前後退休金相加總額不得超過退休時四十五個月平均工資。
	第二十六條  原機關隨同移轉本院之科技、編制內、民診及特約等各類聘雇人員（以下簡稱各類聘雇人員）改制前之服務年資，其工資（薪給）、保險、退休、資遣、撫卹、褔利等權益事項，依各類聘雇人員原適用之相關勞動法令、管理規定或勞動契約辦理。

前項聘雇人員，其改制前後服務年資應合併計算，年資自受僱原機關之日起算，得繼續適用原選擇之退休金制度；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者，其退休金及資遣費給與標準，依該法第十七條、第五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之二規定計算合併給付，改制前後退休金相加總額不得超過退休時四十五個月平均工資。
	一、原機關隨同移轉本院之各類聘雇人員，改制前係分由國防部軍備局、人事參謀次長室、軍醫局及總政治作戰局主管，並分別訂定相關管理規定辦理。爰於第一項明定渠等人員改制前之服務年資，其原有權益，應予保障，分別依原適用之相關勞動法令、管理規定或勞動契約辦理。
二、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規定：「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時，除新舊雇主商定留用之勞工外，其餘勞工應依第十六條規定期間預告終止契約，並應依第十七條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其留用勞工之工作年資，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參照其維護勞工權益之立法意旨，第二項明定原機關隨同移轉之各類聘雇人員，其服務年資於改制後應合併計算，並自受僱原機關之日起算，得繼續適用原選擇之退休金制度。另明定各類聘雇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者，其退休金、資遣費給與上限及採計方式，仍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七條、第五十五條及第八十四條之二規定計算。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七條  不願隨同移轉本院之軍職人員，應由國防部於改制之日予以安置；無法安置者，依原適用之軍職人員相關法令辦理退伍，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俸給總額之慰助金。

依前項規定發給慰助金之軍職人員，以少校階以上軍官，退除年資須滿二十年，且屆滿現役最大年齡或年限前七個月以上者為限。

原機關外調之軍職人員，退伍轉任本院聘雇人員或由國防部安置其他國軍單位者，不發給慰助金。

第一項人員於退伍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月數之剩餘俸給總額之慰助金繳庫。

第一項及第四項所稱俸給總額係指退伍當月所支領之本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第二十七條  不願隨同移轉本院之軍職人員，應由國防部於改制之日予以安置；無法安置者，依原適用之軍職人員相關法令辦理退伍，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俸給總額之慰助金。

依前項規定發給慰助金之軍職人員，以少校階以上軍官，退除年資須滿二十年，且屆滿現役最大年齡或年限前七個月以上者為限。

原機關外調之軍職人員，退伍轉任本院聘雇人員或由國防部安置其他國軍單位者，不發給慰助金。

第一項人員於退伍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月數之剩餘俸給總額之慰助金繳庫。

第一項及第四項所稱俸給總額係指退伍當月所支領之本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一、第一項明定不願隨同移轉本院之軍職人員，其相關權益及加發慰助金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慰助金發給對象僅限少校階以上軍官，且屆滿現役最大年齡或年限前七個月以上，退除年資須滿二十年。

三、第三項明定外調之軍職人員，退伍轉任本院聘雇人員或由國防部安置其他國軍單位者，不發給慰助金。

四、第四項明定已領取慰助金之人員，於退伍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本院或其他行政法人職務時，收繳慰助金之規定。

五、第五項明定俸給總額慰助金之內涵。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八條  不願隨同移轉本院之公務人員，自機關改制之日，依其原適用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俸給總額之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其扣除離職月數之剩餘俸給總額之慰助金繳庫。

前項所稱俸給總額係指退休或資遣當月所支領之本（年功）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第二十八條  不願隨同移轉本院之公務人員，自機關改制之日，依其原適用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俸給總額之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其扣除離職月數之剩餘俸給總額之慰助金繳庫。

前項所稱俸給總額係指退休或資遣當月所支領之本（年功）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一、第一項明定不願隨同移轉本院之公務人員相關權益及加發慰助金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已領取慰助金之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本院或其他行政法人職務時，收繳慰助金之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俸給總額慰助金之內涵。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九條  不願隨同移轉本院之各類聘雇人員，由國防部於改制之日予以安置；無法安置者，依原適用之相關勞動法令、管理規定或勞動契約辦理退休、資遣，分段計算合併給付，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聘雇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其扣除離職月數之剩餘月之慰助金繳庫。

第一項所稱慰助金係指退休或資遣當月所支領之本（功）薪及專業加給。
	第二十九條  不願隨同移轉本院之各類聘雇人員，由國防部於改制之日予以安置；無法安置者，依原適用之相關勞動法令、管理規定或勞動契約辦理退休、資遣，分段計算合併給付，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聘雇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其扣除離職月數之剩餘月之慰助金繳庫。

第一項所稱慰助金係指退休或資遣當月所支領之本（功）薪及專業加給。
	一、第一項明定不願隨同移轉本院之各類聘雇人員相關權益及加發慰助金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已領取慰助金之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收繳慰助金之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慰助金之內涵。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條  原機關之定期契約工得隨同移轉至本院服務，並依原契約繼續工作至契約期滿為止，本院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提繳退休金至個人專戶；不願隨同移轉者，終止原契約，並依該條例規定發給資遣費，不另發給慰助金。
	第三十條  原機關之定期契約工得隨同移轉至本院服務，並依原契約繼續工作至契約期滿為止，本院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提繳退休金至個人專戶；不願隨同移轉者，終止原契約，並依該條例規定發給資遣費，不另發給慰助金。
	原機關原有定期契約工，得依原契約繼續工作至契約期滿為止；不願隨同移轉者，終止原契約，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發給資遣費，不另發給慰助金。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一條  原機關改制前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應於改制之日移轉至本院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儲。

原機關改制所需加發之慰助金及資遣費，得由國防部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第三十一條  原機關改制前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提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應於改制之日移轉至本院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存儲。

原機關改制所需加發之慰助金及資遣費，得由國防部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一、第一項明定原機關所屬聘雇人員，自八十七年七月一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後，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成立之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應移轉至本院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以維勞工退休金權益。
二、第二項明定原機關改制所需加發之慰助金及資遣費，得由國防部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二條  休職、停職（含免職未確定）及留職停薪人員，由原機關列冊移交本院繼續執行。進修回任、依法復職或回職復薪人員得選擇繼續於本院服務，不願繼續服務者，得準用第二十七條至第二十九條規定，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辦理退伍（休）、資遣，並加發慰助金。
	第三十二條  休職、停職（含免職未確定）及留職停薪人員，由原機關列冊移交本院繼續執行。進修回任、依法復職或回職復薪人員得選擇繼續於本院服務，不願繼續服務者，得準用第二十七條至第二十九條規定，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辦理退伍（休）、資遣，並加發慰助金。
	原機關休職、停職、留職停薪、進修回任、回職復薪人員之後續處理方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三條  本院設立後受僱之新進人員，不具公務人員或軍職人員身分，應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資遣費給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

前項人員相關權利、義務事項，另以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規範之。
	第三十三條  本院設立後受僱之新進人員，不具公務人員或軍職人員身分，應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資遣費給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辦理。

前項人員相關權利、義務事項，另以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規範之。
	一、本院改制後，不再進用軍職及公務人員，爰於第一項明定本院改制後新進人員，一律適用勞動基準法，不因原機關組織變革而受影響。
二、第二項明定改制後新進人員之相關權利、義務事項，另以勞動契約及工作規則規範之。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章  會計、財務、財產及租稅減免
	第五章  會計、財務、財產及租稅減免
	章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四條  本院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第三十四條  本院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明定本院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五條  本院之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財務報表查核簽證。
本院年度營運賸餘，於完稅及彌補虧損後，應將賸餘之百分之十解繳國庫。
	第三十五條  本院之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財務報表查核簽證。
本院年度營運賸餘，於完稅及彌補虧損後，應將賸餘之百分之十解繳國庫。
	一、本院應委請會計師進行財務報表查核簽證。
二、本院改制行政法人之營運賸餘，於完納稅捐填補虧損後，參考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以下簡稱原作業基金）歷年繳庫情形，將繳庫比率訂為百分之十。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六條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項目下屬原機關之資產及負債部分，於改制之日由本院概括承受，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五條及第八十八條規定之限制。
      本院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第三十六條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項目下屬原機關之資產及負債部分，於改制之日由本院概括承受，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五條及第八十八條規定之限制。
      本院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一、第一項規定原作業基金八項事業，其中軍民通用科技發展事業、生產事業、醫療事業、福利及文教事業屬原機關之資產及負債部分，於改制之日由本院概括承受。相關基金資產及負債移轉，因涉及基金減資、資產處分等事項，爰明定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五條及第八十八條規定之限制。
二、考量原機關改制為行政法人之年度，如本草案完成立法，惟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第二項爰明定本院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七條  本院設立時，需使用公有財產者，除前條作業基金資產外，得採無償提供使用、捐贈等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適用預算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相關規定。

本院設立後，因業務需要得價購公有不動產。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院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院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院登記為管理人，不得為任何處分。但所生之收益，列為本院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其分類移轉處理方式，及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與第三項之公有財產，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院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不得任意處分。
	第三十七條  本院設立時，需使用公有財產者，除前條作業基金資產外，得採無償提供使用、捐贈等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適用預算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相關規定。

本院設立後，因業務需要得價購公有不動產。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院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院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院登記為管理人，不得為任何處分。但所生之收益，列為本院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其分類移轉處理方式，及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與第三項之公有財產，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院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不得任意處分。
	一、為因應本院設立過渡期間之需求，爰於第一項規定本院設立時，需使用公有財產者，得以無償提供使用、捐贈等方式為之，並於預算法、國有財產法作適度之鬆綁。另本項所述公有財產係指符合國有財產法第三條及第五條規定之國有財產，及各級政府相關公產管理法規所定義之財產。
二、第二項明定本院設立後價購公有不動產，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基準。

三、第三項明定本院設立後再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亦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明定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明定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院登記為管理人；又因公有財產處分權屬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或各級政府之公產管理機關，不屬於本院，且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爰明定本院對管理之公有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但其收益列為本院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六、第六項明定由監督機關訂定本院設立時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其分類移轉處理方式，及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與第三項之公有財產，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七、第七項明定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八、第八項規定本院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不得任意處分。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八條  政府機關核撥本院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院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院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第三十八條  政府機關核撥本院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前項經費超過本院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院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ㄧ、政府核撥本院經費之管理程序。
二、第二項為立法院對預算監督權。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九條  本院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第三十九條  本院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院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其運用結果，於一定條件下，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十條  本院辦理採購，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並應依我國締結簽訂條約或協定之規定。

前項採購，除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所定情形，應依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該法之規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四十條  本院辦理採購，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並應依我國締結簽訂條約或協定之規定。

前項採購，除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所定情形，應依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該法之規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為使本院改制行政法人後之運作更具彈性，明定本院辦理採購之規定，僅於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時，始有該法之適用，並以個別採購案認定。
二、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辦理之採購，則不適用政府採購法。

三、第三項依行政法人法第三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十一條  銷售與本院業務使用之武器、艦艇、飛機、戰車，及與作戰有關之偵察、通訊器材，免徵營業稅。

本院承接國防部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製)計畫，免徵營業稅。

本院因業務需要採購之貨物，經國防部核定直接供軍用者，準用軍用貨品貨物稅免稅辦法。

本院進口專供軍用之武器、裝備、車輛、艦艇、航空器與其附屬品，及其他專供軍用之物資，準用軍用物品進口免稅辦法。
	第四十一條  銷售與本院業務使用之武器、艦艇、飛機、戰車，及與作戰有關之偵察、通訊器材，免徵營業稅。

本院承接國防部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製)計畫，免徵營業稅。

本院因業務需要採購之貨物，經國防部核定直接供軍用者，準用軍用貨品貨物稅免稅辦法。

本院進口專供軍用之武器、裝備、車輛、艦艇、航空器與其附屬品，及其他專供軍用之物資，準用軍用物品進口免稅辦法。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本院改制後，銷售與本院業務使用之武器、艦艇、飛機、戰車，與作戰有關之偵察、通訊器材及本院承接國防部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製）計畫，免徵營業稅。

二、第三項及第四項明定本院改制後，因業務需要，所採購直接供軍用之貨物或進口專供軍用之物資，準用軍用貨品貨物稅免稅辦法及軍用物品進口免稅辦法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十二條  本院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業務）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院董事長、院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第四十二條  本院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業務）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院董事長、院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依行政法人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訂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章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十三條  對於本院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第四十三條  對於本院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明定對本院所為之行政處分不服時，其訴願管轄機關。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十四條  本院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解散之。

本院解散時，繼續任用人員，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之，或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及軍職人員法令辦理退休（伍）、資遣；其餘人員依相關勞動法令，終止其契約；相關資產負債，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第四十四條  本院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解散之。

本院解散時，繼續任用人員，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之，或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及軍職人員法令辦理退休（伍）、資遣；其餘人員依相關勞動法令，終止其契約；相關資產負債，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一、第一項明定本院解散之要件及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本院解散時，有關人員、財產及相關資產負債之處理方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四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呂召集委員學樟補充說明。（不在場）呂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需交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二會期第九次會討論事項第6案「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及「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等7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間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10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6月8日

發文字號：台立外字第101410039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間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05月16日台立議字第1010701580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間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間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經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10次會議，決定「交外交及國防、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外交及國防、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於101年6月7日舉行第1次聯席會議進行審查，由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陳唐山擔任主席，外交部政務次長董國猷及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等應邀列席說明、備詢。茲將政府代表提案說明概述如下：

(一)外交部政務次長董國猷：

謹就簽署「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間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之始末經過及重要意義，提出以下報告：

1.推動本協定簽署之始末經過

教廷係我於歐洲唯一邦交國，教廷不同於一般世俗國家，我無法與其建立經貿及安全之合作關係，唯有藉助教廷關注的宗教福傳、人道援助等學術交流合作來深化中梵關係。

然而中梵學術交流合作之發展，因多年來教廷所轄各地天主教教育機構之學歷未獲我國教育部採認而遭遇困難。

為解決上述障礙，梵方於上（100）年提供其與法、德等國所簽署的教育合作約文予我參考，並於上年9月派專家來華與我完成磋商。教廷教育部長高澤農樞機主教（Zenon Card. Grocholewski）嗣於上年12月2日在華與我教育部吳前部長清基簽署「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間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Agreement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ongregation for Catholic Education of the Holy See on Collaboration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on the Recognition of Studies, Qualifications, Diplomas and Degrees，簡稱「中梵高等教育學位採認協定」），本協定倘獲大院審議二讀通過，我與梵方將於相互通知已完成法定程序後生效。

2.簽署本協定之重要意義：

教廷甚重視此協定，梵教育部曾多次詢問本案我方審議進度，殷切期盼其早日生效。教宗指派來華參加我第13屆總統暨副總統就職典禮之教廷特使帕迪拉總主教（Archbishop Osvaldo Padilla）於本年5月21日晉見 總統時，亦曾表示此一協定對中梵學術交流甚具助益，梵方並擬於協定生效後，以該協定作為未來與亞洲其他國家洽簽學歷採認協定之範本，盼我方及早完成該協定生效之法律程序。

旨揭協定倘獲大院完成審議，一舉解決我對教廷所轄全球天主教教育機構（現有150所大學）學歷之採認，將有助於中梵學術交流正常化。教廷媒體亦曾迭次報導此協定之簽署，將對中梵文教交流帶來實質效益，深化中梵邦誼。

3.結語：

中梵自民國31年建交迄今70年，尚未曾簽署任何條約，「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係兩國間第一次簽署之官方協定，不僅為中梵關係之發展樹立新的里程碑，深具指標意義，並有助我國之教育及學術研究與全球接軌，落實我做為亞太學術中心及扮演「中華文化的領航者」之角色。

(二)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

茲就「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間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案，報告如下：

首先，在背景說明部分：

1.締約始末概述

(1)為加速中梵兩國高等教育學歷採認，並促進我國學術國際化，99年3月本部林政務次長聰明奉國家安全會議指示出訪梵蒂岡，拜會教廷教育部長高澤農（Zenon Card. Grocholewski）樞機主教，雙方就高等教育交流充分交換意見，開啟締約之端。

(2)100年5月梵方草擬約文，函送我方參考。

(3)100年5月底、6月底本部分別召開2次內部協商會議，隨後並將約文草案及有關教廷大學評鑑資料送交3名學者專家審核；100年9月2日召開梵方代表來臺商談協定內容會前會。

(4)100年9月27日及28日，本部相關司處、外交部與梵方代表就約文內容逐條充分討論。

(5)100年10月6日函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就協定內容有無違背我國對WTO承諾釋疑。

(6)100年11月2日函請外交部檢視約文草案內容、格式及文字。

(7)100年11月11日函報行政院核定，行政院於11月25日准予核定簽署。

(8)100年12月2日於本部5樓大禮堂盛大舉行簽約典禮，在單樞機主教國璽見證、臺灣天主教各大教區總主教、天主教各級學校代表與外交部代表等觀禮下，本部吳前部長清基與梵蒂岡教育部部長高澤農樞機主教共同完成協定之簽署。

(9)100年12月19日依「條約及協定處理準則」報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101年1月3日行政院函請本部補充說明，101年4月19日本協定通過行政院第3295次會議，4月24日由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

2.教廷高等教育制度簡介

教廷為一獨特之國家，因其特殊宗教屬性且國土範圍有限，其轄下教廷大學普設於世界其他國家境內。雖未能位於本土，但僅遵守該國教育制度，由教廷教育部直接管轄，有一套完善的規範及評鑑措施確保其品質。目前教廷大學計有156所，分佈於全球25個國家。全球天主教高等教育系統區分為兩大部分：

(1)天主教大學校院（Catholic Universities and other Catholic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受學校所在地之當地政府管轄，屬於當地教育制度體系下學校，完全遵守當地國法規，例如輔仁大學、靜宜大學及文藻外語學院等。

(2)教廷大學暨學院（Ecclesiastical Universities and Faculties）：指被教廷教育部選出與核准，並以教宗名義頒授學位之大學或學院，隸屬於宗教領域，例如輔大神學院。

其次，在協定內容部份：

1.採認對象

我方採認者為教廷大學暨學院，亦即教廷在世界各地及我國境內所設之教廷大學暨學院；梵方則採認我國公私立大學校院。雙方依本協定相互承認其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

2.主要內容

本協定除序言外，共分為8章，計23條，內容相當完整。雙方基於對彼此高等教育制度及學歷之尊重與信任，就下列建立優質高等教育交流之相關事項予以協定：

(1)尊重普世價值：序言中闡明為和平及人類發展作貢獻、認知雙方在教育傳統、體系與價值觀間之差異、在符合當地法規原則下，建立學生與學者交流管道、確保高教品質、深信學歷互相採認有效促進學術流動性以及尊重對方學術自主與自由性。

(2)尊重彼此主權：第2條敘明同意雙方教育部為其高等教育體系與合法設立之大學校院之權責機構，並應於各自領域獨立自主，且遵守上述原則共同合作及且相互尊重。

(3)資格評量評核：第4條至第8條敘明資格評量應秉持公開、透明、公平原則辦理，彼此須基於誠信，及時提供資訊。

(4)入學資格審定：第9至14條明定入學資格條件之認定基準，其中第10條並明定本協定之適用範圍。

(5)學歷採認規範：第15至18條明定採認雙方學歷、取得學歷之價值評估以及雙方學位持有人所持之學歷證明有重大差異時之處理。

(6)完整評鑑措施：第19及20條明定雙方負責高教評鑑之權責機關、高等教育介紹、評鑑相關規定及資訊之提供。

(7)雙方國際教育合作：簽署國際協定旨在促進雙方國際教育之交流及合作，序言中表述此協定適用彼此教育及文化領域之共同利益。

(8)落實協定執行：第21條至23條明定雙方應特設一委員會，並由雙方各派3位至5位代表組成，以監督、促進並協助本協定之施行，對於未來可能產生任何對本協定在解釋或施行上之歧異，雙方可經由委員會共同協議，尋求解決。

最後，結語：

中華民國與教廷建交70年來，外交關係多所波折，邦交生變之說頻傳。本協定通過後，彼此依據協定內容，互相採認學歷、進行學術交流合作，將有助於我國與教廷之邦誼，增進國際對我認同，並促進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

本協定於上（100）年12月2日簽署完成後，即通過教廷國務院認定，俟我方立法程序完成後，雙方互相通知，同時宣布生效。本協定係中梵建交以來，兩國間首次簽署之協定，意義極其重大，敬請大院支持通過。

二、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旋即進行實質審查，就外交部及教育部所提意見充分討論後，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間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照案通過。

(二)通過附帶決議1項：

1.因目前國際上眾多國家皆已承認神學院以及宗教學院之學位，但我國教育部卻未予以採認，建請教育部應積極並儘速輔導國內神學院以及宗教學院學位之採認，以符社會之公允。

提案人：蕭美琴　　

連署人：蔡煌瑯　　陳唐山　　

三、爰經決議：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間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審查完竣，審查結果提報院會。

(二)院會進行二讀前，毋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陳唐山補充說明。

四、檢附「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間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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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ONGREGATION FOR CATHOLIC EDUCATION
OF THE HOLY SEE
ON COLLABORATION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ON THE RECOGNITION
OF STUDIES, QUALIFICATIONS, DIPLOMAS AND DEGREES

PREAMBL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for Highet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ongregation for Catholic Education of the Holy See as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Holy See for Higher Education (hera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Pa.rttes”) '

Guided by a common will to strengthen their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 for the good of students, the Highet Education community
‘and society in the region;

Recalling that the purpose of this Agieeinent‘is to contribute to peace and
human development;

Respectful of the ptinciples of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of religion 2
recognized and proclaim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ing regard to the moral and cultural contrib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Catholic Chutch to the life of society;

Recognizing the common elements and the.diversity which exist in the
educational traditions, systems and values of bo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Holy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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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2.png]Convinced that these common. elements and diversity of the cultures and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expressed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th
a clear profile and mission, constitute 4n exceptional fesource;

Desirous to enable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cultural resources by facilitating access for students and academics to the
educatiopal resources of each Party,” with due regard 'to domestic

regulationss;

Willing to promote activ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an ever more
globalised worl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rol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s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rovider on 2 global
scale, and of the Holy See as member of fout continental/regional
UNESCO Conventions on the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in Higher
Bducation' ;

Affirming the need of effective measures and trustful collaboration in
between partners to assure and promote quality in Highet Education;

Conscious of the wide-tanging chang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tld |
resulting in considerably increased divessification within and between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s, and of the need to adapt the legal instruments
and practice to reflect these developments;

Conscious of the need to find common solutions to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tegard to the recognition of studies, diplomas and degre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Conscious of the need to improve curtent recognition practice and to
make it more transparent and better adapted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wold;

Considering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studies, certificates, diplomas and
degrees obtained in another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promoting academic mobility;

Respectful of each Party’s right to create and maintain a system for

!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gion, Mexico City 1975; Africa, Awmsha 1981; A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Bangkok 1983/ Tokyo 2011; UNESCO European Region, Lisbon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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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3.png]fqualiﬁcaﬁon, and of the academic autonomy and freedom of its institutions;

Have agreed to obsexve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for the recognition of
Studies, Qualifications, Diplomas and Degrees in Higher Education (thereon
quoting - partly literally - the text of the UNESCO Regional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of Studies, Diplomas and Degte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dopted and signed by the competent Ministers on 26
November 2011 at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in Tokyo), as well as for other
concerns, which are applicable to their mutual interests i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ields: :

SECTIONI
DEFINITION OF TERMS

Article 1

The technical terms used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have the same meaning as
defined in Section T, Article 1 of the said UNESCO Convention.

SECTION 11
HIGHER EDUCATION LEGISLATION AND
THE COMPETENCIES OF AUTHORITIES

“Asticle 2

(A)  The Parties agree that both authorities, tesponsible for théir own
Higher Educadon System and for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ot approved by the same authorities or otherwise considered as
belonging to their systems, shall be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each
within their field ‘g.nd adheting to the said principles shall closely cooperate
among them,

(B) . The Parties agtee that their respective legislation regarding their ow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all be
valid and respected each within their field.

(® Catholic Universities and other Catholic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ubject to the Apostolic Constitution Ex corde Fecksiae (1990) and
locat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ll be fully subject to the legisl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garding the otganization, academic de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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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4.png]quality and accreditation measutements and other principles and
provisions inhetent to it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 Respecting a clear religiously based profile and identity as an added

" value and legitimate expression of the variety of Higher Education,
Catholic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 in accordance to the Apostolic
Constitution Ex corde Ecclesiae (1990) and any other notm of Canon law
regarding Catholic Higher Education — shall be free to develop a clear
Catholic profile and exercise their academic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faith and moral teaching defined by the Magisterium of
the Catholic Chutch. The same institutions - respecting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of religion of every student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3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z as well as with Article 7 of the Private School Law (2008) — shall
be able to offer courses of introduction into Philosophy, Social
Doctrine, Ethics, Anthropology and Catholic Religion/Theology as part
of their programs.

(ifi) As regards the Ecclesiastical Universities and Faculties (i.e. those which
are erected or approved by the Congregation for Catholic Education of
the Floly See and which enjoy the right to award academic degrees in
the name of the Holy See), which specifically pertain to the sphere of
Relig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to recognize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this worldwide Educational System over which the Holy See has the
sole competence when it comes to the content of teligious doctrine, the
approval of Programs of Study and Institutional Statutes, as well as the
appointment, promotion and dismissal of governance and teachers.

(v) The competent authotities shall be -enabled to. agree — through legally
binding contracts — with teachers and staff on a2 code of conduct,
principles and values to assuge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Catholic profile
and identity as well as procedures for addressing cases of grave
violations of the same principles.

(C) The Parties agree that in both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adequate
measures and instruments for Quality Assutance and/or Accreditation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hould be in place and be enabled to’
operate and coopetate with each other within theit ow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and regard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elonging to their
systems, respecting theit specific competence within their proper field an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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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5.png]The Parties shall officially inform the other about changes in Iegislaﬁon
fegardmg Higher Education affecting this Agreement.

' SECTION III
- BASIC PRINCIPLES RELATED TO THE ASSESSMENT
- OF QUALIFICATIONS

Article 4

(A) Holders of qualifications issued in one of the Parties shall, upon
request to the appropriate body, have adequate access to an assessment of
these qualifications in a timely manner.

“(B) In order to assure this right for holders of qualifications, the Parties

undertake to make appropriate atrangements for the assessment of an
application for t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with the main focus on the’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skills achieved, '

Acrticle 5

The Parties shall ensure that the procedures and criteria used in the

assessment and t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are transpatent, cohetent and
reliable,

Mﬁcle 6

(&)  Decisions on recognition shall be made on the basis of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on the qualifications for which recognition is sought.

(B) T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providing adequate
information rests with the Parties, who shall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in
good faith and in a timely manner,

(@ Notwithstand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ies, the institutions
having issued the qualifications in question shall have a duty to provide,
apon request of the applicant and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fram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the holder of qualifications, to the institution, or to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Party in which recognition is sought.

C.7, 5 - C g .





[image: image6.png](D) "The Parties shall instruct ot encourage, as appropriate, al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elonging to their education systems to comply with any
reasonable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assessing
qualifications earned at the said institutions. '

(B) The responsibility to demonstrate that an application does not fulfill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lies with the body undertaking the assessment, -

Article 7.

The “Parties shall ensure, in order to faciliate the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that adequaté and clear information on its education system is
provided.

Article 8

Decisions on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shall be made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limit specified beforehand by the competent recognition authority and
calculated from the: time all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in the
case have been provided. If recognition is ‘withheld, the reasons for the
refusal to grant recognition ot to grant partial recognition shall be stated,
and information shall'be given concerning possible measures the applicant
may take in order to obtain recognition at a later stage. If recoguition is
withheld, if partial recognition is granted or if no decision is taken, the
applicant shall be entitled to make an appeal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Lmit
and shall be informed about the modalities and time limits for making such
an appeal,

SECTION IV
RECOGNITION OF QUALIRICATIONS
GIVING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Atticle 9

The Parties shall tecognize, for the purpose of access to each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 the qualifications issued by the other Patty meeting the
general requitements for access to their respective Higher Education
Progtams, unless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can be shown between the general
fequirements for access in the Party in which the qualification was obtained
and those in the Party in which recognition of the qualification is sought.

C.J. Wu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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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is Agteement on the fecognition of Studies, Qualifications,
Dlplomas and Degrees shall apply to: .

‘)  Al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pproved and/or accredited by the A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by any other -
legitimate Higher Education authority, o those legitimately opetating
with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 All ecclesiastic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f the Cathohc

' Church ~ that is those which have been canonically erected or
approved by the Holy See, which foster and teach sacred doctrine and
the sciences-connected therewith, and which have the right to confer
academic degrees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Holy See — located and
legitimately operat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Vatican City State, in Rome or in any other place of the wotld.

(B)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Parties to.decide and officially
communicate which institutions fall into thése categoties at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ca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ongregation for Catholic Education of the Holy See in the case of
the Holy See.

Article 11

Where admission to a particular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 is dependent on
the folfillment of specific requitements in addition to the general
requitements for access,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Party concerned
may impose the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on holders of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obtained in the other Party or assess whether an applicant with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obtained in the other Party has fulfilled
compatable requirements,

Article 12

Whete, in a Party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obtained, school leaving
cettificates give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only in combination with
additional qualifying examinations as a prerequisite for access, the other
Party may make access conditional on these requitements ot offer an
alternative for satisfying such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within its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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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3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9 to 12, admission to a givé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or to a given progtam within such an
institution, may be restricted or selective. Tn such cases in which admission
to a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and/or program is selective, admission
procedures should be designed with a view to ensuring that the assessment
of foreign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is carried out transpatrently and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fairness.

Article 14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provisions of Atticles 9 to 12, admission to a give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may be made conditional on demonstration by
the applicant of sufficient competence in the language or languages of
i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 concerned, ot in other specified languages in
order for the applicant to profitably undertake the studies in question.

_ SECTION V
RECOGNITION OF PERIODS OF STUDY

Article 15

Each Party shall appropriately recognize periods of study comple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2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 in the other Party. This
recognition shall comprise such pedods of study towards the completion of
2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 in the Party in which recognition is sought,
unless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can be demonstrated between the petiods of
study completed in the other Party and the pa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 which they would replace in the Party in which recognition is
sought.

SECTION VI
RECOGN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Atticle 16

To the extent that a recognition decision i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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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9.png]'skills cestified by the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each Party shall
-‘,:cecognize the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conferred within the system
‘of the other Party, unless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can be -demonstrated
between the qualification for which recognition is sought and the
.gorresponding qualification jn the Party in which recognition is sought.

Article 17

Recognition in a Party of a Highet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issued in the
other Party shall have one or both of the following consequences:

@  Access to further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including relevaat
examinations and/or to preparations for the doctorate, on the sime.
conditions as those applicable to holders of qualifications of the
Party in which recognition is sought; .

@@  The use of an academic title, subject to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 the Party or a jurisdiction thereof, in which recognition is sought;
such tecognition may facilitate access to the labor market:

Article 18

An assessment in a Party of a Highe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issued. in the
other Party may take the form of advice: :

(@  for general employment purposes;

(b)  to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for the purpose of admission into its
programs;

(©  toany other competent recognition authority;

(d)  to the holder of the qualification as a statement on the general value
of the said qualification,

SECTION VII
INFORMATION ON THE ASSESSMENT/ACCREDITATION
AND RECOGNITION MATTERS

Article 19
(A) Each Party shall provide adequate information on any institution

belonging to its Higher Edvucation System, and about its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with a view to enabling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other Party

C.TJ. . 9 , O%





[image: image10.png]to ascettain whether the quality of the qualifications issued by these
institutions justifies recognition in the Party in which recognition is sought.

(B)  The competent authosities of the Parties to provide adequate official
information ar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ca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ongtegation for Catholic Education
" of the Haly See in the case of the Holy See.

(O The same Higher Education authodgt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of the Holy See shall provide information, specifically on the following:

@ A description of it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  An overview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ntuuons
belonging to its Higher Bducation System, with the typical
charactetistics of each type of insttution;

(i) A list of recognized and/or accredited Higher Educaton Institutions
(public and private) belonging to it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dicating theit pawets to award different types of qualifications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gaining access to each type of institution and
program;

(i) A list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located outside its territory which
the Party considess as belonging to its education systern;,

(v)  Nad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ot other similar instruments;

(m) Provisions for accreditation and/or quality assurance.

Asticle 20

(A) - The Mia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case of .
the Republic of China 1ud the Congregation for Catholic Education of the
Holy See in the case of the Holy See shall provide relevant, accurate and up-
to~date information in order o facilitate the recogaition of qualifications
concerning Higher Education, by

@  facilitating access to authotitative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Spstem and qualifications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it is Jocated ot the system it belongs to;

()  facilitat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and qualifications of the other Party; and

(i) piving advice or information on recognition matters and assessment
of qualific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and pational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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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Congtegation for Catholic Education of the Holy See or another
organization, office or institution authorized by it for this purpose, shall
provide informstion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ations legitimately belonging to or
operating within the same system, in the framework of Recognition
Conventions signed and ratified by the Holy See in order to:

() facilitate access tO authoritative and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qualific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i) promote academic collahoration and mobility among students and
teachers;

@) give advice or information on recognition matters and assessment of
qualific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SECTION VIII
IMPLEMENTATION AND FINAL CLAUSES

Article 21

The boedy to oversee, promote and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2 Mixed Commission comptised of 3-5 representatives
of each Party, to be appoin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ca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ongregation for
Catholic Education of the Holy Sec in the case of the Holy See.

Article 22

Should any divergence arise in the futare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r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greement, the Parties ~ thtough the Mixed
Commission —will proceed by common accord to an amicable solution.

Article 23

This Agreement, which is of cultural and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 shall
enter into force from the moment of reciprocal potification of the
fulfillmeat by the Parties of the procedutes necessary for its entrance into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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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12.png]In witness thereof, the undersigned representatives have signed this
Agreement.

Deone in Taipei, on 2 December 2011, in two otiginal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Ui 7 Ot 55, 0.t

FORTHE v FO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NGREG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CATHOLIC EDUCATION

OF THE HOLY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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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Verbal

2

On the second day of December in the year two thousand
and eleven,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Dr Wu Ching-ji, Minister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His Eminence Zenon Cardinal Grocholewski,
Prefect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Catholic Education of the Holy
See, proceeded to sign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ongregation for
Catholic Education of the Holy See on Collaboration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on the Recognition of Studnes,
Qualifications, Diplomas and Degrees.”

authentic copies of the present documen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aipei, 2 December 2011

Fo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Catholic Education
of the Holy See

(%ﬁf FU Rl
Signature Duly Authorized Signature Duly Autho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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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間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

序言

中華民國教育部為中華民國高等教育之權責機關

及

教廷教育部為教廷國高等教育之權責機關

根據彼此共同意願，加強有益於雙方學生、高等教育團體及社會之文化與教育合作。

憶及本協定之宗旨乃在為和平與人類發展作出貢獻。

尊重為國際社會所認可與宣告之與信仰自由的原則。

考量天主教教會高等教育對人類社會道德與文化的貢獻。

認知中華民國與教廷二者間在教育傳統、體系與價值觀存在著共同點與差異性。

深信在雙方高等教育機構中，以明確的型態與任務所展現的這些在文化與高等教育體系之共同點與差異性，為一獨特的資產。

盼望在符合當地法規原則下，藉由建立學生與學者交流教育資源之管道，俾利尤其是年輕學生善加利用文化資源。

期望在愈加全球化的世界積極推動高等教育的國際合作，並善用天主教教會作為跨國高等教育提供者之身分以及教廷身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四大高等教育資格認證區域公約
會員國的優勢。

強調在夥伴間有效的措施與可信任的合作需求，以確保並促進高等教育品質。

認知到全世界高等教育大範圍之改變，導致國內及國際間教育體系的多樣性顯著增加，並認知到需要修改法律條文與措施以反映這些發展。

了解有關世界上高等教育學習、文憑與學位採認之實際挑戰，發現共同解決辦法之需求。

認知改進目前學歷承認策略之需求，使之更透明化，以更適應亞洲與世界高等教育目前之情形。

意識到採認另一個高等教育體系下所獲得之課程、證書、文憑與學位，意謂促進學術流動性之重要指標。

尊重另一方創設與維持資格體系之權利及其機構之學術自主與自由性。

雙方同意遵守下列有關高等教育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之採認原則 (部分字面引用自將於2011年11月26日在東京舉行之部長會議，被授權之部長所共同簽署與採用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針對亞太地區高等教育研習、文憑與學位採認區域公約，)及其他考量，適用於彼此教育及文化領域之共同利益。

第1章

定義

第1條

使用於本協定中之術語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高等教育研習、文憑與學位採認區域公約第1章中之術語定義一致。

第2章

高等教育立法及權責機關

第2條

(1)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同意彼此為其高等教育體系與合法設立之大學校院之權責機構，並應於各自領域獨立自主且遵守上述原則共同合作。

(2)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雙方同意有關各自高教系統與大學校院之立法應為有效且相互尊重。

位於中華民國境內受《天主教大學憲章》規範之天主教大學與其他天主教高等教育機構，對於有關組織、學位、資格、評鑑措施與其他高等教育體系之原則與條款之制定，應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規。

為尊重在高等教育中有著清晰信仰根柢及特色，對於高等教育的多樣性而言是一種價值增益與合法的表述，天主教高等教育機構根據《天主教大學憲章》（Apostolic Constitution Ex corde Ecclesiae (1990)）及其他天主教高等教育之教會法規，應可自由地發展清晰的天主教特色，並依據天主教教會訓示之信仰與道德指導辦理其學術活動。並在符合《中華民國憲法》第13條及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法》第7條（2008）尊重每個學生信仰及宗教自由的原則下，上述高等教育機構應能開設有關哲學、社會教義、倫理學、人類學與天主教信仰/神學等之課程。

教廷大學和系所(指被教廷教育部選出與核准、並可以教廷名義頒授學位)隸屬於宗教領域，中華民國承認此世界性教育系統之獨特性，及教廷在有關宗教教條、學程以及機構地位之核准、領導與教師之任命與升遷方面，具有唯一職權。

藉由合法契約，教廷的權責機構應被授權同意教師、學生與職員之行為、原則與價值之準則，以確保完全符合天主教教義與身分，及在違反相關原則之重大個案處理程序。

(3)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同意在雙方高等教育系統上，在確保品質與∕或評鑑方面，需存在符合國際標準的適當的方法與機制，並且能夠在各自的高教系統中與對方相互運作與合作，且尊重彼此領域與系統之特殊職權。

第3條

雙方應正式通知對方有關高等教育法規之變動。

第3章

有關資格評量之基本原則

第4條  

(1)當持其中一方所授與之資格者，向適當的機構提出申請時，應有合適的管道能及時取得對此資格的評估。

(2)為確保資格擁有者之權利，雙方皆應提出適當作法，提供以評估申請人所獲得的知識、理解與技能為主之資格認證。

第5條

雙方應確保於評估與資格認可之程序與標準是透明、一致與可信的。

第6條

(1)做出認可決定應在具有適當的資格訊息基礎上。

(2)提供充份資訊之責任在於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而雙方需誠實、及時地提供資訊。

(3)儘管雙方有責任提供有關資格的評估，當持有資格者因有疑義提出申請時，授與此資格的教育機構亦有義務及時提供申請者、教育機構或權責機關與此資格相關的資訊。

(4)雙方應指示或鼓勵所屬教育機構遵守任何合理的資訊要求，以取得該機構對於資格之評估。

(5)執行評估之機關有義務指出申請者所未達成之相關要求。

第7條

為促進資格認可，雙方應確保提供充份、清楚的教育體制資訊。

第8條

資格認可之決定應於事先提出之合理的期限內由法定學歷機構決定之，合理期限應包含提供所有必須之資訊與文件所需時間。如不給予認可，應提出拒絕之理由或給予部分的認可，並提供申請者其他後續取得認可的可能方式之資訊。如不給予認可，或授予部分認可或未作任何決定，申請者有權利於合理時間內進行申訴，且申訴的形式與期限皆需告知申請者。

第4章

高等教育入學資格之承認

第9條

為能進入雙方高等學歷學程，當對方所核發的資格符合入學規定一般要求，一方應認可另一方核發之學歷，除非申請方與學歷核可方間之入學規範有具體差異。

第10條

本研習、文憑與學位承認協定應適用於：

(1) 所有中華民國教育部、任何其他法定高等教育機關，或於中華民國境內合法運作之高等機構所承認及／或認可之高等教育機構。

所有天主教教會的教廷高等教育機構意指教廷設立或認可之機構，其旨於促進與教授神聖教條及相關科學，且獲教廷授權可授予學位。凡位於中華民國、梵蒂崗、羅馬或世界其他地區之合法運作機構皆屬之。

(2) 教廷方面係由教廷教育部決定哪些高等機構屬於上開規定之法定機關，而中華民國則係教育部。

第11條

特定高等教育機構之入學方式，除一般入學規範外，入學規定可另定之。一方之權責機關可對另一方申請者增列入學規定，或審核另一方申請者是否具相等資格。

第12條

任一方中必須先行通過相關資格考試，取得離校證明，方可申請進入高等教育機構，另一方可依上述規範作為入學條件或可於其教育體制下提供替代方案以符合附加規範。

第13條

在不違背第9條至第12條的情形下，特定高等教育機構或其學程入學許可得以是限制性或選擇性的。如有高等教育機構及／或其學程之入學許可採用選擇性的方式，其入學程序之制訂須確保外國高等教育學歷審核過程之透明化以及遵守公平原則。

第14條

在不違背第9條至第12條的情形下，特定高等教育機構入學許可得取決於申請者之語言能力，語言能力包括機構重視之語言或其他申請課程所需之特定語言。

第5章

學位研讀時程之承認

第15條

一方應於另一方高等教育架構下合理地承認完成學位所需時程。學位研讀時程之承認應包括完成攻讀學位方之高等教育課程所需時程，除非提供學位課程方與攻讀學位方二者，在對需完成課程及承認學位之時程上，有具體差異。

第6章

高等教育學歷承認

第16條

在學歷承認之決定係依據相關高等教育學歷知識與技能的情形下，一方應承認另一方高等教育機構所核發之學歷證明，除非雙方學歷間有具體差異。

第17條

任一方高等教育機構於另一方所核發學歷之承認應具有下列一項或兩項結果：

(1) 任一方進入下一階段之學習時，包含相關的考試及/或進入博士之準備，其學位持有人之學位與其所欲取得認可方所核發的學位具有同樣的運用條件。

(2) 任一方學歷名銜之使用及學歷承認受該國法規或司法之管轄，此學歷之承認可能促成其進入就業市場。

第18條

任何一方皆可針對下列事項，向另一方提出對於高等教育資格之評估：

(1)為了一般性的就業；

(2)為了一方之高等教育機構課程之入學許可；

(3)各其餘的認證權責事宜；

(4)為學位持有人之資格作一般性的價值評估。
第7章

評量/評鑑及承認事務之有關訊息
第19條

(1)任一方應提供適當關於其高等教育附屬機構及其評鑑機構的資訊，使另一方權責機關足以確保由這些機構所頒授之資格品質符合其要求。

(2)雙方之權責機關應提供適當官方資訊，有關教廷國事務為教廷教育部，有關中華民國事務為中華民國教育部。

(3)中華民國與教廷相等之高等教育權責機關應提供高等教育訊息，尤其是：

a.有關高等教育體系之介紹；

b.附屬於高教體系之不同類型高等教育機構簡介，包含每一類型之典型特色。

c.一份包含被承認及/或合格之附屬於高等教育體系高等教育機構名單(包含公立及私立)，包含其可頒授不同種類之學位與資格，以及進入任一機構之要求與學程；

d.一份為任一方所認定屬於其教育體系之境外教育機構名單。

e.國內資格架構或其他類似評鑑機制；

f.評鑑與/或品質保證之規定。

第20條

(1)涉及中華民國事務之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涉及教廷事務之教廷教育部應提供相關的、正確的與最新的資訊，以透過下列事項建構高等教育之資格認證：

a.建立取得有關對方高等教育機構所在國之高等教育體系及資格認證，具有權威性及正確性之訊息之管道；

b.建立取得另一方高等教育體系與資格認證之資訊管道；

c.在符合國內及國際法規下，提供另一方在認證事務與資格評量上的資訊或建議。

(2)教廷教育部或其他經教廷教育部在此宗旨下授權之組織、辦事處或機構，應在教廷所簽署與批准之承認會議架構提供中華民國及其法定附屬或於體系內運作之高等教育機構資訊，以達成下列目標：

a.建立具權威與正確性之有關中華民國高等教育體系與資格資訊之管道；

b.促進學術合作與師生流動；

c.在符合國內法規下，對認證事務與資格評鑑提供建議或資訊。

第8章

施行與最後條款
第21條

應組成一個各由雙方3至5位代表所組成之委員會，以監督、促進並協助本協定之施行，涉及教廷事務者由教廷教育部任命，涉及中華民國教育部事務者由中華民國教育部任命。

第22條

對於未來可能產生任何對本協定在解釋或施行上之歧異，雙方經由委員會共同協議，尋求友善方式解決。

第23條

本協定具備文化與行政之特性，經雙方互相通知對方己方之適當審批程序已完成後生效。

在見證之下，下列代表簽署本協定。

於2011年12月2日於臺北簽署，本協定一式2份，以英文簽訂。

    吳清基    







     高澤農   
中華民國教育部








教廷教育部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陳召集委員唐山補充說明。（不在場）陳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需交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並依條約案處理例，逕作以下決議：「中華民國教育部與教廷教育部間關於高等教育合作及研習、資格、文憑與學位採認協定照案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審查會所作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因目前國際上眾多國家皆已承認神學院以及宗教學院之學位，但我國教育部卻未予以採認，建請教育部應積極並儘速輔導國內神學院以及宗教學院學位之採認，以符社會之公允。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本院委員林明溱等20人、委員蔡煌瑯等16人分別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11會期第12、7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6月11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01210051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林明溱等20人、委員蔡煌瑯等16人分別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2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4月25日台立議字第1010700870號及101年5月30日台立議字第1010701973號函。

二、本會經於101年6月7日舉行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羅召集委員明才補充說明。

三、檢附本案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林明溱等20人、委員蔡煌瑯等16人分別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分別經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7次會議（101.4.13）及第12次會議（101.5.18）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財政委員會於101年6月7日舉行第8屆第1會期第14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本院委員林明溱等20人、委員蔡煌瑯等16人分別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2案，由羅召集委員明才擔任主席，會中提案委員林明溱、委員蔡煌瑯分別說明提案要旨，邀請財政部部長張盛和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並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及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提案委員及財政部張部長盛和說明

一、林委員明溱說明提案要旨

有鑒於茶農採收茶菁（剛採下來的新鮮茶葉）後，須經過發酵、萎凋、殺菁、揉捻、燥乾、及烘焙等加工程序，方能成為茶葉飲用或販售。此外，茶葉係自產自銷或加工、代工的認定上的常有爭議，造成茶農困擾、稅務單位亦執法不易，爰提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案，規定茶菁之加工勞務應免課徵營業稅，以保障茶農之權益。

說明：

(一)茶農採收的新鮮茶葉（稱之為茶菁），須要經過發酵、萎凋、殺菁、揉捻、燥乾、及烘焙等多道加工程序後，方能成為茶葉飲用或販售，而現今茶菁之加工勞務多委由他人或附近製茶廠代為加工，是故，茶葉是自產、自銷或是屬於加工、代工，實務上相當難以認定。

(二)鑑於茶菁加工之勞務係屬製作茶葉或茶品之必要程序，參照「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於民國83年12月29日之修正理由：「鑑於農產品有加工與未加工之區分，為避免認定困難之困擾，爰修正之。」，為保障茶農相關權益，並減少因行政機關認定差異造成民眾的困擾，爰修正「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增列第三十三款茶菁之加工勞務，不論自行加工或委由他人（廠）加工皆免徵營業稅，並得免辦營業登記，以資簡化。

二、蔡委員煌瑯說明提案要旨

有鑑於台灣茶葉為我國主要名產之一，為提升台灣茶葉競爭力，現今茶葉產業多轉型為種製分離，以提高生產效率。故原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已無法適用，為維護茶農權益，及提升我國茶葉競爭力，故予以修正。

說明：

(一)根據原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專營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第八款、第十二款至第十五款、第十七款至第二十款、第三十一款之免稅貨物或勞務者及各級政府機關，得免辦營業登記。

(二)但由於規定只限於茶農種植可予以免辦免徵，對於加工生產卻沒有保障，為符合產業潮流及保護茶農權益，特修改該法，以周全保護我國茶農之權利。

三、財政部張部長盛和說明

林委員明溱等20人及蔡委員煌瑯等16人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8條及第29條條文修正草案」，增訂茶菁或粗製茶加工免徵營業稅並免辦營業登記之規定，建議維持現制，理由如下：

(一)為照顧農民生活、增加農民之收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2款、第19款及第27款規定，供應之農田灌溉用水、飼料、未經加工之生鮮農產物、農民銷售其收穫農產物及副產物、肥料、農業用藥、農耕用之機器設備、農地搬運車及其所用油、電等，免徵營業稅。

(二)查84年1月18日修正營業稅法，將農產品由原「對人免稅」修正為「對物免稅」，鑑於農產品尚有加工與未加工之區分，加工後之農產品與一般商品雷同，認定困難，爰修正為「未經加工之生鮮農、林、漁、牧產物及副產物」免徵營業稅，以落實對農民之保障。

(三)農產品加工之成品甚多，如將茶菁或粗製茶加工勞務納入免徵營業稅範圍，與當初政府為降低農民稅負之原意未合，易引起其他加工業者或營利事業要求援引比照，將擴大免稅範圍，侵蝕稅基，不利健全財政，且營業稅為中央分配與各地方政府統籌分配稅款之重要來源，如稅收損失無替代財源以為因應，在地方財政困窘情況下，恐將引起地方政府反彈。

(四)加值型營業稅屬消費稅性質，係透過銷售行為，由最後消費者負擔。茶菁或粗製茶加工勞務，其銷項稅額係向買受人收取，最後轉嫁由消費者負擔，茶菁或粗製茶加工者本身並無營業稅負擔，如准予免稅，係以政府之營業稅稅收補助其勞務之實際買受人（消費者），有違租稅公平，亦將造成各產業間之不公平競爭。

(五)綜上，基於現行營業稅法已對農民提供各項租稅優惠措施，且為維護租稅公平及健全財政，建請維持現制為宜。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提案委員及主管機關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經充分討論後，鑑於現行法已有相關規定，故無須再為修法；惟為增進對農民生活之照顧，可用行政命令解釋方式進一步明確規定，對於農民提供其他農民將其收穫之茶菁加工之勞務，免徵營業稅並免辦營業登記。本案審查結果，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均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肆、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羅召集委員明才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21(審查會通過條文),\s\up7(本院委員林明溱等20人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s\do7(本院委員蔡煌瑯等16人擬具「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s\do21(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提案條文
	現行法條文
	說明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委員林明溱等20人提案：
第八條　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

一、出售之土地。

二、供應之農田灌溉用水。

三、醫院、診所、療養院提供之醫療勞務、藥品、病房之住宿及膳食。

四、托兒所、養老院、殘障福利機構提供之育、養勞務。

五、學校、幼稚園與其他教育文化機構提供之教育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文化勞務。

六、出版業發行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各級學校所用教科書及經政府依法獎勵之重要學術專門著作。

七、（刪除）

八、職業學校不對外營業之實習商店銷售之貨物或勞務。

九、依法登記之報社、雜誌社、通訊社、電視臺與廣播電臺銷售其本事業之報紙、出版品、通訊稿、廣告、節目播映及節目播出。但報社銷售之廣告及電視臺之廣告播映不包括在內。

十、合作社依法經營銷售與社員之貨物或勞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

十一、農會、漁會、工會、商業會、工業會依法經營銷售與會員之貨物或勞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或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設立且農會、漁會、合作社、政府之投資比例合計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之農產品批發市場，依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收取之管理費。

十二、依法組織之慈善救濟事業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演，其收入除支付標售、義賣及義演之必要費用外，全部供作該事業本身之用者。

十三、政府機構、公營事業及社會團體，依有關法令組設經營不對外營業之員工福利機構，銷售之貨物或勞務。

十四、監獄工廠及其作業成品售賣所銷售之貨物或勞務。

十五、郵政、電信機關依法經營之業務及政府核定之代辦業務。

十六、政府專賣事業銷售之專賣品及經許可銷售專賣品之營業人，依照規定價格銷售之專賣品。

十七、代銷印花稅票或郵票之勞務。

十八、肩挑負販沿街叫賣者銷售之貨物或勞務。

十九、飼料及未經加工之生鮮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農、漁民銷售其收穫、捕獲之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

二十、漁民銷售其捕獲之魚介。

二十一、稻米、麵粉之銷售及碾米加工。

二十二、依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銷售其非經常買進、賣出而持有之固定資產。

二十三、保險業承辦政府推行之軍公教人員與其眷屬保險、勞工保險、學生保險、農、漁民保險、輸出保險及強制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以及其自保費收入中扣除之再保分出保費、人壽保險提存之責任準備金、年金保險提存之責任準備金及健康保險提存之責任準備金。但人壽保險、年金保險、健康保險退保收益及退保收回之責任準備金，不包括在內。

二十四、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及依法應課徵證券交易稅之證券。

二十五、各級政府機關標售賸餘或廢棄之物資。

二十六、銷售與國防單位使用之武器、艦艇、飛機、戰車及與作戰有關之偵訊、通訊器材。

二十七、肥料、農業、畜牧用藥、農耕用之機器設備、農地搬運車及其所用油、電。

二十八、供沿岸、近海漁業使用之漁船、供漁船使用之機器設備、漁網及其用油。

二十九、銀行業總、分行往來之利息、信託投資業運用委託人指定用途而盈虧歸委託人負擔之信託資金收入及典當業銷售不超過應收本息之流當品。

三十、金條、金塊、金片、金幣及純金之金飾或飾金。但加工費不在此限。

三十一、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學術、科技研究機構提供之研究勞務。

三十二、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公司債、金融債券、新臺幣拆款及外幣拆款之銷售額。但佣金及手續費不包括在內。

三十三、茶菁之加工勞務。
銷售前項免稅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得申請財政部核准放棄適用免稅規定，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營業稅額。但核准後三年內不得變更。

委員蔡煌瑯等16人提案：
第八條　左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

一、出售之土地。

二、供應之農田灌溉用水。

三、醫院、診所、療養院提供之醫療勞務、藥品、病房之住宿及膳食。

四、托兒所、養老院、殘障福利機構提供之育、養勞務。

五、學校、幼稚園與其他教育文化機構提供之教育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文化勞務。

六、出版業發行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各級學校所用教科書及經政府依法獎勵之重要學術專門著作。

七、（刪除）。

八、職業學校不對外營業之實習商店銷售之貨物或勞務。

九、依法登記之報社、雜誌社、通訊社、電視臺與廣播電臺銷售其本事業之報紙、出版品、通訊稿、廣告、節目播映及節目播出。但報社銷售之廣告及電視臺之廣告播映不包括在內。

十、合作社依法經營銷售與社員之貨物或勞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

十一、農會、漁會、工會、商業會、工業會依法經營銷售與會員之貨物或勞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或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設立且農會、漁會、合作社、政府合計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股權之公司組織農產品批發市場，依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收取之管理費。

十二、依法組織之慈善救濟事業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演，其收入除支付標售、義賣及義演之必要費用外，全部供作該事業本身之用者。

十三、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及社會團體，依有關法令組設經營不對外營業之員工福利機構，銷售之貨物或勞務。

十四、監獄工廠及其作業成品售賣所銷售之貨物或勞務。

十五、郵政、電信機關依法經營之業務及政府核定之代辦業務。

十六、政府專賣事業銷售之專賣品及經許可銷售專賣品之營業人，依照規定價格銷售之專賣品。

十七、代銷印花稅票或郵票之勞務。

十八、肩挑負販沿街叫賣者銷售之貨物或勞務。

十九、飼料及未經加工之生鮮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

二十、漁民銷售其捕獲之魚介。

二十一、稻米、麵粉之銷售及碾米加工。

二十二、依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銷售其非經常買進、賣出而持有之固定資產。

二十三、保險業承辦政府推行之軍公教人員與其眷屬保險、勞工保險、學生保險、農、漁民保險、輸出保險及強制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以及其自保費收入中扣除之再保分出保費、人壽保險提存之責任準備金、年金保險提存之責任準備金及健康保險提存之責任準備金。但人壽保險、年金保險、健康保險退保收益及退保收回之責任準備金，不包括在內。

二十四、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及依法應課徵證券交易稅之證券。

二十五、各級政府機關標售賸餘或廢棄之物資。

二十六、銷售與國防單位使用之武器、艦艇、飛機、戰車及與作戰有關之偵察、通訊器材。

二十七、肥料、農業、畜牧用藥、農耕用之機器設備、農地搬運車及其所用油、電。

二十八、供沿岸、近海漁業使用之漁船、供漁船使用之機器設備、漁網及其用油。

二十九、銀行業總、分行往來之利息，信託投資業運用委託人指定用途而盈虧歸委託人負擔之信託資金收入及典當業銷售不超過應收本息之流當品。

三十、金條、金塊、金片、金幣及純金之金飾或飾金。但加工費不在此限。

三十一、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學術、科技研究機構提供之研究勞務。

三十二、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公司債、金融債券、新臺幣拆款及外幣拆款之銷售額。但佣金及手續費不包括在內。

三十三、茶菁或粗製茶等加工。
銷售前項免稅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得申請財政部核准放棄適用免稅規定，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營業稅額。但核准後三年內不得變更。
	第八條　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

一、出售之土地。

二、供應之農田灌溉用水。

三、醫院、診所、療養院提供之醫療勞務、藥品、病房之住宿及膳食。

四、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社會福利團體、機構及勞工團體，提供之社會福利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社會福利勞務。

五、學校、幼稚園與其他教育文化機構提供之教育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文化勞務。

六、出版業發行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各級學校所用教科書及經政府依法獎勵之重要學術專門著作。

七、（刪除）。

八、職業學校不對外營業之實習商店銷售之貨物或勞務。

九、依法登記之報社、雜誌社、通訊社、電視臺與廣播電臺銷售其本事業之報紙、出版品、通訊稿、廣告、節目播映及節目播出。但報社銷售之廣告及電視臺之廣告播映不包括在內。

十、合作社依法經營銷售與社員之貨物或勞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

十一、農會、漁會、工會、商業會、工業會依法經營銷售與會員之貨物或勞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或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設立且農會、漁會、合作社、政府之投資比例合計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之農產品批發市場，依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收取之管理費。

十二、依法組織之慈善救濟事業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演，其收入除支付標售、義賣及義演之必要費用外，全部供作該事業本身之用者。

十三、政府機構、公營事業及社會團體，依有關法令組設經營不對外營業之員工福利機構，銷售之貨物或勞務。

十四、監獄工廠及其作業成品售賣所銷售之貨物或勞務。

十五、郵政、電信機關依法經營之業務及政府核定之代辦業務。

十六、政府專賣事業銷售之專賣品及經許可銷售專賣品之營業人，依照規定價格銷售之專賣品。

十七、代銷印花稅票或郵票之勞務。

十八、肩挑負販沿街叫賣者銷售之貨物或勞務。

十九、飼料及未經加工之生鮮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農、漁民銷售其收穫、捕獲之農、林、漁、牧產物、副產物。

二十、漁民銷售其捕獲之魚介。

二十一、稻米、麵粉之銷售及碾米加工。

二十二、依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銷售其非經常買進、賣出而持有之固定資產。

二十三、保險業承辦政府推行之軍公教人員與其眷屬保險、勞工保險、學生保險、農、漁民保險、輸出保險及強制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以及其自保費收入中扣除之再保分出保費、人壽保險提存之責任準備金、年金保險提存之責任準備金及健康保險提存之責任準備金。但人壽保險、年金保險、健康保險退保收益及退保收回之責任準備金，不包括在內。

二十四、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及依法應課徵證券交易稅之證券。

二十五、各級政府機關標售賸餘或廢棄之物資。

二十六、銷售與國防單位使用之武器、艦艇、飛機、戰車及與作戰有關之偵訊、通訊器材。

二十七、肥料、農業、畜牧用藥、農耕用之機器設備、農地搬運車及其所用油、電。

二十八、供沿岸、近海漁業使用之漁船、供漁船使用之機器設備、漁網及其用油。

二十九、銀行業總、分行往來之利息，信託投資業運用委託人指定用途而盈虧歸委託人負擔之信託資金收入及典當業銷售不超過應收本息之流當品。

三十、金條、金塊、金片、金幣及純金之金飾或飾金。但加工費不在此限。

三十一、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學術、科技研究機構提供之研究勞務。

三十二、經營衍生性金融商品、公司債、金融債券、新臺幣拆款及外幣拆款之銷售額。但佣金及手續費不包括在內。

銷售前項免稅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得申請財政部核准放棄適用免稅規定，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營業稅額。但核准後三年內不得變更。
	委員林明溱等20人提案：
一、增列本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款，規定茶菁之加工勞務得免徵營業稅。

二、茶農採收的新鮮茶葉（稱之為茶菁），須要經過發酵、萎凋、殺菁、揉捻、燥乾、及烘焙等加工程序後，方能成為茶品食用或販售，而現今茶菁之加工勞務多委由他人或附近製茶廠代為加工，是故，茶葉是自產、自銷或是屬於加工、代工，實務上相當難以認定。

三、鑑於茶菁加工之勞務係屬製作茶葉或茶品之必要程序，參卓「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於民國83年12月29日之修正理由：「鑑於農產品有加工與未加工之區分，為避免認定困難之困擾，爰修正之。」，為保障茶農相關權益，並減少因行政機關認定差異造成民眾的困擾，爰修正「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增列第三十三款茶菁之加工勞務，不論自行加工或委由他人（廠）加工皆免徵營業稅，並得免辦營業登記，以資簡化。

委員蔡煌瑯等16人提案：
有鑑於台灣茶葉為我國主要名產之一，提升台灣茶葉競爭力，現今茶葉產業多轉型為種製分離，以提高生產效率。故原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已無法適用，為維護茶農權益，及提升我國茶葉競爭力，故予以修正之。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委員林明溱等20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專營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第八款、第十二款至第十五款、第十七款至第二十款、第三十一款、第三十三款之免稅貨物或勞務者及各級政府機關，得免辦營業登記。

委員蔡煌瑯等16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專營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第八款、第十二款至第十五款、第十七款至第二十款、第三十一款、第三十三款之免稅貨物或勞務者及各級政府機關，得免辦營業登記。
	第二十九條　專營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第八款、第十二款至第十五款、第十七款至第二十款、第三十一款之免稅貨物或勞務者及各級政府機關，得免辦營業登記。
	委員林明溱等20人提案：
配合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款增列之免稅項目，規定茶菁之加工勞務得免辦營業登記，以資簡化。

委員蔡煌瑯等16人提案：
隨第八條修正條文修改之。不論茶農自行加工或委由他人加工均免徵。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羅召集委員明才補充說明。（不在場）羅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八條。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八　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八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二十九條維持現行條文。

本案作以下決議：「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八條及第二十九條均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進行討論事項第九案。

九、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6月11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01210052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4月11日台立議字第1010700507號函。

二、本會經於101年6月7日舉行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羅召集委員明才補充說明。

三、檢附本案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經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5次會議（101.3.23）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財政委員會於101年6月7日舉行第8屆第1會期第14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院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由羅召集委員明才擔任主席，會中提案委員徐委員少萍說明提案要旨，邀請財政部部長張盛和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並邀請內政部及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提案委員及財政部張部長盛和說明

一、徐委員少萍說明提案要旨

基於發揮公會自治管理功能，給予專業自律及懲戒機制，以提昇服務品質及維護客戶權益，且有助於國稅單位傳達法規資訊、政令宣導、政務執行等溝通橋樑之一致性及便利原則，爰提出記帳士法增訂第三十五條第三項。

說明：

(一)記帳業起源於民國50年代營業稅舊法時期，在規範營業人使用發票制度下，產生的專門協助中小企業記帳、編表、報稅的服務業。

(二)民國75年實行新制營業稅法，此一重大稅制改革，萬眾矚目也是國際關注的焦點，政府下定勢在必成的決心，投入了龐大的資源，並破例動員全國記帳服務業者參與執行的任務，官民協力相輔相成，終於完成傲人的目標；又鑑於憲法保障人民的工作權，「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因此獲准自由結社在各縣市組織團體。

(三)民國93年6月2日公布施行「記帳士法」，對於立法前已從事業務滿三年之既有執業者，本應納入一體適用，唯財政部於94年3月所訂「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之管理辦法」卻將執行相同業務之人區分為「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與「記帳士」二種身分的混淆，也形成二種公會的分爨，然「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相關公會並沒有強制入會的規範，對於業者的角色、理念、責任、義務猶如流離失所，政府既明訂記帳業屬專門職業之執業，自應有業必歸會之適用，且記帳士法第十九條亦明訂「記帳士登錄後，非加入記帳士公會，不得執行業務」；但對於執行相同業務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卻無此規範。

(四)基於發揮相關公會自治管理功能，給予專業自律及懲戒機制，以提昇服務品質及維護客戶權益，且有助於傳達法規資訊、政令宣導、政務執行等溝通橋樑之一致性及便利原則，建議增訂第三十五條第三項：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非加入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公會，不得執行業務；公會亦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加入；公會之組成、組織及理、監事任期、章程之訂定與應申報事項，準用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二、財政部張部長盛和說明

今天　大院第8屆第1會期財政委員會第14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　大院楊委員瓊瓔等20人擬具「記帳士法第35條條文修正草案」，本人受邀列席報告，至感榮幸。以下謹就上開修正草案之說明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一)楊委員瓊瓔等20人擬具「記帳士法第35條條文修正草案」部分，原則同意。

本修正草案增訂第3項規定，依同條第1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非加入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公會，不得執行業務；公會亦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加入；公會之組成、組織及理、監事任期、章程之訂定與應申報事項，準用同法第20條至第25條（註：本修正草案修正條文誤繕為35條）之規定。茲考量上開規定或可發揮職業團體自律功能，進而保障消費者之權益，本部原則贊同，惟建議一併增訂相關懲戒規定及加入公會之緩衝期限，較為可行，理由如次：

1.記帳士與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執行之業務相同，其管 理及責任宜力求一致，本修法案既比照記帳士增訂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加入公會及公會自治等相關規定，宜比照記帳士，明定違反相關規定時應交付懲戒。

2.為避免已依法執業而尚未加入公會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於本法案修正施行後即有違法之虞，建議增訂該等業者應自本法案修正施行之日起6個月內加入公會，俾資遵循。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提案委員及主管機關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咸認為「記帳士法」於民國93年6月2日公布施行，對於立法前已從事業務滿3年之既有執業者，本應納入一體適用，唯財政部於94年3月所訂「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之管理辦法」卻將執行相同業務的人區分為「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與「記帳士」，二種身分的混淆，也形成二種公會的分爨，然「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相關公會並沒有強制入會的規範，且記帳士法第十九條亦明訂「記帳士登錄後，非加入記帳士公會，不得執行業務」；但對於執行相同業務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卻無此規範。有鑑於此，楊委員瓊瓔等20人擬具「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應予支持。惟為進一步建立健全制度，爰由委員羅明才等人提出修正動議，並經與會委員審慎研酌，充分討論後完成審查，審查結果如下：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均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二、第三項，依委員楊瓊瓔等人提案修正通過，句末「…加入；公會之組成、組織及理、監事任期、章程之訂定與應申報事項，準用第二十條至第三十五條之規定。」修正為「…加入；公會之組成與組織、理、監事任期、章程之訂立與應記載事項及應申報事項，準用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三、依羅委員明才等人所提修正動議，增列第四項，內容如下：

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

一、因業務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

二、逃漏稅捐，經稅捐稽徵機關處分有案。

三、幫助、教唆他人逃漏稅捐，經移送法辦。

四、違反其他有關法令，受有行政處分，情節重大，足以影響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信譽。

五、違反公會章程之規定，情節重大。

六、違反依第二項規定所發布之辦法及第三項規定。

四、依羅委員明才等人所提修正動議，增列第五項，內容如下：

前項懲戒處分之種類、交付懲戒之程序、懲戒委員會及懲戒覆審委員會之組織及程序，準用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五、依羅委員明才等人所提修正動議，增列第六項，內容如下：

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應自本條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加入公會。

肆、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院會討論本案時，由羅召集委員明才補充說明。

陸、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委員楊瓊瓔等20人擬具「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楊瓊瓔等20人提案條文
	現行法條文
	說明

	（修正通過）

第三十五條　本法施行前已從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滿三年，且均有報繳該項執行業務所得，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得登錄繼續執業。但每年至少應完成二十四小時以上之相關專業訓練。

前項辦理專業訓練之單位、訓練課程、訓練考評、受理登錄之機關、登錄事項、登錄應檢附之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其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非加入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公會，不得執行業務；公會亦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加入；公會之組成與組織、理、監事任期、章程之訂立與應記載事項及應申報事項，準用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
一、因業務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
二、逃漏稅捐，經稅捐稽徵機關處分有案。
三、幫助、教唆他人逃漏稅捐，經移送法辦。
四、違反其他有關法令，受有行政處分，情節重大，足以影響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信譽。
五、違反公會章程之規定，情節重大。
六、違反依第二項規定所發布之辦法及第三項規定。
前項懲戒處分之種類、交付懲戒之程序、懲戒委員會及懲戒覆審委員會之組織及程序，準用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應自本條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加入公會。
	第三十五條　本法施行前已從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滿三年，且均有報繳該項執行業務所得，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得登錄繼續執業。但每年至少應完成二十四小時以上之相關專業訓練。

前項辦理專業訓練之單位、訓練課程、訓練考評、受理登錄之機關、登錄事項、登錄應檢附之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其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非加入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公會，不得執行業務；公會亦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加入；公會之組成、組織及理、監事任期、章程之訂定與應申報事項，準用第二十條至第三十五條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　本法施行前已從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滿三年，且均有報繳該項執行業務所得，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得登錄繼續執業。但每年至少應完成二十四小時以上之相關專業訓練。

前項辦理專業訓練之單位、訓練課程、訓練考評、受理登錄之機關、登錄事項、登錄應檢附之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其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楊瓊瓔等20人提案：
一、記帳業起源於民國50年代營業稅舊法時期，在規範營業人使用發票制度下，產生的專門協助中小企業記帳、編表、報稅的服務業。

二、民國75年實行新制營業稅法，此一重大稅制改革，萬眾矚目也是國際關注的焦點，政府下定勢在必成的決心，投入了龐大的資源，並破例動員全國記帳服務業者參與執行的任務，官民協力相輔相成，終於完成傲人的目標；又鑑於憲法保障人民的工作權，「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因此獲准自由結社在各縣市組織團體。

三、民國93年6月2日公布施行「記帳士法」，對於立法前已從事業務滿三年之既有執業者，本應納入一體適用，唯財政部於94年3月所訂「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之管理辦法」卻將執行相同業務的人區分為「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與「記帳士」，二種身分的混淆，也形成二種公會的分爨，然「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相關公會並沒有強制入會的規範，對於業者的角色、理念、責任、義務猶如流離失所，政府既明訂記帳業屬專門職業之執業，自應有業必歸會之適用，且記帳士法第十九條亦明訂「記帳士登錄後，非加入記帳士公會，不得執行業務」；但對於執行相同業務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卻無此規範。

四、基於發揮相關公會自治管理功能，給予專業自律及懲戒機制，以提昇服務品質及維護客戶權益，且有助於傳達法規資訊、政令宣導、政務執行等溝通橋樑之一致性及便利原則，建議修訂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依前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非加入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公會，不得執行業務；公會亦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加入；公會之組成、組織及理、監事任期、章程之訂定與應申報事項，準用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審查會：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均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二、第三項，依委員楊瓊瓔等人提案修正通過，句末「…加入；公會之組成、組織及理、監事任期、章程之訂定與應申報事項，準用第二十條至第三十五條之規定。」修正為「…加入；公會之組成與組織、理、監事任期、章程之訂立與應記載事項及應申報事項，準用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三、依羅委員明才等人所提修正動議，增列第四項，內容如下：

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

一、因業務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

二、逃漏稅捐，經稅捐稽徵機關處分有案。

三、幫助、教唆他人逃漏稅捐，經移送法辦。

四、違反其他有關法令，受有行政處分，情節重大，足以影響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信譽。

五、違反公會章程之規定，情節重大。

六、違反依第二項規定所發布之辦法及第三項規定。

四、依羅委員明才等人所提修正動議，增列第五項，內容如下：

前項懲戒處分之種類、交付懲戒之程序、懲戒委員會及懲戒覆審委員會之組織及程序，準用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五、依羅委員明才等人所提修正動議，增列第六項，內容如下：

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應自本條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加入公會。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羅召集委員明才補充說明。（不在場）羅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三十五條。

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三十五條　　本法施行前已從事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滿三年，且均有報繳該項執行業務所得，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得登錄繼續執業。但每年至少應完成二十四小時以上之相關專業訓練。

前項辦理專業訓練之單位、訓練課程、訓練考評、受理登錄之機關、登錄事項、登錄應檢附之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其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非加入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公會，不得執行業務；公會亦不得拒絕具有會員資格者加入；公會之組成與組織、理、監事任期、章程之訂立與應記載事項及應申報事項，準用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

一、因業務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

二、逃漏稅捐，經稅捐稽徵機關處分有案。

三、幫助、教唆他人逃漏稅捐，經移送法辦。

四、違反其他有關法令，受有行政處分，情節重大，足以影響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信譽。

五、違反公會章程之規定，情節重大。

六、違反依第二項規定所發布之辦法及第三項規定。

前項懲戒處分之種類、交付懲戒之程序、懲戒委員會及懲戒覆審委員會之組織及程序，準用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得登錄繼續執業者，應自本條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加入公會。

主席：第三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記帳士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案。

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鄭天財等18人、委員高志鵬等21人分別擬具「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7、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6月13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1430041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鄭天財等18人、委員高志鵬等21人分別擬具「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4月18日台立議字第1010700633號函、101年4月25日台立議字第1010700886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不含附件）

併案審查委員鄭天財等18人及委員高志鵬等21人分別擬具「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1年6月7日（星期四）上午召開第8屆第1會期第22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本會廖召集委員正井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銓敘部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發表意見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要旨：

一、委員鄭天財等提案：（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一)為確保公務人員依法行政、政治中立，並適度規範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於民國98年6月10日公布施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第一項列有七款禁止公務人員從事政治活動或行為之規定，其中第六款明定，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但此項規定在實際執行上卻發生很多疑義，宜儘速檢討修正。

(二)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親屬，如本身係公務人員者，則依法無法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此雖在確保公務人員政治中立而特別予以規範，但卻與公職候選人參與競選時，都是全家庭、全家族動員站台、遊行或拜票之實際現況產生極大落差，亦有悖夫妻情感及家人親情倫理。

(三)為解決公務人員配偶或親屬被嚴格禁止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之情事，雖特別於「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指為公職候選人站台或助講之行為；但不包括公務人員之配偶或一親等直系血親為公職候選人時，以眷屬身分站台未助講之情形。所稱公開為公職候選人遊行，指為公職候選人帶領遊行或為遊行活動具銜具名擔任相關職務。所稱公開為公職候選人拜票，指透過各種公開活動或具銜具名經由資訊傳播媒體，向特定或不特定人拜票之行為。」但此施行細則所做的放寬規定內容，實已逾越母法規定，應改以法律條文明文定之。

(四)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明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既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被列為應迴避任用之人員，應可依此反推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如已依法請假，當可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

(五)綜上所述，為兼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立法意旨，解決「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逾越母法之問題，並使法律更符合人情常理，宜參考「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爰提案修正「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並新增但書規定，讓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得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

二、委員高志鵬等提案：（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一)對於人民權利義務之規範，應以法律定之，不應以行政命令加以限制，然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中卻明訂考試院可會同行政院以命令禁止人民之表意自由，有違法律保障之原則。

(二)且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第七款之規定，顯有違憲之嫌。

(三)為保障人民之權利，爰擬具「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修正草案。

參、銓敘部政務次長吳聰成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承邀列席　貴委員會，就審查鄭委員天財等18位委員擬具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以下簡稱中立法）第9條條文修正草案（以下簡稱鄭委員等委員提案版本）及高委員志鵬等21位委員擬具之中立法第9條條文修正草案（以下簡稱高委員等委員提案版本）2案提出報告，深感榮幸，並感謝各位委員對於本部制定或修正各項人事法律之鼎力支持與費心指教，使本部業務得以順利推動。

為確保公務人員於執行職務時，能嚴守中立與公正之立場，忠實執行國家既定之政策及法律規範，中立法歷時15餘年研議，業於98年6月完成立法施行，並於其第4條至第14條明定公務人員所應嚴守之行為分際，適度規範公務人員之政治活動，以使其能注意身分之特殊性並考慮職務上之義務，對政治活動應自制或採取中立之態度，並於第15條及第16條明定保障相關規定。

關於前開2提案版本建議，謹扼要報告本部審慎研析意見：

一、關於鄭委員等委員提案版本部分

(一)中立法公布實施迄今，歷經98年三合一選舉、99年五都大選及本（101）年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等大型選舉活動，本部為瞭解各機關實務執行中立法之情形，刻正辦理中立法修正意見問卷調查，蒐集之意見將作為未來修法之重要參考，鄭委員等委員提案研修之中立法第9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亦屬未來修法重點之一。考量實務上，確有部分機關反應該款規定，與我國國情未合、執行有困難，且有逾越母法之虞，實存有檢討之空間，惟目前暫無大型選舉，故該款規定雖有修正必要性但無急迫性，建議鄭委員等委員提案版本併同本部未來提出之修正草案予以審查。

(二)如貴委員會認為該款規定應即予研修，對於鄭委員等委員提案將「助講」行為併予納入限制規範，本部敬表同意。至放寬親等限制，使公務人員得為公職候選人公開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而不違反行政中立部分，如就二親等及三親等血親、姻親人數範疇相較（如附件），兩者間顯存有落差。考量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係屬高度助選之行為，如為兼顧中立法之立法目的及我國人倫常情，放寬現行規定宜採從嚴考量，爰本部建議第9條第1項第6款但書修正如下：「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限。」惟尊重大院職權決定。

二、關於高委員等委員提案版本部分

審酌中立法公布實施近3年以來，考試院並未會同行政院以命令訂定相關禁止行為之規範，惟上開規定之訂定，原係考量公務人員應注意其身分之特殊性及其職務上之義務，對政治活動應自制，或採取中立之態度，故除於第9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明定公務人員不得從事之政治活動或行為外，為期周延可行，爰於該條項第7款授權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以命令發布公務人員不得從事之政治行為，俾利即時補正應予禁止之行為態樣，故該款仍有其存在之價值及意義，建議亦併同本部未來提出之修正草案予以審查；如貴委員會考量該款規定應予以刪除，亦尊重大院職權決定。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進行質詢，並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進入逐條審查；咸認現行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造成很多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親屬，因本身係公務人員而無法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之問題，不僅在實際執行上發生很多疑義，亦有悖夫妻情感及家人親情倫理，故本法修正確有必要。爰經協商達成共識，茲將審查決議列述如下：

草案第九條，修正如下：

第　九　條　　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

一、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

二、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三、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四、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

五、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六、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所稱行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公款、場所、房舍及人力等資源。

第一項第六款但書之行為，不得涉及與該公務人員職務上有關之事項。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廖召集委員正井說明。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一份。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eq \o\ad(\s\up21(審查會通過),\s\up7(委員鄭天財等18人擬具),\s\do7(委員高志鵬等21人擬具),\s\do21(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天財等18人提案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現行法
	說明

	（修正通過）

第九條　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

一、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

二、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三、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四、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

五、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六、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所稱行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公款、場所、房舍及人力等資源。

第一項第六款但書之行為，不得涉及與該公務人員職務上有關之事項。
	第九條　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

一、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

二、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三、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四、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

五、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六、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限。
七、其他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以命令禁止之行為。

前項第一款所稱行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公款、場所、房舍及人力等資源。
	第九條　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

一、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

二、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三、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四、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

五、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六、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

七、（刪除）
前項第一款所稱行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公款、場所、房舍及人力等資源。
	第九條　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

一、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

二、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三、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四、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

五、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六、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

七、其他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以命令禁止之行為。

前項第一款所稱行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公款、場所、房舍及人力等資源。
	委員鄭天財等18人提案：
一、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此規定造成很多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親屬，因本身係公務人員而無法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之問題，不僅在實際執行上發生很多疑義，亦有悖夫妻情感及家人親情倫理。

二、雖「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特別規定，讓配偶及一親等直系血親得以眷屬身分站台，以做為補救措施，但顯已逾越母法規定，應改以法律條文明文定之。

三、參考「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爰修正「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第一項第六款，增列不得公開為公職候選人助講之行為，並新增但書規定，讓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得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

委員高志鵬等21人提案：
一、對於人民權利義務之規範，應以法律定之，不應以行政命令加以限制，然第七款明訂考試院可會同行政院以命令禁止人民之表意自由，有違法律保障之原則。

二、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第七款之規定，顯有違憲之嫌。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依本條原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此規定造成很多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親屬，因本身係公務人員而無法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之問題，不僅在實際執行上發生很多疑義，亦有悖夫妻情感及家人親情倫理，雖「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特別規定，讓配偶及一親等直系血親得以眷屬身分站台，以做為補救措施，但顯已逾越母法規定，應改以法律條文明文定之，另因鄭委員天財等提案規定之親等範圍較廣，並為兼顧行政中立法之立法目的，爰修正為二親等，增列不得公開為公職候選人助講之行為及但書規定，讓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得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

三、對於人民權利義務之規範，應以法律定之，不應以行政命令加以限制，然第七款明訂考試院可會同行政院以命令禁止人民之表意自由，有違法律保障之原則，應予刪除。

四、為避免公務人員依本條第一項第六款但書，從事公開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之活動時，利用職務之便，甚至在公開站台的活動上，直接明示或暗示自已職務將有助於未來親屬候選人之問政等問題，恐仍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的精神，爰此，增列第三項限縮其行為不得涉及與該公務人員職務上有關之事項。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廖召集委員正井補充說明。（不在場）廖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二會期第九次會討論事項第10案「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一案。

十一、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委員鄭麗君等24人擬具「住宅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10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6月14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01400018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本院委員鄭麗君等24人擬具「住宅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8-1-10），請審議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05月16日台立議字第1010701629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本院委員鄭麗君等24人提案擬具「住宅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委員鄭麗君等24人提案，係101年5月10日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10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1年6月7日舉行第8屆第1會期第39次全體委員會議，將本案提出審查，邀請提案委員鄭麗君說明提案要旨。並邀請內政部部長李鴻源（後由政務次長林慈玲代）列席說明並備質詢，會議由陳召集委員其邁擔任主席。

三、委員鄭麗君等24人提案要旨：

(一)民國100年12月13日三讀通過住宅法，針對特殊族群或身分者提供由政府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用之社會住宅。其中法律規定保留「至少百分之十」的社會住宅比率予以特殊族群或身分者。

(二)唯內政部現行擬定有關「社會住宅」之施政內容竟僅僅保留百分之十的最低額度，衡量當今青年失業嚴重、社會弱勢激增，原本期待制定低百分比維持施政彈性之初衷與實際保留之百分比例顯已不足。

(三)爰此，謹調升原規定「百分之十」為「百分之三十」，以符合社會實際所需。

四、內政部部長李鴻源說明：

本部於住宅法通過前，即依馬總統99年10月31日指示以及行政院100年6月16日核定之「社會住宅短期實施方案」，推動位於臺北市、新北市五處示範基地興辦社會住宅。惟於99年11月間公布五處示範基地選址地點後，即遭受當地民眾強烈反對，擔心社會住宅會成為「貧民窟」，影響當地治安及房價，地方政府面臨極大壓力。爰本部提出「混居」之概念，即外地至臺北都會區就學及就業之青年或中低收入家庭亦可居住於社會住宅，並非全部都是弱勢戶，以化解民眾反對意見。爰於住宅法（草案）立法過程中，將「混居」之概念納入法條條文中，並於協商過程中，將地方政府所提出之百分之五，提高為百分之十。

按現行條文規定，百分之十係為下限，如未來推動情況越趨成熟，社會大眾與民眾接受度逐步提高，即可逐步提高該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比例。如於仍有民眾反對意見的此時，提高比例至百分之三十，將影響上述五處社會住宅示範基地之推動。綜上，本案建議不推動。

五、經說明及詢答後，進行逐條審查。關於社會住宅應提供出租予特殊情形或身分之比例，現行法規定百分之十，委員咸認為比例過低，不符實際需要，乃提高至百分之三十，爰決議：「第三條，照案通過」。

六、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並由召集委員陳其邁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院會討論本法案前，毋須經黨團協商。

七、附條文對照表1份。

	「住宅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委員鄭麗君等24人提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鄭麗君等24人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住宅：指供居住使用，並具備門牌之合法建築物。

二、社會住宅：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之用，並應提供至少百分之三十以上比例出租予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之住宅。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住宅：指供居住使用，並具備門牌之合法建築物。

二、社會住宅：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之用，並應提供至少百分之三十以上比例出租予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之住宅。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住宅：指供居住使用，並具備門牌之合法建築物。

二、社會住宅：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之用，並應提供至少百分之十以上比例出租予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之住宅。
	委員鄭麗君等24人提案：
一、住宅法制定時，針對特殊族群或身分者提供由政府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用之社會住宅。

二、法律僅規定保留至少百分之十的社會住宅比率予以特殊族群或身分者，為政府現行有關「社會住宅」之施政竟僅僅保留百分之十的最低額度，衡量當今青年失業嚴重、社會弱勢激增，其百分之十規定顯已不足。

三、爰此，調整原規定「百分之十」為「百分之三十」，以符社會所需。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陳召集委員其邁補充說明。（不在場）陳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毋須經黨團協商」，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9）次院會討論事項第11案：「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委員鄭麗君等24人擬具『住宅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建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規定交付朝野黨團協商，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吳育昇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二案。

十二、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本院委員蔡錦隆等28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錦隆等21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蔣乃辛等31人、委員江啟臣等23人、委員鄭汝芬等24人、委員馬文君等23人、委員黃偉哲等20人分別擬具「勞工保險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1、1、2、1、1、1、1、2會期第6、9、3、4、5、7、7、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014501164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蔡錦隆等28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錦隆等21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行政院函請審議「勞工保險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蔣乃辛等31人、委員江啟臣等23人、委員鄭汝芬等24人、委員馬文君等23人、委員黃偉哲等20人分別擬具「勞工保險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等8案報告。業經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復請　查照，並請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中華民國101年3月28日台立議字第1010700331號、101年4月11日台立議字第1010700499號、101年4月19日台立議字第1010700699號、101年4月24日台立議字第1010700804號、台立議字第1010700809號、101年5月9日台立議字第1010701323號、101年10月3日台立議字第1010702721號及101年10月16日台立議字第1010703158號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併案審查本院委員蔡錦隆等28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錦隆等21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行政院函請審議「勞工保險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蔣乃辛等31人、委員江啟臣等23人、委員鄭汝芬等24人、委員馬文君等23人、委員黃偉哲等20人分別擬具「勞工保險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等8案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4次會議、第5次會議、第6次會議、第7次會議、第9次會議、第2會期第1次會議及第3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101年6月6日舉行第8屆第1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27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院委員蔡錦隆等28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由蔡召集委員錦隆擔任主席，除提案委員作提案說明外，並邀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王主任委員如玄率同相關人員、內政部、財政部、經濟部、教育部、行政院主計總處、法務部主管列席說明備詢。決議：「另擇期繼續審查」。

三、本會復於101年10月17日舉行第8屆第2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9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本院委員蔡錦隆等28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蔡錦隆等21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行政院函請審議「勞工保險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委員蔣乃辛等31人、委員江啟臣等23人、委員鄭汝芬等24人、委員馬文君等23人、委員黃偉哲等20人分別擬具「勞工保險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等8案。由蔡召集委員錦隆擔任主席，除提案委員作提案說明外，並邀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潘主任委員世偉率同相關人員、法務部、經濟部、教育部、財政部、銓敘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主管列席說明備詢。

四、謹將本案提案要旨概述如下：

(一)委員蔡錦隆等28人

鑑於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將強制退休年齡延至65歲，而「勞保年金」之請領年紀亦將延至65歲，然勞保投保年紀上限卻仍定於60歲，不僅造成中高齡勞工就業的困難，也形成請勞保年金的五年空窗期！爰修定「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修正草案，將初次投保年齡上限改至65歲，以維護民眾工作權益。說明如下：
1.為因應人口結構調整，台灣國民平均壽命已提高至七十六歲，且勞動人口年齡有延後趨勢，宜加強中高齡人力資源運用，以降低「少子化」對勞動力減少之衝擊。宜延緩強制退休年齡，修法延長為六十五歲，與公務員退休年齡同步，並保障高齡勞工工作條件。

2.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於民國97年5月14日修正，將強制退休年齡延至65歲。

3.本條例第五十八條申請勞保老年給付（勞保年金）之請領年齡將逐年調高至65歲。

4.因此，為保障國人就業權益，避免請領勞保老年給付之空窗期，爰提案修訂第一項將初次投保上限延至65歲，以符合公平正義。

(二)委員蔡錦隆等21人提案

鑑於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將強制退休年齡延至65歲，而「勞保年金」之請領年紀亦將延至65歲，然勞保投保年紀上限卻仍定於60歲，造成中高齡勞工就業的困難！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將65歲以上勞工得繼續參加勞工保險，以維護民眾工作權益。說明如下：
1.為因應人口結構調整，台灣國民平均壽命已提高至七十六歲，且勞動人口年齡有延後趨勢，宜加強中高齡人力資源運用，以降低「少子化」對勞動力減少之衝擊。宜延緩強制退休年齡，修法延長為六十五歲，與公務員退休年齡同步，並保障高齡勞工工作條件。

2.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於民國97年5月14日修正，將強制退休年齡延至65歲。

3.本條例第五十八條申請勞保老年給付（勞保年金）之請領年齡將逐年調高至65歲。

4.因此，為保障國人就業權益，爰提案修訂將65歲以上勞工得繼續參加勞工保險，以符合公平正義。

(三)行政院提案

勞工保險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自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制定公布，歷經十五次修正，目前被保險人已達九百餘萬之多，對於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成效甚為顯著。

為健全勞工保險財務，本條例第十七條對於部分被保險人未依限繳納保險費者，應加徵滯納金及暫行拒絕給付，定有明文，惟對於因可歸責於保險人之遲延給付，如何使被保險人獲得救濟，則未有明文規定。經參酌司法院釋字第六八三號解釋意旨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之一修正草案，增訂保險人給付期限及逾期應加給利息之規定。

(四)委員蔣乃辛等31人提案

有鑑於現行「勞工保險條例」中，並未明文規範被保險人因可歸責於保險人遲延給付而受損害的救濟作為，有損勞工之給付權益。為維護勞工權益，參酌司法院釋字第六百八十三號解釋意旨，以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爰增訂「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之一」。說明如下：

1.依現行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四十九條規定：「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申請現金給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者，保險人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十日內發給。但年金給付至遲應於次月底前發給。」但對於可歸責於保險人的遲延給付，法律並未明文規範，有損勞工之給付權益，有必要進行檢討，並研擬修法。

2.基於憲法保護勞工原則，本席等參酌司法院釋字第六百八十三號解釋：「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三日修正發布之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五十七條規定：『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申請現金給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者，保險人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十日內發給之。』旨在促使勞工保險之保險人儘速完成勞工保險之現金給付，以保障被保險勞工或其受益人於保險事故發生後之生活，符合憲法保護勞工基本國策之本旨。」，以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爰新增第二十九條之一，以維護勞工。

3.修法重點：增第二十九條之一，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經保險人核定後，應在十天內給付；年金給付應於次月底前給付。如逾期給付可歸責於保險人者，其逾期部分應加給利息。

(五)委員江啟臣等23人提案

鑑於憲法本文及增修條文均規定國家應制定保護勞工之法律及政策，並實施適當之社會保險制度，惟勞工保險條例欠缺對保險給付遲延利息之規定，有違憲法意旨；爰提案增訂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之一。說明如下：

1.查勞工保險係立法者為完成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百五十五條及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八項之憲法委託所設立之勞工保護制度，與公教人員保險同為社會保險制度之一環；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保險給付之遲延可歸責於保險人者，應給付遲延利息，然相同之規定於勞工保險條例中付之闕如，僅有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四十九條規定：「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申請現金給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者，保險人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十日內發給。但年金給付至遲應於次月底前發給。」對勞工權益保障有所不足，實有加以改進之必要。
2.進一步來說，勞工保險給付係屬於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保障之範疇，因勞工保險給付遲延而滋生之遲延利息為主要給付義務限於給付遲延時所發生之附隨給付義務，應同受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之保障；且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七條要求遲延繳交保險費之投保單位、被保險人需負擔滯納金，但卻未要求遲延保險給付之保險人負擔遲延利息之責任，實有未公。

3.爰此，為達成憲法保障勞工權益之意旨，故提案增訂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之一：「依本法支付之各項保險給付，經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檢具完整之相關書件資料申請後，保險人應自收件日起一個月內給付之；如逾期給付歸責於保險人者，其逾期部分應加給法定利息。」督促保險人儘速給付，以維護勞工生活安全。

(六)委員鄭汝芬等24人提案

有鑑於勞工保險條例自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制定公布，歷經十五次修正，目前被保險人已達九百餘萬之多，對於保障勞工生活、促進社會安全，成效甚為顯著。為健全勞工保險財務，本條例第十七條對於部分被保險人未依限繳納保險費者，應加徵滯納金及暫行拒絕給付，定有明文，惟對於因可歸責於保險人之遲延給付，如何使被保險人獲得救濟，則未有明文規定。經參酌司法院釋字第六八三號解釋意旨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爰擬具「勞工保險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草案，增訂保險人給付期限及逾期應加給利息之規定。

(七)委員馬文君等23人提案

有鑑於「勞工保險條例」中對於部分被保險人未依期限繳納保險者，定有明文要求應加徵滯納金額，在保險費及滯納金未繳清前，暫行拒絕給付。但是對於被保險人因可歸咎責任於保險人之遲延給付，如何使被保險人獲得救濟方面，尚無明文保障，為督促保險人儘速給付，維護勞工權益與生活安全，建議修訂「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之一。說明如下：

1.依據「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四十九條：「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申請現金給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者，保險人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十日內發給。但年金給付至遲應於次月底前發給」，顯然對於保險人倘遲延給付之歸責，法律並未予明文規範，僅規範勞工延遲繳納應加徵滯納金，卻對保險人無任何苛責，殊不合理。

2.參酌司法院釋字第六八三號解釋意旨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皆有經承保機關核定後，應在十五日內給付之；如逾期給付歸責於承保機關者，其逾期部分應加給利息之規定。

3.為保障900餘萬勞工被保險人權益，增訂「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之一，以明確規範保險人給付期間及逾期應加給利息，督促保險人儘速給付，以維護勞工權益與生活安全。

(八)委員黃偉哲等20人提案

鑑於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七條規定，被保險人未依規定期間繳納保費者，依法須加徵納滯納金且保險人得依法暫行拒絕給付，相對而言，被保險人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向保險人申請給付時，若保險人逾法定期間遲延給付時卻沒有加計利息給付之規定，顯見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權益並不相等，為此，擬增列「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之一」，明文規定因可歸責於保險人之遲延給付時應加給利息，藉以平衡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之權益。說明如下：

1.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七條規定，被保險人若未依規定期間繳納保費，依法須加徵納滯納金且保險人得依法暫行拒絕給付，然再檢視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五十七條規定後卻發現，雖該施行細則有規定保險人須於十日內給付款項，但卻未如同勞工保險條例十七條於發生遲延給付時有加計利息給付之規定。
2.依司法院釋字第六百八十三號解釋，「被保險勞工或其受益人，因可歸責於保險人之遲延給付而受有損害時，如何獲得救濟，立法者固有自由形成之權限，惟基於上開憲法保護勞工之本旨，立法者自應衡酌社會安全機制之演進，配合其他社會保險制度之發展，並參酌勞工保險條例第十七條已有滯納金及暫行拒絕保險給付之規定，就勞工在保險關係地位之改善，隨時檢討之」，顯見，於勞工保險條例增列保險人遲延給付時應加給利息規定實屬必要。

3.為此，擬增列「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之一」，明文規定因可歸責於保險人之遲延給付時應加給利息，藉以平衡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之權益。

五、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潘世偉說明：

大院召開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審查蔡錦隆委員等所提「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條文修正草案」、「勞工保險條例第9條條文修正草案」及蔣乃辛委員等所提「勞工保險條例第29條之1條文修正草案」等案，本會能有機會應邀列席作口頭報告，並得親聆各位委員的教益，深感榮幸。

對於委員所提勞工保險條例修正草案內容，本會意見如下：

1.委員蔡錦隆等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9條條文修正草案」，擬提高勞工保險強制加保年齡上限至65歲部分
因應人口高齡化，勞動年齡人口有延後之趨勢，且勞動基準法強制退休年齡及就業保險強制加保年齡皆已延長至65歲，為促進勞動人力資源運用，保障高齡勞工工作及生活安全，委員所提修正條文，本會敬表支持。

2.委員吳育仁等29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條文修正草案」，擬將醫療機構醫事人員實習生納為強制加保對象部分
勞工保險係在職保險，以僱傭關係為前提，而實習學生參加實習係屬學程之一部分，其目的係為取得相關文憑資格，與醫院間並無僱傭關係，且與勞工以工作賺取薪資或報酬之目的不同，如納為強制加保對象，似有不妥。惟為保障實習學生之權益，如其領有薪資或報酬者，得依本會81年7月2日函規定由實習單位為其辦理加保，以保障其工作及生活之安全。

3.委員張嘉郡等18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條文修正草案」，擬將外籍漁工不列為強制加保對象，另改投保民間保險公司之意外險及醫療險部分

依相關國際公約規定，勞工不得因人種、膚色或國家等而受歧視，並享有同等社會安全保障。我國為WTO會員國，應遵守「國民待遇」原則，另外國人在我國合法工作類型甚多，如僅針對外籍漁工排除參加勞工保險，恐有職業歧視疑慮，並違反「國民待遇」之平等原則。又勞工保險為強制性社會保險，於條例中訂定被保險人應參加其他非社會保險之規定，並非妥適。

4.委員黃昭順等19人及委員邱志偉等22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5條條文修正草案」，擬將私校教職員由公保改參加勞工保險部分

(1)私校教職員由公保改投勞工保險部分

□影響制度的穩定：公、勞保費率、保費負擔比例、給付項目及給付標準等均不同，無法將其人員、年資及基金移撥改由勞保承擔。

□增加勞保財務負擔：如將公保年資與勞保年資合併計算，並得請領勞保年金給付，將增加勞保財務負擔，對勞保財務影響甚鉅，勞保費率必須重新精算。

□違反保險公平正義原則：財務支出轉嫁由全體被保險人、雇主及政府負擔；另相較於勞保年資未達15年者亦僅能領取一次金，不宜獨厚上開人員。

□其他具公保身分或已退出公保再參加勞保者，亦要求比照援引。

(2)有關私校教職員養老給付年金化部分，已由行政院於99年5月政策決定於公保體系改革，刻正由銓敘部研議修正公教人保險法。

5.委員蔣乃辛等31人、委員江啟臣等23人、委員鄭汝芬等24人、委員馬文君等23人及委員黃偉哲等20人擬具「勞工保險條例第29條之1條文修正草案」，勞工保險給付如逾期給付可歸責保險人者，應加給利息部分

實務作業上，保險人為審核保險給付，須調閱資料及徵詢相關單位意見等作業，爰參酌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經保險人核定後，應於15日內給付。本案行政院已有對案，業於101年2月20日函送大院審議，以推動行政院版本為宜。

六、勞工保險條例自民國47年7月21日制定公布，已歷經15次修正。為因應人口高齡化，勞動年齡人口有延後之趨勢，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及詢答後，針對其中提高勞工保險強制加保年齡上限至65歲及增訂保險人給付期限及逾期應加給利息之規定，經充分討論、審慎研酌後，咸認確屬必要，應予支持。茲將審查重點分述如下：

(一)第六條及第九條條文，均照委員蔡錦隆等提案通過。
(二)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照行政院及委員鄭汝芬等提案通過。

七、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並由召集委員蔡錦隆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院會討論本法案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七、附條文對照表1份。

	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63(審查會通過),\s\up49(行政院提案),\s\up35(委員蔡錦隆等28人提案),\s\up21(委員蔡錦隆等21人提案),\s\up7(委員蔣乃辛等31人提案),\s\do7(委員江啟臣等23人提案),\s\do21(委員鄭汝芬等24人提案),\s\do35(委員馬文君等23人提案),\s\do49(委員黃偉哲等20人提案),\s\do63(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 條 文
	行政院提案
	委員等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委員蔡錦隆等提案通過)
第六條　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受僱於僱用勞工五人以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工。
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
三、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新聞、文化、公益及合作事業之員工。
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
五、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
六、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
七、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八、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前項規定，於經主管機關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身心健康之未滿十五歲勞工亦適用之。
前二項所稱勞工，包括在職外國籍員工。
	
	委員蔡錦隆等28人提案：
第六條　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受僱於僱用勞工五人以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工。
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
三、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新聞、文化、公益及合作事業之員工。
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
五、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
六、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
七、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八、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前項規定，於經主管機關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身心健康之未滿十五歲勞工亦適用之。
前二項所稱勞工，包括在職外國籍員工。
	第六條　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受僱於僱用勞工五人以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工。
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
三、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新聞、文化、公益及合作事業之員工。
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
五、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
六、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
七、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八、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前項規定，於經主管機關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身心健康之未滿十五歲勞工亦適用之。
前二項所稱勞工，包括在職外國籍員工。
	委員蔡錦隆等28人提案：
一、為因應人口結構調整，台灣國民平均壽命已提高至七十六歲，且勞動人口年齡有延後趨勢，宜加強中高齡人力資源運用，以降低「少子化」對勞動力減少之衝擊。宜延緩強制退休年齡，修法延長為六十五歲，與公務員退休年齡同步，並保障高齡勞工工作條件。
二、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於民國97年5月14日修正，將強制退休年齡延至65歲。
三、本條例第五十八條申請老年給付之請領年齡將逐年調高至65歲。
四、因此，為保障國人就業權益，避免請領勞保老年給付之空窗期，爰提案修訂第一項將初次投保上限延至65歲，以符合公平正義。
審查會：
第六條條文，照委員蔡錦隆等提案通過。

	(照委員蔡錦隆等提案通過)
第九條　被保險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繼續參加勞工保險：
一、應徵召服兵役者。
二、派遣出國考察、研習或提供服務者。
三、因傷病請假致留職停薪，普通傷病未超過一年，職業災害未超過二年者。
四、在職勞工，年逾六十五歲繼續工作者。
五、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未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委員蔡錦隆等21人提案：
第九條　被保險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繼續參加勞工保險：
一、應徵召服兵役者。
二、派遣出國考察、研習或提供服務者。
三、因傷病請假致留職停薪，普通傷病未超過一年，職業災害未超過二年者。
四、在職勞工，年逾六十五歲繼續工作者。
五、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未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第九條　被保險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繼續參加勞工保險：
一、應徵召服兵役者。
二、派遣出國考察、研習或提供服務者。
三、因傷病請假致留職停薪，普通傷病未超過一年，職業災害未超過二年者。
四、在職勞工，年逾六十歲繼續工作者。
五、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未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委員蔡錦隆等21人提案：
一、為因應人口結構調整，台灣國民平均壽命已提高至七十六歲，且勞動人口年齡有延後趨勢，宜加強中高齡人力資源運用，以降低「少子化」對勞動力減少之衝擊。宜延緩強制退休年齡，修法延長為六十五歲，與公務員退休年齡同步，並保障高齡勞工工作條件。
二、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於民國97年5月14日修正，將強制退休年齡延至65歲。
三、本條例第五十八條申請老年給付之請領年齡將逐年調高至65歲。
四、因此，為保障國人就業權益，爰提案修訂將65歲以上勞工得繼續參加勞工保險，以符合公平正義。
審查會：
第九條條文，照委員蔡錦隆等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及委員鄭汝芬等提案通過）
第二十九條之一　依本條例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經保險人核定後，應在十五日內給付之；年金給付應於次月底前給付。如逾期給付可歸責於保險人者，其逾期部分應加給利息。
	第二十九條之一　依本條例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經保險人核定後，應在十五日內給付之；年金給付應於次月底前給付。如逾期給付可歸責於保險人者，其逾期部分應加給利息。
	委員蔣乃辛等31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之一　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經保險人核定後，應在十天內給付；年金給付應於次月底前給付。如逾期給付可歸責於保險人者，其逾期部分應加給利息。利息之給付由主管機關另訂之。
委員江啟臣等23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之一　依本法發給之各項保險給付，經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檢具完整之書件資料申請後，保險人應自收件日起十五日內發給；如逾期給付可歸責於保險人者，其逾期部分應加給利息。
委員鄭汝芬等24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之一　依本條例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經保險人核定後，應在十五日內給付之；年金給付應於次月底前給付。如逾期給付可歸責於保險人者，其逾期部分應加給利息。
委員馬文君等23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之一　依本條例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經保險人核定後，應在十個工作日內給付之；年金給付應於次月底前給付。如逾期給付可歸責於保險人者，其逾期部分應加給利息。利息之給付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委員黃偉哲等20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之一　依本條例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經保險人核定後，應在十日內給付之；年金給付應於次月底前給付。如逾期給付可歸責於保險人者，其逾期部分應加給利息。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條文第十七條對於職業工會、漁會等所屬被保險人未依規定期限繳納保險費者，應加徵滯納金及暫行拒絕給付定有明文，但對於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因可歸責於保險人之遲延給付而受有損害時，應如何救濟則無明文規定。爰參酌司法院釋字第六八三號解釋意旨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增訂本條以明確規範保險人給付期間及逾期應加給利息。
委員蔣乃辛等31人提案：
一、本條文新增。
二、依現行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四十九條規定：「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申請現金給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發給者，保險人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十日內發給。但年金給付至遲應於次月底前發給。」但對於可歸責於保險人的遲延給付，法律並未明文規範，有損勞工之給付權益，有必要進行檢討，並研擬修法。
三、基於憲法保護勞工原則，本席等參酌司法院釋字第六百八十三號解釋意旨，以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爰新增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以維護勞工。
委員江啟臣等23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勞工保險條例對於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於其繳納保險費規定須繳交滯納金，然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對保險人之給付遲延卻無法要求遲延利息，顯有不公，除違反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保障之意旨外，亦有違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百五十五條及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八項保障勞工權益之基本精神。爰此，參酌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二條之精神，要求保險人應於十五日內給付之。
委員鄭汝芬等24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條文第十七條對於職業工會、漁會等所屬被保險人未依規定期限繳納保險費者，應加徵滯納金及暫行拒絕給付定有明文，但對於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因可歸責於保險人之遲延給付而受有損害時，應如何救濟則無明文規定。爰參酌司法院釋字第六八三號解釋意旨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增訂本條以明確規範保險人給付期間及逾期應加給利息。
委員馬文君等23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條文第十七條對於被保險人未依規定期限繳內保險費者，應加徵滯納金及暫行拒絕給付皆定有明文，但是對於被保險人或是其受益人，因可歸責於保險人之遲延給付，如何使被保險人獲得救濟方面則無明文規定。
三、為保障900餘萬勞工被保險人權益，建議參酌司法院釋字第六八三號解釋意旨及《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增訂本條本條文，以維勞工權益。
委員黃偉哲等20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條文第十七條對於被保險人未依規定期限繳納保險費者，應加徵滯納金及暫行拒絕給付定有明文，但對於因可歸責於保險人之遲延給付而受有損害時，應如何救濟     則無明文規定。爰參酌司法院釋字第六八三號解釋意旨，增訂本條以明確規範保險人給付期間及逾期應加給利息。
審查會：
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照行政院及委員鄭汝芬等提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錦隆補充說明。（不在場）蔡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六條。

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六　條　　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受僱於僱用勞工五人以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工。

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

三、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新聞、文化、公益及合作事業之員工。

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

五、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

六、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

七、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八、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前項規定，於經主管機關認定其工作性質及環境無礙身心健康之未滿十五歲勞工亦適用之。

前二項所稱勞工，包括在職外國籍員工。

主席：第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被保險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繼續參加勞工保險：

一、應徵召服兵役者。

二、派遣出國考察、研習或提供服務者。

三、因傷病請假致留職停薪，普通傷病未超過一年，職業災害未超過二年者。

四、在職勞工，年逾六十五歲繼續工作者。

五、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未經法院判決確定者。

主席：第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

第二十九條之一　　依本條例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經保險人核定後，應在十五日內給付之；年金給付應於次月底前給付。如逾期給付可歸責於保險人者，其逾期部分應加給利息。

主席：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全案已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六條及第九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作如下決議：「勞工保險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並將第六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三案。

十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本院委員陳其邁等20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2、1會期第2、10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10月23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01210082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暨本院委員陳其邁等20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5月16日台立議字第1010701625號、101年10月11日台立議字第1010702914號函。

二、本會經於101年10月18日舉行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費召集委員鴻泰補充說明。

三、檢附本案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暨本院委員陳其邁等20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本案係分別經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10次會議（101.5.4）、第8屆第2會期第2次會議（101.9.28）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財政委員會於101年10月18日舉行第8屆第2會期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暨本院委員陳其邁等20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由費召集委員鴻泰擔任主席，會中提案委員陳其邁說明提案要旨，邀請財政部部長張盛和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並邀請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提案委員及財政部張部長盛和說明

一、陳委員其邁說明提案要旨

有鑒於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對於納稅義務人撫養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無謀生能力之其他親屬或家屬，以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之規定，做為減除免稅額之限制要件部分，違反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爰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說明：

(一)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人民之老弱殘廢，無力生活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國家所採取保障人民生存與生活之扶助措施原有多端，所得稅法有關扶養無謀生能力者之免稅額規定，亦屬其中之一環。

(二)依財政部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台財稅字第一○○○四一三四九二○號函所示，規定以無謀生能力之受扶養人之年齡作為分類標準，旨在鼓勵國人孝親、課稅公平、徵起適足稅收及提昇稅務行政效率。惟無謀生能力而有受扶養之需要者，不因其年齡滿二十歲及未滿六十歲，而改變其對於受扶養之需要，為扶養之納稅義務人亦因扶養而有相同之財務負擔，不因無謀生能力者之年齡而有所差異。該規定影響納稅義務人扶養較為年長而未滿六十歲之其他親屬或家屬之意願，致此等親屬或家屬可能無法獲得扶養，此與鼓勵國人孝親之目的有違；且僅因受扶養者之年齡因素，致已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之納稅義務人不能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亦難謂合於課稅公平原則。

(三)主張減除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本即應提出受扶養者無謀生能力之證明文件，該條文規定除以受扶養者無謀生能力為要件外，另規定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為限制要件，並無大幅提升稅務行政效率之效益，卻對納稅義務人及其受扶養親屬之權益構成重大不利影響。該條文以年齡為分類標準之差別待遇，其所採手段與目的之達成尚欠實質關聯，其差別待遇乃屬恣意，違反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

二、財政部張部長盛和說明

今天　貴委員會開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第17條條文修正草案」及　大院陳委員其邁等20人擬具「所得稅法第17條條文修正草案」計2案，本人承邀列席說明，至感榮幸。

以下謹就本部研擬修正草案作一簡要說明，敬請各位　委員指教。

(一)修法背景與目的

現行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4目有關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法第1114條第4款及第1123條第3項規定，未滿20歲或滿60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納稅義務人得列報減除該等受扶養親屬免稅額，其中「未滿20歲或滿60歲以上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條件，經100年12月30日司法院釋字第694號解釋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應自該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1年時失效。

為符合上開司法院解釋意旨，並適度考量納稅義務人舉證與稽徵機關查證受扶養親屬「無謀生能力」之作業便利性，參照現行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2目及第3目規定，對於納稅義務人滿20歲以上之子女及同胞兄弟姐妹，因在校就學或身心障礙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與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相同，均准列報減除免稅額，爰擬具本次所得稅法第17條條文修正草案，修正納稅義務人列報減除受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免稅額之年齡限制條件，經行政院於101年9月11日函送　大院審議。

(二)修正重點

納稅義務人列報減除扶養其他親屬或家屬免稅額之限制條件，修正為「『未滿20歲，或滿20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三)預期效益

本修正草案符合憲法平等原則，並可望進一步照顧經濟弱勢及保障賦稅人權。估計本案受益人數約41萬人，納稅義務人可增加支配所得約20億元。

至　大院陳委員其邁等20人所提「所得稅法第17條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法方向與行政院版修正草案一致，惟考量納稅義務人舉證與稽徵機關查證受扶養親屬「無謀生能力」之作業便利性，建請　大院參採行政院版修正草案。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提案委員及主管機關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由於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有關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納稅義務人得列報減除該等受扶養親屬免稅額之規定，業經司法院釋字第六九四號解釋，以「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為減除免稅額之限制要件部分，違反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考量納稅義務人舉證與稽徵機關查證受扶養親屬「無謀生能力」及「受扶養事實」耗費成本，且易滋生爭議，行政院提案參照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規定納稅義務人滿二十歲以上之子女等親屬，其在校就學或身心障礙者乃比照無謀生能力者，如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納稅義務人得列報減除免稅額，應予支持。經與會委員審慎研酌，並參考委員所提3項修正動議，充分討論後完成審查。審查結果，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肆、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費召集委員鴻泰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貳、 eq \o\ad(\s\up21(審查會通過),\s\up7(行政院函請審議「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s\do7(本院委員陳其邁等20人提案「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s\do21(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委員提案條文
	現行法條文
	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七條　按前四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

一、免稅額：納稅義務人按規定減除其本人、配偶及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免稅額；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年滿七十歲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但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納稅義務人不得再減除薪資所得分開計算者之免稅額：

(一)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六十歲，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其年滿七十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二)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三)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四)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二、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就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減除外，並減除特別扣除額：

(一)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七萬三千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之。

(二)列舉扣除額：

1.捐贈：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不受金額之限制。

2.保險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費，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不超過二萬四千元為限。但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不受金額限制。

3.醫藥及生育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及生育費，以付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但受有保險給付部分，不得扣除。

4.災害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損失。但受有保險賠償或救濟金部分，不得扣除。

5.購屋借款利息：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購買自用住宅，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之利息，其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三十萬元為限。但申報有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者，其申報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金額，應在上項購屋借款利息中減除；納稅義務人依上述規定扣除購屋借款利息者，以一屋為限。

6.房屋租金支出：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其所支付之租金，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十二萬元為限。但申報有購屋借款利息者，不得扣除。

(三)特別扣除額：

1.財產交易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財產交易損失，其每年度扣除額，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之財產交易之所得為限；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以以後三年度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財產交易損失之計算，準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關於計算財產交易增益之規定。

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薪資所得，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十萬元為限。

3.儲蓄投資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利息、儲蓄性質信託資金之收益及公司公開發行並上市之記名股票之股利，合計全年扣除數額以二十七萬元為限。但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免稅之存簿儲金利息及本法規定分離課稅之利息，不包括在內。

4.身心障礙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如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及精神衛生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病人，每人每年扣除十萬元。

5.教育學費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就讀大專以上院校之子女之教育學費每人每年之扣除數額以二萬五千元為限。但空中大學、專校及五專前三年及已接受政府補助者，不得扣除。

6.幼兒學前特別扣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務人五歲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扣除二萬五千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扣除：

(1)經減除本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全年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或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稅額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2)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同條例第十三條規定之扣除金額。

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之薪資所得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該薪資所得者之免稅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應自分開計算稅額之薪資所得中減除；其餘符合前項規定之免稅額或扣除額，不得自分開計算稅額之薪資所得中減除，應一律由納稅義務人申報減除。

依第七十一條規定應辦理結算申報而未辦理，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均不適用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列舉扣除額之規定。
	第十七條　按前四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

一、免稅額：納稅義務人按規定減除其本人、配偶及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免稅額；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年滿七十歲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但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納稅義務人不得再減除薪資所得分開計算者之免稅額：

(一)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六十歲，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其年滿七十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二)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三)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四)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二、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就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減除外，並減除特別扣除額：

(一)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七萬三千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之。

(二)列舉扣除額：

1.捐贈：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不受金額之限制。

2.保險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費，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不超過二萬四千元為限。但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不受金額限制。

3.醫藥及生育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及生育費，以付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但受有保險給付部分，不得扣除。

4.災害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損失。但受有保險賠償或救濟金部分，不得扣除。

5.購屋借款利息：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購買自用住宅，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之利息，其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三十萬元為限。但申報有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者，其申報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金額，應在上項購屋借款利息中減除；納稅義務人依上述規定扣除購屋借款利息者，以一屋為限。

6.房屋租金支出：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其所支付之租金，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十二萬元為限。但申報有購屋借款利息者，不得扣除。

(三)特別扣除額：

1.財產交易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財產交易損失，其每年度扣除額，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之財產交易之所得為限；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以以後三年度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財產交易損失之計算，準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關於計算財產交易增益之規定。

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薪資所得，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十萬元為限。

3.儲蓄投資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利息、儲蓄性質信託資金之收益及公司公開發行並上市之記名股票之股利，合計全年扣除數額以二十七萬元為限。但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免稅之存簿儲金利息及本法規定分離課稅之利息，不包括在內。

4.身心障礙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如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及精神衛生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病人，每人每年扣除十萬元。

5.教育學費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就讀大專以上院校之子女之教育學費每人每年之扣除數額以二萬五千元為限。但空中大學、專校及五專前三年及已接受政府補助者，不得扣除。

6.幼兒學前特別扣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務人五歲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扣除二萬五千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扣除：

(1)經減除本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全年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或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稅額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2)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同條例第十三條規定之扣除金額。

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之薪資所得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該薪資所得者之免稅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應自分開計算稅額之薪資所得中減除；其餘符合前項規定之免稅額或扣除額，不得自分開計算稅額之薪資所得中減除，應一律由納稅義務人申報減除。

依第七十一條規定應辦理結算申報而未辦理，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均不適用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列舉扣除額之規定。
	第十七條　按前四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

一、免稅額：納稅義務人按規定減除其本人、配偶及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免稅額；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年滿七十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但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納稅義務人不得再減除薪資所得分開計算者之免稅額：

(一)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六十歲，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其年滿七十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二)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三)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未滿二十歲者，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或因身心障礙或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四)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二、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就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減除外，並減除特別扣除額：

(一)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七萬三千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之。

(二)列舉扣除額：

1.捐贈：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不受金額之限制。

2.保險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費，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不超過二萬四千元為限。但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不受額限制。

3.醫藥及生育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及生育費，以付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但受有保險給付部分，不得扣除。

4.災害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損失。但受有保險賠償或救濟金部分，不得扣除。

5.購屋借款利息：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購買自用住宅，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之利息，其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三十萬元為限。但申報有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者，其申報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金額，應在上項購屋借款利息中減除；納稅義務人依上述規定扣除購屋借款利息者，以一屋為限。

6.房屋租金支出：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其所支付之租金，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十二萬元為限。但申報有購屋借款利息者，不得扣除。

(三)特別扣除額：

1.財產交易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財產交易損失，其每年度扣除額，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之財產交易之所得為限；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以以後三年度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財產交易損失之計算，準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關於計算財產交易增益之規定。

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薪資所得，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十萬元為限。

3.儲蓄投資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利息、儲蓄性質信託資金之收益及公司公開發行並上市之記名股票之股利，合計全年扣除數額以二十七萬元為限。但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免稅之存簿儲金利息及本法規定分離課稅之利息，不包括在內。

4.身心障礙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如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及精神衛生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病人，每人每年扣除十萬元。

5.教育學費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就讀大專以上院校之子女之教育學費每人每年之扣除數額以二萬五千元為限。但空中大學、專校及五專前三年及已接受政府補助者，不得扣除。

6.幼兒學前特別扣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務人五歲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扣除二萬五千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扣除：

(1)經減除本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全年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或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稅額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2)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同條例第十三條規定之扣除金額。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之薪資所得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該薪資所得者之免稅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應自分開計算稅額之薪資所得中減除；其餘符合前項規定之免稅額或扣除額，不得自分開計算稅額之薪資所得中減除，應一律由納稅義務人申報減除。

依第七十一條規定應辦理結算申報而未辦理，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均不適用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列舉扣除額之規定。


	第十七條　按前四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

一、免稅額：納稅義務人按規定減除其本人、配偶及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免稅額；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年滿七十歲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但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納稅義務人不得再減除薪資所得分開計算者之免稅額：

(一)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六十歲，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其年滿七十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二)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三)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未滿二十歲者，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或因身心障礙或因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四)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二、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就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減除外，並減除特別扣除額：

(一)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七萬三千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之。

(二)列舉扣除額：

1.捐贈：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不受金額之限制。

2.保險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費，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不超過二萬四千元為限。但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不受金額限制。

3.醫藥及生育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及生育費，以付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但受有保險給付部分，不得扣除。

4.災害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損失。但受有保險賠償或救濟金部分，不得扣除。

5.購屋借款利息：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購買自用住宅，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之利息，其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三十萬元為限。但申報有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者，其申報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金額，應在上項購屋借款利息中減除；納稅義務人依上述規定扣除購屋借款利息者，以一屋為限。

6.房屋租金支出：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其所支付之租金，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十二萬元為限。但申報有購屋借款利息者，不得扣除。

(三)特別扣除額：

1.財產交易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財產交易損失，其每年度扣除額，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之財產交易之所得為限；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以以後三年度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財產交易損失之計算，準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關於計算財產交易增益之規定。

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薪資所得，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十萬元為限。

3.儲蓄投資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利息、儲蓄性質信託資金之收益及公司公開發行並上市之記名股票之股利，合計全年扣除數額以二十七萬元為限。但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免稅之存簿儲金利息及本法規定分離課稅之利息，不包括在內。

4.身心障礙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如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及精神衛生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病人，每人每年扣除十萬元。

5.教育學費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就讀大專以上院校之子女之教育學費每人每年之扣除數額以二萬五千元為限。但空中大學、專校及五專前三年及已接受政府補助者，不得扣除。

6.幼兒學前特別扣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務人五歲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扣除二萬五千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扣除：

(1)經減除本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全年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或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稅額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2)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同條例第十三條規定之扣除金額。

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之薪資所得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該薪資所得者之免稅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應自分開計算稅額之薪資所得中減除；其餘符合前項規定之免稅額或扣除額，不得自分開計算稅額之薪資所得中減除，應一律由納稅義務人申報減除。

依第七十一條規定應辦理結算申報而未辦理，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均不適用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列舉扣除額之規定。
	行政院提案：

一、一百年十二月三十日司法院釋字第六九四號解釋，以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之年齡限制要件，影響納稅義務人扶養滿二十歲至未滿六十歲間無謀生能力者之意願，進而影響此等弱勢者生存或生活上之維持。另無謀生能力者，不因其年齡而改變受扶養之需要，納稅義務人扶養之財務負擔亦不因受扶養者年齡而有不同，僅因年齡因素限制免稅額之減除，難謂合於課稅公平原則。且主張減除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本應提出受扶養者無謀生能力之證明文件，該目規定並無大幅提升稅務行政效率之效益，卻對扶養雙方構成重大不利影響。故該年齡限制要件，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尚欠實質關聯，其差別待遇乃屬恣意，違反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應自該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效。

二、為符合上開司法院解釋意旨，並考量納稅義務人舉證與稽徵機關查證受扶養親屬「無謀生能力」及「受扶養事實」耗費成本，且易滋生爭議，參照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規定納稅義務人滿二十歲以上之子女等親屬，其在校就學或身心障礙者乃比照無謀生能力者，如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納稅義務人得列報減除免稅額。為期明確並利徵納雙方遵循，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將「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之年齡限制要件取消，並增列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之受扶養者得列報減除免稅額。

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酌作文字修正。

四、其餘各項未修正。

委員陳其邁等20人提案：
一、刪除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之年齡規定。

二、無謀生能力而有受扶養之需要者，不因其年齡滿二十歲及未滿六十歲，而改變其對於受扶養之需要，為扶養之納稅義務人亦因扶養而有相同之財務負擔，不因無謀生能力者之年齡而有所差異。

三、以年齡為分類標準之差別待遇，其所採手段與目的之達成尚欠實質關聯，其差別待遇乃屬恣意，違反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費召集委員鴻泰做補充說明。（不在場）費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十七條。

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十七條　　按前四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

一、免稅額：納稅義務人按規定減除其本人、配偶及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免稅額；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年滿七十歲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但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納稅義務人不得再減除薪資所得分開計算者之免稅額：

(一)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六十歲，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其年滿七十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二)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三)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四)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二、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就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減除外，並減除特別扣除額：

(一)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七萬三千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之。

(二)列舉扣除額：

1.捐贈：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不受金額之限制。

2.保險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費，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不超過二萬四千元為限。但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不受金額限制。

3.醫藥及生育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及生育費，以付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但受有保險給付部分，不得扣除。

4.災害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損失。但受有保險賠償或救濟金部分，不得扣除。
5.購屋借款利息：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購買自用住宅，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之利息，其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三十萬元為限。但申報有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者，其申報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金額，應在上項購屋借款利息中減除；納稅義務人依上述規定扣除購屋借款利息者，以一屋為限。

6.房屋租金支出：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其所支付之租金，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十二萬元為限。但申報有購屋借款利息者，不得扣除。

(三)特別扣除額：

1.財產交易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財產交易損失，其每年度扣除額，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之財產交易之所得為限；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以以後三年度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財產交易損失之計算，準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關於計算財產交易增益之規定。

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薪資所得，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十萬元為限。

3.儲蓄投資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利息、儲蓄性質信託資金之收益及公司公開發行並上市之記名股票之股利，合計全年扣除數額以二十七萬元為限。但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免稅之存簿儲金利息及本法規定分離課稅之利息，不包括在內。

4.身心障礙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如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及精神衛生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病人，每人每年扣除十萬元。

5.教育學費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就讀大專以上院校之子女之教育學費每人每年之扣除數額以二萬五千元為限。但空中大學、專校及五專前三年及已接受政府補助者，不得扣除。

6.幼兒學前特別扣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務人五歲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扣除二萬五千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扣除：

(1)經減除本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全年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或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稅額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2)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同條例第十三條規定之扣除金額。

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之薪資所得依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該薪資所得者之免稅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應自分開計算稅額之薪資所得中減除；其餘符合前項規定之免稅額或扣除額，不得自分開計算稅額之薪資所得中減除，應一律由納稅義務人申報減除。

依第七十一條規定應辦理結算申報而未辦理，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均不適用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列舉扣除額之規定。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四案。

十四、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10月25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1430058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4月19日台立議字第1010700734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均不含附件）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民國101年5月31日（星期四）及10月8日（星期一）召開第8屆第1會期第3次聯席會議及第8屆第2會期第1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草案；分別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呂召集委員學樟及廖召集委員正井擔任主席，邀請文化部部長龍應台說明提案要旨，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文化部部長龍應台說明：

(壹)、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承蒙　大院邀請列席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聯席會議，針對「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提報並備詢，深感榮幸。首先就委員們多年來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關切以及對本條例的大力催生，且在眾多亟待推動的法案中，優先審查本條例，特別向各位委員表達深切的謝意。在此謹就立法依據、理念、重點，作一陳述，敬請指正。

(貳)、立法依據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經過多年的努力，在各委員的大力支持下，99年1月7日經大院三讀通過，於2月3日奉　總統令公告，並於8月30日起正式施行，這是文創的基本法。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七條規定政府應設置「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其設置條例屬法律位階，前於101年3月8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並於3月9日函送　大院審議。

本設置條例草案共計十七條條文，主要內容包含組織性質、主管機關及業務範圍、創立基金與運作經費之來源、董事、監察人、院長及副院長人事規定及本院解散規定等等。

(參)、本設置條例草案理念

文化創意產業普遍具有多樣、小型、分散之特色，且具跨領域、跨業種之特性，往往屬微型之經濟規模，各階段所需之資源及輔導措施與傳統產業大不相同，因此亟需具備藝術管理、產業市場、行銷等實務經驗人才；兼以國際或兩岸市場發展瞬息萬變，為及時掌握市場脈動，透過專業組織推動將更具彈性，並得適時提供產業發展必要之協助。

目前各機關針對其所主管之文化創意產業已提供不同程度之協助及獎補助資源，惟各項輔導資源散布於各機關，亟需進行資源統整，以逐步落實文化創意事業系統化、單一窗口之協助機制。綜上，考量整體文化創意產業之扶植與策進，牽涉專業性業務範圍之廣及所需專業人力之繁，亟需組織彈性機構來延攬專業團隊投入參與，以落實產業推動政策。故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七條規定，擬具「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

(肆)、本設置條例草案重點

本設置條例草案主要條文，說明如次：

一、《文創院》之業務範圍

(一)文化創意產業之創新研究及發展。

(二)文化創意產業市場之拓展及行銷。

(三)文化創意產業之專業諮詢及輔導。

(四)文化創意產業專業人才之培育。

(五)文化創意產業媒合機制之建立。

(六)文化創意之智慧財產權保護及其流通機制之建立。

(七)文化創作產品之商品化及技術移轉。

(八)文化創意產業策略之研究。

(九)其他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有關事項。

二、《文創院》之經費

本院創立基金新臺幣三千萬元，由中央政府一次編列預算捐助之。

本院經費之來源如下：

(一)政府編列預算之補助。

(二)受託研究、提供服務及產品之收入。

(三)創立基金之孳息及運用收益。

(四)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五)其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相關之收入。

本院設立所需之不動產，得由中央政府依法定預算程序捐助或捐贈之，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規定之限制。

前項由中央政府捐助或捐贈之不動產，其處分應送主管機關報行政院核准；處分未經行政院核准者，無效。

三、《文創院》董事會與院長之組成

(一)《文創院》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九人至二十一人，由主管機關自下列人員遴選推薦，報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並指定其中一人為董事長；解聘時，亦同：

1.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2.文化創意產業相關之學者專家及業界代表。

依前項第二款聘任之董事人數，不得低於董事總數之三分之一。且董事、董事長均為無給職。

(二)《文創院》置院長一人，副院長一人至二人。院長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並報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副院長由院長提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院長受董事會之指揮、監督，綜理本院事務；副院長輔佐院長，襄理本院院務。

(伍)、結語

「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由於組織較具彈性，著重文創產業之創新研發與產業輔導；並作為整合平台，結合現有相關智庫、外貿協會及相關公協會等既有專業與資源，進行文創產業之推動，對於我國文化創意產業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部期望各界支持「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之成立，懇請　大院各位委員先進鼎力支持，期能順利完成本條例立法程序，謝謝各位。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進行質詢，並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進入逐條審查；咸認「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由於組織較具彈性，著重文創產業之創新研發與產業輔導；並作為整合平台，結合現有相關智庫、外貿協會及相關公協會等既有專業與資源，進行文創產業之推動，對於我國文化創意產業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設置條例確有制定之必要。爰經協商達成共識，茲將審查決議列述如下：

「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案：

(一)草案名稱、第一條、第三條、第七條至第十七條，均照案通過。

(二)草案第二條，修正如下：

第二條　　本院為財團法人，其設置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有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三)草案第四條，除第一款及第六款分別修正為：「一、文化創意產業之創新、育成、研究及發展。」

及「六、文化創意之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廣及其流通機制之建立。」外，餘照案通過。

(四)草案第五條，除第三項末句修正為：「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外，餘照案通過。

(五)草案第六條，除第二項修正為：「依前項第一款聘任之董事人數，不得超過董事總數之三分之一。董事成員中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且主管機關遴選前項第二款董事時應考量族群的代表性，其中原住民與客家代表應至少各有一人以上。」外，餘照案通過。

(六)通過附帶決議6項：

1.有鑒於電影產業為我國重要的軟實力，亦是帶動文創產業發展的火車頭之一。惟國內目前僅有臺北藝術大學設置電影創作研究所，相關人才培育嚴重不足，建請文化部立即與教育部協調，下一學年度（102年）在大專院校廣設電影研究博碩士班，讓大學教育能與產業發展緊密銜接，並於師資培育課程中納入電影欣賞等課程，促使我國電影產業及教育能夠在地深耕，全面茁壯發展。

2.為落實文化公民權，讓在地文化能蓬勃發展，建請文化部以台中文資局為核心輪軸，引進藝文團體駐點傳承經驗或展示演出，並結合休閒觀光的營運吸引人潮，以全面帶動台中文化創意園區整體發展。

3.為考量區域發展，避免中央單位機關過度集中於首都圈，並且確實落實文化泥土化政策，文化部應就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之選址，進行評估報告，並且就此議題召開公聽會，以求選址達到公平、公正、公開原則，且選擇於適合落實上述兩點政策方向之地點建院。
4.文化創意產業多為微型企業，且文化部亦以「文化泥土化」為施政方向，故文創院在研究文化創意產業及發展策略時，應兼顧微型企業及地方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提撥一定比例資源輔導微型企業與在地文化創意產業。

5.本條例通過實施後，該院預算不足時，政府應優先編列預算補助之。

6.本條例實施後，有關董事、監察人、院長及副院長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其相關規則應包含下列原則：「一、董事、監察人、院長及副院長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指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之利益；其利益迴避之範圍及違反時之處置，由主管機關定之。二、董事、監察人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三、董事、監察人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院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四、董事長、院長不得進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院職務。」且文化部訂定後，並送立法院備查。

肆、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廖召集委員正井說明。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一份。

	「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 eq \o\ad(\s\up7(審查會通過),\s\do7(行政院函請審議))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條文
	說明

	（照案通過）

名稱：

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
	名稱：

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提供產業推動所需之專業支援，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七條規定，特設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並制定本條例。
	第一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提供產業推動所需之專業支援，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七條規定，特設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並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之授權依據及本院設置之目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二條　本院為財團法人，其設置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有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二條　本院為財團法人，其設置依本條例之規定。
	本院之組織性質。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為規範本院所適用之法源，除本條例外如本條例有未規定之處，仍得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以資周全，故增列後段文字。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院之主管機關為文化部。
	第三條　本院之主管機關為文化部。
	本院之主管機關。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四條　本院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文化創意產業之創新、育成、研究及發展。

二、文化創意產業市場之拓展及行銷。

三、文化創意產業之專業諮詢及輔導。

四、文化創意產業專業人才之培育。

五、文化創意產業媒合機制之建立。

六、文化創意之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廣及其流通機制之建立。

七、文化創作產品之商品化及技術移轉。

八、文化創意產業策略之研究。

九、其他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有關事項。
	第四條　本院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文化創意產業之創新研究及發展。

二、文化創意產業市場之拓展及行銷。

三、文化創意產業之專業諮詢及輔導。

四、文化創意產業專業人才之培育。

五、文化創意產業媒合機制之建立。

六、文化創意之智慧財產權保護及其流通機制之建立。

七、文化創作產品之商品化及技術移轉。

八、文化創意產業策略之研究。

九、其他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有關事項。
	本院之業務範圍。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第一款於「創新」後增列「育成」，使文創業務範圍更為完整。

三、第六款於「保護」後增列「推廣」，使文創智慧財產權之推廣成為業務範圍。

	（修正通過）

第五條　本院創立基金新臺幣三千萬元，由中央政府一次編列預算捐助之。

本院經費之來源如下：

一、政府編列預算之補助。

二、受託研究、提供服務及產品之收入。

三、創立基金之孳息及運用收益。

四、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五、其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相關之收入。

本院設立所需之不動產，得由中央政府依法定預算程序捐助或捐贈之，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前項由中央政府捐助或捐贈之不動產，其處分應送主管機關報行政院核准；處分未經行政院核准者，無效。
	第五條　本院創立基金新臺幣三千萬元，由中央政府一次編列預算捐助之。

本院經費之來源如下：

一、政府編列預算之補助。

二、受託研究、提供服務及產品之收入。

三、創立基金之孳息及運用收益。

四、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五、其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相關之收入。

本院設立所需之不動產，得由中央政府依法定預算程序捐助或捐贈之，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規定之限制。

前項由中央政府捐助或捐贈之不動產，其處分應送主管機關報行政院核准；處分未經行政院核准者，無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範本院創立基金及經費來源。

二、為協助本院之運作發展，本院設立所需之不動產，得由中央政府捐助或捐贈之，於國有財產法作適度鬆綁，爰明定第三項。

三、另為使本院依第三項規定取得之不動產，能確實用於協助本院運作發展之途，達到中央政府捐助（贈）不動產之目的，爰於第四項規定不動產之處分應送主管機關報行政院核准，未經行政院核准之處分無效。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財團法人為義務人時，應提出其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備查之證明文件，已足以防範第三人信賴登記取得不動產之情事發生。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國有財產法第六十條第一項係規範在國外之國有財產，故有排除之必要，所以須明列只以「第二項」為限。

	（修正通過）

第六條　本院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九人至二十一人，由主管機關自下列人員遴選推薦，報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並指定其中一人為董事長；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文化創意產業相關之學者專家及業界代表。

依前項第一款聘任之董事人數，不得超過董事總數之三分之一。董事成員中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且主管機關遴選前項第二款董事時應考量族群的代表性，其中原住民與客家代表應至少各有一人以上。
	第六條　本院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九人至二十一人，由主管機關自下列人員遴選推薦，報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並指定其中一人為董事長；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文化創意產業相關之學者專家及業界代表。

依前項第一款聘任之董事人數，不得超過董事總數之三分之一。
	本院董事會董事之人數、資格與遴聘方式及董事長之產生方式。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為保障性別平等，並考量各族群之代表性，於第二項增列董事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且原住民及客家代表應至少各有一人以上。

	（照案通過）

第七條　本院置監察人三人至五人，由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監察人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察人。常務監察人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第七條　本院置監察人三人至五人，由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監察人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察人。常務監察人應列席董事會會議。
	本院監察人之人數及聘任方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八條　董事、監察人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但續聘人數，不得超過總人數三分之二，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代表政府機關之董事依職務進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董事、監察人任滿前出缺者，由主管機關報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聘期至原任者之任期屆滿為止。
	第八條　董事、監察人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一次。但續聘人數，不得超過總人數三分之二，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代表政府機關之董事依職務進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董事、監察人任滿前出缺者，由主管機關報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聘期至原任者之任期屆滿為止。
	本院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續聘次數及出缺補聘方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九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副院長一人至二人。

院長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並報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副院長由院長提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院長受董事會之指揮、監督，綜理本院事務；副院長輔佐院長，襄理本院院務。
	第九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副院長一人至二人。

院長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並報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副院長由院長提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院長受董事會之指揮、監督，綜理本院事務；副院長輔佐院長，襄理本院院務。
	本院院長、副院長之人數、任務、聘任與解任方式及任務。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條　本院董事、董事長、監察人、常務監察人均為無給職。

本院之組織編制及專任人員之任免、薪給、福利、退休及撫卹等相關人事管理規定，由院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條　本院董事、董事長、監察人、常務監察人均為無給職。

本院之組織編制及專任人員之任免、薪給、福利、退休及撫卹等相關人事管理規定，由院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本院組織編制及相關人事管理規定之核定程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本院捐助章程，由主管機關訂定；變更時，由董事會擬訂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一條　本院捐助章程，由主管機關訂定；變更時，由董事會擬訂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本院捐助章程之訂定及變更程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二條　本院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之會計年度一致。
	第十二條　本院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之會計年度一致。
	本院之會計年度。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三條　本院預算、決算之編審，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會計年度開始前，應訂定工作計畫，編列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辦理。

二、會計年度終了二個月內，應將工作成果及收支決算，提經監察人全體查核、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循決算程序辦理。
	第十三條　本院預算、決算之編審，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會計年度開始前，應訂定工作計畫，編列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循預算程序辦理。

二、會計年度終了二個月內，應將工作成果及收支決算，提經監察人全體查核、董事會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循決算程序辦理。
	本院預算及決算之編審程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為確保本院之正常運作，得就其財產管理、預決算編審、員工之薪資報酬，董事會及監察人職權、董事、監察人及院長之積極及消極資格、解聘事由、職務之執行、利益迴避及其他事項，訂定相關規定。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為確保本院之正常運作，得就其財產管理、預決算編審、員工之薪資報酬，董事會及監察人職權、董事、監察人及院長之積極及消極資格、解聘事由、職務之執行、利益迴避及其他事項，訂定相關規定。
	為確保本院之正常運作及健全發展，爰授權主管機關得就其財產管理等事項訂定相關規定，以資周延。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五條　本院每年度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支付獎助及捐贈名單清冊，應報主管機關備查，並於備查之日起三個月內公開之。但私人捐贈之情形，得依其意願為之。
	第十五條　本院每年度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支付獎助及捐贈名單清冊，應報主管機關備查，並於備查之日起三個月內公開之。但私人捐贈之情形，得依其意願為之。
	本院為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其經費支用涉及政府資源及捐贈之使用，故有將其財務透明之必要，以杜弊端，故明定其接受補助及捐贈、支付獎助及捐贈名單清冊應予公開。惟私人捐贈部分，考量其性質係經費之來源，相較於經費之使用，須受監督之密度較低，宜尊重其公開之意願，爰作但書之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六條　本院因情事變更，致不能達設立目的時，主管機關得解散之。

本院解散後，應依法辦理清算。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
	第十六條　本院因情事變更，致不能達設立目的時，主管機關得解散之。

本院解散後，應依法辦理清算。其賸餘財產，歸屬國庫。
	本院解散之事由及賸餘財產之歸屬。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條例相關組織之籌設需時，爰授權行政院另定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召集委員廖委員正井補充說明。（不在場）廖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需再交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二會期第九次會討論事項第14案「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五案。

十五、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委員趙天麟等23人擬具「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及委員許智傑等19人擬具「衛武營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11月1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1430060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委員趙天麟等23人擬具「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及委員許智傑等19人擬具「衛武營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案，業已併案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4月19日台立議字第1010700679號、101年5月23日台立議字第1010701804號及101年5月30日台立議字第1010701986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均不含附件）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本院委員趙天麟等23人擬具「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及本院委員許智傑等19人擬具「衛武營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民國101年5月31日（星期四）及10月8日（星期一）召開第8屆第1會期第3次聯席會議及第8屆第2會期第1次聯席會議，併案審查上開草案；分別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呂召集委員學樟及廖召集委員正井擔任主席，邀請文化部部長龍應台及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並由文化部部長龍應台答覆委員詢問。
貳、文化部部長龍應台說明：

（壹）、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非常感謝　大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百忙中召開本次聯席會議，安排本部報告「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之內容，希望藉由本次報告，讓各位委員了解草案要旨，進而支持法案順利完成立法。以下謹就草案進行簡要報告，敬請各位指教：

（貳）、設立行政法人理由

行政法人可以適度的引進企業經營精神，使政府在公共事務的執行上更具專業及效能，並在國會及主管機關的適度監督下運作，同時可以在人事、會計、採購等制度作部分的彈性處理，爰透過「一法人多館所」的方式，運用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的劇場專業經營、企劃與行銷人才及經驗，達到表演藝術資源整合及經驗傳承的重要功能。將行政法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調整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稱本中心），辦理國家兩廳院、衛武營兩廳院等展演設施之經營管理、表演藝術文化與活動之策劃、行銷、推廣及交流，以提升國家表演藝術水準及國際競爭力。

（參）、草案內容

一、本中心業務範圍

(一)國家兩廳院、衛武營兩廳院及其他展演設施之營運管理。

(二)受委託辦理展演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表演藝術之行銷及推廣。

(四)表演藝術團隊及活動之策劃。

(五)國際表演藝術文化之合作及交流。

(六)其他有關本中心事項。

二、本中心經費來源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三)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四)營運及產品之收入。

(五)其他收入。

三、董事會組成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本部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表演藝術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文化教育界人士。

(四)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或對本中心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士。
前項第一款之董事三人，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董事各不得逾四人。

四、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本部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解聘時，亦同。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

五、董事會職權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本中心經費之籌募及各場館間公務補助預算之分配。

(三)各場館年度營運方針之核定。

(四)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五)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規章之審議。

(七)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各場館藝術總監之任免。

(十)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肆）、結語

文化部及所屬機關構組織法，皆已完成立法，並於101年5月20日生效施行，目前規劃設立之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懇請　大院各位委員支持，期能順利完成立法程序，俾利表演藝術業務之推動。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參、委員提案要旨：

一、委員趙天麟等提案（101年5月31日）：（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文化部為提升國內表演藝術水準，充實國民文化生活內涵，配合行政院推動組織改造之法人化策略，將仍屬國家任務而性質上不適宜由行政機關實施之業務，設立具公法人性質之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辦理展演場館之經營管理。一方面藉由人事、組織、財務及採購等制度鬆綁，導入企業經營管理模式，俾為其注入更多專業、更大彈性及更高效率，進而提升營運績效。另一方面可與民法財團法人有所區隔，以確保此等場館任務之遂行，並便於處理公有財產問題；再者亦使未來政府應有之補助正當化及制度化，避免社會之疑慮。

基於提升國家文化藝術形象、推廣表演藝術及社會藝術教育活動之目標，爰依社會環境之變化、表演藝術行政之特性，以及各國藝術機構之經營模式，擬具「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俾達成建立國家級表演藝術營運管理機制之目的，其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本中心之組織型態、監督機關、業務範圍、經費來源及規章之訂定程序。（草案第一條至第五條）

(二)本中心之董事、監事人數、資格、遴聘、任期、解聘、補聘之方式、聘任之消極資格及解聘事由。（草案第六條至第十條）

(三)本中心董事長聘任、職權、代理方式；董事會職權、開會方式、監事會職權、利益迴避原則、特定交易行為之禁止、董事、監事出席會議方式及均為無給職。（草案第十一條至第十八條）

(四)本中心藝術總監之聘任方式及職權。（草案第十九條）

(五)本中心設置附屬作業組織及演藝團隊。（草案第二十條）

(六)監督機關之監督權限及績效評鑑辦理方式；本中心應訂定發展目標及計畫、年度營運計畫及預算。（草案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三條）

(七)本中心人事及現職員工權益保障、任用之限制事項。（草案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四條）

(八)本中心之會計年度及會計制度、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各該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提報程序及期限、設立年度及原機關併入本中心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之調整運用、政府核撥本中心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草案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七條）

(九)本中心自有財產與公有財產之定義、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規定。（草案第三十八條）

(十)本中心相關資訊之公開；本中心舉債之要件及相關監督程序；本中心辦理採購之規定。（草案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

(十一)對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　訴願。（草案第四十二條）

(十二)本中心與行政法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具同一法人格，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於本條例施行後，應停止適用；原董事會及監事會應即改選。（草案第四十三條）

(十三)原機關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於九十三年三月一日移轉本中心之繼續任用人員及聘任人員，得準用第二十七條規定，並應於本條例施行後六個月內，完成辦理程序。（草案第四十四條）

(十四)本中心解散之程序及解散後之財產歸屬。（草案第四十五條）
二、委員許智傑等提案（101年5月31日）：（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為提升國內表演藝術水準，充實國民文化生活內涵，配合行政院推動組織改造之法人化策略，將仍屬國家任務而性質上不適宜由行政機關實施之業務，設立具公法人性質之行政法人衛武營藝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辦理展演場館之經營管理。一方面藉由人事、組織、財務及採購等制度鬆綁，導入企業經營管理模式，俾為其注入更多專業、更大彈性及更高效率，進而提升營運績效。另一方面可與民法財團法人有所區隔，以確保此等場館任務之遂行，並便於處理公有財產問題；再者亦使未來政府應有之補助正當化及制度化，避免社會之疑慮。

基於提升國家文化藝術形象、推廣表演藝術及社會藝術教育活動之目標，爰依社會環境之變化、表演藝術行政之特性，以及各國藝術機構之經營模式，擬具「衛武營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俾達成建立國家級表演藝術營運管理機制之目的，其要點如下：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本中心之組織型態、監督機關、業務範圍、經費來源及規章之訂定程序。（草案第一條至第五條）

(二)本中心之董事、監事人數、資格、遴聘、任期、解聘、補聘之方式、聘任之消極資格及解聘事由。（草案第六條至第十條）

(三)本中心董事長聘任、職權、代理方式及年齡限制；董事會職權、開會方式、監事會職權、利益迴避原則、特定交易行為之禁止、董事、監事出席會議方式及因屬兼任，不得支給職務報酬，惟得依規定支領兼職費。（草案第十一條至第十八條）

(四)本中心藝術總監之聘任方式及職權。（草案第十九條）

(五)本中心設置附屬作業組織及演藝團隊。（草案第二十條）

(六)監督機關之監督權限及績效評鑑辦理方式；本中心應訂定發展目標及計畫、年度營運計畫及預算。（草案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三條）

(七)本中心人事及現職員工權益保障、任用之限制事項。（草案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四條）

(八)本中心之會計年度及會計制度、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各該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提報程序及期限、設立年度及原機關併入本中心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之調整運用、政府核撥本中心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草案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七條）

(九)本中心自有財產與公有財產之定義、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規定。（草案第三十八條）

(十)本中心相關資訊之公開；本中心舉債之要件及相關監督程序；本中心辦理採購之規定。（草案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

(十一)對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草案第四十二條）

(十二)本中心解散之程序及解散後之財產歸屬。（草案第四十三條）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進行質詢，並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進入逐條審查；咸認行政法人可以適度的引進企業經營精神，使政府在公共事務的執行上更具專業及效能，並在國會及主管機關的適度監督下運作，同時可以在人事、會計、採購等制度作部分的彈性處理，爰透過「一法人多館所」的方式，運用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的劇場專業經營、企劃與行銷人才及經驗，達到表演藝術資源整合及經驗傳承的重要功能，故本設置條例確有制定之必要。爰經協商達成共識，茲將審查決議列述如下：

併案審查「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及「衛武營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等案：

(一)草案名稱、第一章章名、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二章章名、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三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三章章名、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四章章名、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四條、第五章章名、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第六章章名、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六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草案第一條、第三條，均照趙委員天麟等23人提案通過。

(三)草案第六條，除第一項第四款修正為：「四、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草案第八條，修正如下：

第八條　　監督機關遴選董事及監事時，應考量各類人選之代表性、區域性及均衡性。其中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董事總人數原住民、客家及場館所在地區域之代表應至少各有一人。

前項董事、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五)草案第十二條，除第五款修正為：「五、年度預算、決算及績效目標之審議。」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六)草案第十九條，照趙委員天麟等23人提案，除第一項修正為：「……負責各場館營運及管理業務之執行，並列席董事會會議。……」外，餘照案通過。

(七)草案第二十二條，除第一項修正為：「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八)草案第二十七條，除第二項修正為：「……，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九)草案第二十八條，除第三項修正為：「……，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草案第二十九條，除第二項修正為：「……，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一)草案第三十條，除第二項修正為：「……，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二)草案第三十八條，除第五項首句修正為：「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三)通過附帶決議3項：

1.監督機關遴選董事及監事時，應考量各類代表之區域性，以兼顧南部地區文化之發展，其中第六條之董事應有南部地區之代表五分之一以上。

2.有關《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之立法精神，為「藝術總監專業治理」運作模式，董事長為綜理中心行政協調事務，董事會則為中心行政審議機制，提供藝術總監在專業治理上之必要資源與行政協助，以期使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在專業治理與專業行政上相互搭配，達成組織整合、資源共享與專業治理之多贏方向。

3.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主體結構工程於民國99年3月動工，預計民國103年底完工啟用。鑒於衛武營為一大型場館，營運上需詳細縝密的營運計劃，如人才選用、任務定位、財務規劃、藝術表演的節目規劃、南部地區藝文團隊的扶植等細節，其工程浩大需花費較長時間。爰請文化部及早因應準備，立即啟動「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營運計畫」作業。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廖召集委員正井說明。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一份。

	 eq \o\ad(\s\up21(審查會通過),\s\up7(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案),\s\do7(委員趙天麟等23人擬具「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案),\s\do21(委員許智傑等19人擬具「衛武營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案))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說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名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
	名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
	名稱：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
	名稱：
衛武營藝術中心設置條例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行政院提案：
章名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章名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章名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趙委員天麟等提案通過）
第一條　為辦理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以下簡稱國家兩廳院）、衛武營國家戲劇院、衛武營國家音樂廳（以下簡稱衛武營國家兩廳院）等展演設施之經營管理、表演藝術文化與活動之策劃、行銷、推廣及交流，以提升國家表演藝術水準及國際競爭力，特設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第一條　為辦理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以下簡稱國家兩廳院）、衛武營戲劇院、衛武營音樂廳（以下簡稱衛武營兩廳院）等展演設施之經營管理、表演藝術文化與活動之策劃、行銷、推廣及交流，以提升國家表演藝術水準及國際競爭力，特設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第一條　為辦理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以下簡稱國家兩廳院）、衛武營國家戲劇院、衛武營國家音樂廳（以下簡稱衛武營國家兩廳院）等展演設施之經營管理、表演藝術文化與活動之策劃、行銷、推廣及交流，以提升國家表演藝術水準及國際競爭力，特設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第一條　為辦理衛武營戲劇院、衛武營音樂廳（以下簡稱衛武營兩廳院）等展演設施之經營管理、表演藝術文化與活動之策劃、行銷、推廣及交流，以提升國家表演藝術水準及國際競爭力，特設衛武營藝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條例。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本中心具有提升國家競爭力與文化形象，以及使藝術普及於全體民眾之責任，特於設立宗旨中說明。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本中心具有提升國家競爭力與文化形象，以及使藝術普及於全體民眾之責任，特於設立宗旨中說明。
三、為避免衛武營音樂廳、衛武營戲劇院成為國家兩院廳之地方分院，造成民眾混淆，應予以正名為衛武營國家戲劇院、衛武營國家音樂廳。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二、本中心具有提升國家競爭力與文化形象，以及使藝術普及於全體民眾之責任，特於設立宗旨中說明。
審查會：
照趙委員天麟等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文化部。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文化部。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文化部。
	第二條　本中心為行政法人；其監督機關為文化部。
	行政院提案：
本中心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本中心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本中心組織型態及監督機關。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趙委員天麟等提案通過）
第三條　本中心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國家兩廳院、衛武營國家兩廳院及其他展演設施（以下簡稱各場館）之營運管理。
二、受委託辦理展演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表演藝術之行銷及推廣。
四、表演藝術團隊及活動之策劃。
五、國際表演藝術文化之合作及交流。
六、其他有關本中心事項。
	第三條　本中心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國家兩廳院、衛武營兩廳院及其他展演設施（以下簡稱各場館）之營運管理。
二、受委託辦理展演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表演藝術之行銷及推廣。
四、表演藝術團隊及活動之策劃。
五、國際表演藝術文化之合作及交流。
六、其他有關本中心事項。
	第三條　本中心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國家兩廳院、衛武營國家兩廳院及其他展演設施（以下簡稱各場館）之營運管理。
二、受委託辦理展演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表演藝術之行銷及推廣。
四、表演藝術團隊及活動之策劃。
五、國際表演藝術文化之合作及交流。
六、其他有關本中心事項。
	第三條　本中心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衛武營兩廳院（以下簡稱各場館）之營運管理。
二、受委託辦理展演設施之營運管理。
三、表演藝術之行銷及推廣。
四、表演藝術團隊及活動之策劃。
五、國際表演藝術文化之合作及交流。
六、其他有關本中心事項。
	行政院提案：
本中心業務範圍。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本中心業務範圍。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本中心業務範圍。
審查會：
照趙委員天麟等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三、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四、營運及產品之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之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節目費、行銷推廣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及購置費，以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三款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本中心各場館對其自籌收入，得以專屬帳戶自行規劃管理。但其相關計畫應編列於年度計畫及年度預算。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三、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四、營運及產品之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之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節目費、行銷推廣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及購置費，以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三款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本中心各場館對其自籌收入，得以專屬帳戶自行規劃管理。但其相關計畫應編列於年度計畫及年度預算。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三、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四、營運及產品之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之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節目費、行銷推廣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及購置費，以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三款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本中心各場館對其自籌收入，得以專屬帳戶自行規劃管理。但其相關計畫應編列於年度計畫及年度預算。
	第四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二、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三、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四、營運及產品之收入。
五、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之政府補助，包括人事費、節目費、行銷推廣費、建築物與固定設備之重要設施維修及購置費，以及其他特殊維修計畫所需經費。
第一項第三款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
本中心各場館對其自籌收入，得以專屬帳戶自行規劃管理。但其相關計畫應編列於年度計畫及年度預算。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統籌之經費來源項目。
二、第二項明定政府補助範圍。因本中心各場館之專業舞台及建築，直接關係民眾安全，有定期進行大規模之更新、翻修工作之需，另特殊而昂貴之專業器材亦可能因老舊、損壞而須重新購置。此部分之支出，性質上非屬本中心年度定期維護預算，故須視實際需要時另擬計畫以專案申請監督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樂於捐助本中心，以挹注及充實本中心預算經費，爰於第三項明定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四、為落實法人化後鼓勵各場館提升經營效能，以及彈性管理的組織設計概念，爰於第四項明定各場館之自籌收入保留由各場館自行規劃管理。又本中心各場館之自籌收入，含演出票房收入、場地管理收入、服務收入、捐贈所得等。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統籌之經費來源項目。
二、第二項明定政府補助範圍。因本中心各場館之專業舞台及建築，直接關係民眾安全，有定期進行大規模之更新、翻修工作之需，另特殊而昂貴之專業器材亦可能因老舊、損壞而須重新購置。此部分之支出，性質上非屬本中心年度定期維護預算，故須視實際需要時另擬計畫以專案申請監督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樂於捐助本中心，以挹注及充實本中心預算經費，爰於第三項明定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四、為落實法人化後鼓勵各場館提升經營效能，以及彈性管理的組織設計概念，爰於第四項明定各場館之自籌收入保留由各場館自行規劃管理。又本中心各場館之自籌收入，含演出票房收入、場地管理收入、服務收入、捐贈所得等。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統籌之經費來源項目。
二、第二項明定政府補助範圍。因本中心各場館之專業舞台及建築，直接關係民眾安全，有定期進行大規模之更新、翻修工作之需，另特殊而昂貴之專業器材亦可能因老舊、損壞而須重新購置。此部分之支出，性質上非屬本中心年度定期維護預算，故須視實際需要時另擬計畫以專案申請監督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三、為鼓勵民間企業團體或個人樂於捐助本中心，以挹注及充實本中心預算經費，爰於第三項明定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對本中心之捐贈，視同對政府之捐贈，俾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於申報所得稅時列舉扣除或列為費用，不受金額限制。
四、為落實法人化後鼓勵各場館提升經營效能，以及彈性管理的組織設計概念，爰於第四項明定各場館之自籌收入保留由各場館自行規劃管理。又本中心各場館之自籌收入，含演出票房收入、場地管理收入、服務收入、捐贈所得等。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五條　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行政院提案：
一、為期本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程度之自主性，爰於第一項明定，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重要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二、因本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於第二項明定，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可訂定對外發生效力之規章，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為期本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程度之自主性，爰於第一項明定，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重要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二、因本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於第二項明定，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可訂定對外發生效力之規章，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為期本中心得以有效運作，並具一定程度之自主性，爰於第一項明定，本中心應訂定組織章程、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重要規章，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二、因本中心仍肩負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使命，爰於第二項明定，本中心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可訂定對外發生效力之規章，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章　組　　織
	第二章　組　　織
	第二章　組　　織
	第二章　組　　織
	行政院提案：
章名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章名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章名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表演藝術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文化教育界人士。
四、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
前項第一款之董事三人，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董事各不得逾四人。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表演藝術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文化教育界人士。
四、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或對本中心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士。
前項第一款之董事三人，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董事各不得逾四人。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表演藝術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文化教育界人士。
四、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或對本中心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士。
前項第一款之董事三人，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董事各不得逾四人。
	第六條　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表演藝術相關之學者、專家。
三、文化教育界人士。
四、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或對本中心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士。
前項第一款之董事三人，其中需包含中心所在地之地方政府推派之董事一人；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董事各不得逾四人，中心所在地之地方政府推派之董事須占各款董事名額二分之一以上。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之人數、資格及遴聘方式。
二、為使本中心董事兼具各領域之代表，爰於第二項明定政府相關機關代表及其他領域之董事人數。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之人數、資格及遴聘方式。
二、為使本中心董事兼具各領域之代表，爰於第二項明定政府相關機關代表及其他領域之董事人數。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之人數、資格及遴聘方式。
二、為使本中心董事兼具各領域之代表，且中心營運能容納地方需求及聲音，爰於第二項明定政府相關機關代表及其他領域之董事人數，及地方政府推派之董事比例。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二、第一項第四款中之「對本中心有重大貢獻之」等字刪除，以廣納各界之「社會公正」人士，而不限於僅對本中心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士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七條　本中心設監事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具會計、審計、稽核、法律或管理等相關學識經驗者。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七條　本中心設監事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具會計、審計、稽核、法律或管理等相關學識經驗者。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第七條　本中心設監事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具會計、審計、稽核、法律或管理等相關學識經驗者。
	第七條　本中心設監事會，置監事三人至五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具會計、審計、稽核、法律或管理等相關學識經驗者。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
	行政院提案：
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監事之人數、資格及其遴聘方式。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八條  監督機關遴選董事及監事時，應考量各類人選之代表性、區域性及均衡性。其中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董事總人數原住民、客家及場館所在地區域之代表應至少各有一人。
前項董事、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八條　監督機關遴選董事及監事時，應考量各類人選之代表性及均衡性。
董事、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八條　監督機關遴選董事及監事時，應考量各類人選之代表性及均衡性。
董事、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八條　監督機關遴選董事及監事時，應考量各類人選之代表性及均衡性。
董事、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行政院提案：
為落實多元文化及性別平權精神，明定監督機關遴選董事及監事時，應考量其代表性及均衡性，並符合性別比例。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為落實多元文化及性別平權精神，明定監督機關遴選董事及監事時，應考量其代表性及均衡性，並符合性別比例。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為落實多元文化及性別平權精神，明定監督機關遴選董事及監事時，應考量其代表性及均衡性，並符合性別比例。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基於「多元文化主義」理念以及「族群主流化」的推動，文化事務決策與執行者應具「族群意識」與「族群敏感度」，除了落實族群的多元平等與尊重，另一層是各自族群對於自我族群文化的了解，這個是非該族群的人很難掌握的，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董事除了政府機關代表或是相關專家學者及業者代表外，應該要考量族群的代表性，各族群特別是原住民與客家應有代表。同時也應重視區域性，故場館所在地區域也應至少有代表一人，爰修正第一項。
三、第二項句首增列「前項」二字，以使文義更為明確。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九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四年，期滿得續聘一次。但續聘人數不得逾總人數三分之二，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政府機關代表之董事、監事應依職務進退，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及第七條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之任期屆滿為止。
	第九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四年，期滿得續聘一次。但續聘人數不得逾總人數三分之二，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政府機關代表之董事、監事應依職務進退，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及第七條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之任期屆滿為止。
	第九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四年，期滿得續聘一次。但續聘人數不得逾總人數三分之二，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政府機關代表之董事、監事應依職務進退，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及第七條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之任期屆滿為止。
	第九條　董事、監事任期為四年，期滿得續聘一次。但續聘人數不得逾總人數三分之二，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政府機關代表之董事、監事應依職務進退，不受前項續聘次數之限制；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及第七條第二款規定聘任之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者，由監督機關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補聘之，其任期至原任者之任期屆滿為止。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監事任期、續聘次數；另參照「大學法」公立大學校長任期、「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期間及「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各機關公務人員借調或兼職期間等相關規定，並衡酌現行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董事會運作情形，爰將董事、監事任期明定為四年。
二、第二項明定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任免改聘；並明定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監事任期、續聘次數；另參照「大學法」公立大學校長任期、「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期間及「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各機關公務人員借調或兼職期間等相關規定，並衡酌現行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董事會運作情形，爰將董事、監事任期明定為四年。
二、第二項明定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任免改聘；並明定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監事任期、續聘次數；另參照「大學法」公立大學校長任期、「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期間及「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各機關公務人員借調或兼職期間等相關規定，並衡酌現行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董事會運作情形，爰將董事、監事任期明定為四年。
二、第二項明定董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任免改聘；並明定董事、監事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之方式及補聘者之任期。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經公立醫院證明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董事會議、監事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中心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三、本中心當屆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四、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五、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中心利益，有確實證據。
六、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中心財產，有確實證據。
七、違反本條例所定利益迴避原則或第十七條第一項前段特定交易行為禁止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八、其他有不適任董事、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各款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本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補聘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第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經公立醫院證明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董事會議、監事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中心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三、本中心當屆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四、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五、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中心利益，有確實證據。
六、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中心財產，有確實證據。
七、違反本條例所定利益迴避原則或第十七條第一項前段特定交易行為禁止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八、其他有不適任董事、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各款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本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補聘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第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經公立醫院證明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董事會議、監事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中心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三、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中心利益，有確實證據。
四、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中心財產，有確實證據。
五、違反本條例所定利益迴避原則或第十七條第一項前段特定交易行為禁止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六、其他有不適任董事、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各款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本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補聘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第十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經公立醫院證明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
董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董事會議、監事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事、監事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本中心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三、本中心當屆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四、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五、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贈，致損害公益或本中心利益，有確實證據。
六、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本中心財產，有確實證據。
七、違反本條例所定利益迴避原則或第十七條第一項前段特定交易行為禁止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八、其他有不適任董事、監事職位之行為。
前項各款情形，監督機關於解聘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本中心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補聘之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為免影響董事會、監事會之運作，爰於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董事、監事之消極聘任資格及其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爰於第四項明定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明定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及補聘等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為免影響董事會、監事會之運作，爰於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董事、監事之消極聘任資格及其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爰於第四項明定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明定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及補聘等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為免影響董事會、監事會之運作，爰於第一項至第三項明定董事、監事之消極聘任資格及其解聘事由。
二、為保障當事人權益，爰於第四項明定監督機關於解聘董事、監事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
三、第五項明定董事、監事之遴聘、解聘及補聘等相關事項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一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為專任，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聘任之審查機制及過程應透明化。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第十一條　本中心置董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董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一切事務，對外代表本中心；其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指定之董事代行職權，不能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行職權。
董事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行政院提案：
一、董事長遴選方式、職權與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及初任年齡限制。
二、考量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業務，對外代表本中心，職責繁重，宜由具適度身心能力者擔任，並避免其淪為酬傭性質，爰參照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二十三條對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人員，再任行政法人董事長者年齡限制規定，於第四項就其年齡予以合理規範。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董事長遴選方式、職權與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
二、考量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業務，對外代表本中心，職責繁重，採專任制。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董事長遴選方式、職權與其不能執行職務之代理方式及初任年齡限制。
二、考量董事長對內綜理本中心業務，對外代表本中心，職責繁重，宜由具適度身心能力者擔任，並避免其淪為酬傭性質，爰參照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二十三條對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人員，再任行政法人董事長者年齡限制規定，於第四項就其年齡予以合理規範。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第十二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本中心經費之籌募及各場館間公務補助預算之分配。
三、各場館年度營運方針之核定。
四、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五、年度預算、決算及績效目標之審議。
六、規章之審議。
七、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各場館藝術總監之任免。
十、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第十二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本中心經費之籌募及各場館間公務補助預算之分配。
三、各場館年度營運方針之核定。
四、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五、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規章之審議。
七、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各場館藝術總監之任免。
十、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第十二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本中心經費之籌募及各場館間公務補助預算之分配。
三、各場館年度營運方針之核定。
四、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五、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規章之審議。
七、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各場館藝術總監之任免。
十、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第十二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本中心經費之籌募及各場館間公務補助預算之分配。
三、各場館年度營運方針之核定。
四、年度營運計畫之審議。
五、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規章之審議。
七、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八、本條例所定應經董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九、各場館藝術總監之任免。
十、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行政院提案：
董事會之職權。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董事會之職權。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董事會之職權。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二、「績效目標」亦為董事會之重要職權，爰於第五款增列並修正之。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九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九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九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第十三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但前條第一款至第九款之決議，應有董事總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行政院提案：
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董事會開會及決議方式。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四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議。
	第十四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議。
	第十四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議。
	第十四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單獨行使職權，常務監事應代表全體監事列席董事會議。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監事會之職權。
二、第二項明定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並規定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議。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監事會之職權。
二、第二項明定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並規定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議。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監事會之職權。
二、第二項明定監事職權之行使方式，並規定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議。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五條　董事、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第十五條　董事、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第十五條　董事、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第十五條　董事、監事、常務監事應親自出席、列席董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行政院提案：
董事、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監事會議之方式。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董事、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監事會議之方式。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董事、監事、常務監事出席、列席董事會、監事會議之方式。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其利益迴避之範圍及違反時之處置，由監督機關定之。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本條例所稱關係人，指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其利益迴避之範圍及違反時之處置，由監督機關定之。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本條例所稱關係人，指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其利益迴避之範圍及違反時之處置，由監督機關定之。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本條例所稱關係人，指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
	第十六條　董事、監事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其利益迴避之範圍及違反時之處置，由監督機關定之。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
本條例所稱關係人，指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監事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至其範圍及違反時之處置，由監督機關定之。
二、第二項明定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以避免濫用私人之現象。
三、第三項明定關係人之定義。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監事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至其範圍及違反時之處置，由監督機關定之。
二、第二項明定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以避免濫用私人之現象。
三、第三項明定關係人之定義。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董事、監事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至其範圍及違反時之處置，由監督機關定之。
二、第二項明定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係，以避免濫用私人之現象。
三、第三項明定關係人之定義。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或其關係人，不得與本中心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但有正當理由，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但書情形，本中心應將該董事會特別決議內容，於會後二十日內主動公開之，並報監督機關備查。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或其關係人，不得與本中心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但有正當理由，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但書情形，本中心應將該董事會特別決議內容，於會後二十日內主動公開之，並報監督機關備查。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或其關係人，不得與本中心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但有正當理由，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但書情形，本中心應將該董事會特別決議內容，於會後二十日內主動公開之，並報監督機關備查。
	第十七條　董事、監事或其關係人，不得與本中心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但有正當理由，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項但書情形，本中心應將該董事會特別決議內容，於會後二十日內主動公開之，並報監督機關備查。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董事、監事或其關係人，原則不得與本中心進行買賣、租賃及承攬等交易行為，如有違反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第三項明定本中心之董事、監事或其關係人經董事會特別決議，准予與本中心為特定交易，其決議內容應公開，並報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董事、監事或其關係人，原則不得與本中心進行買賣、租賃及承攬等交易行為，如有違反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第三項明定本中心之董事、監事或其關係人經董事會特別決議，准予與本中心為特定交易，其決議內容應公開，並報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董事、監事或其關係人，原則不得與本中心進行買賣、租賃及承攬等交易行為，如有違反規定致本中心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第三項明定本中心之董事、監事或其關係人經董事會特別決議，准予與本中心為特定交易，其決議內容應公開，並報監督機關備查。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八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十八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十八條　本中心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十八條　本中心董事長、董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行政院提案：
董事長、董事、監事因屬兼任，不得支給職務報酬，惟得依規定支領兼職費。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董事、監事不得支給職務報酬，惟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車馬費。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董事長、董事、監事因屬兼任，不得支給職務報酬，惟得依規定支領兼職費。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趙委員天麟等提案修正通過）
第十九條　本中心各場館置藝術總監一人，負責各場館營運及管理業務之執行，並列席董事會會議。均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第十條第一項、第二項前段、第三項、第四項、第十一條第四項、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一條第六款、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前項所置藝術總監準用之。
	第十九條　本中心各場館置藝術總監一人，綜理各場館業務，均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第十條第一項、第二項前段、第三項、第四項、第十一條第四項、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一條第六款、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前項所置藝術總監準用之。
	第十九條　本中心各場館置藝術總監一人，負責各場館營運及管理業務之執行，並出席董事會會議。均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第十條第一項、第二項前段、第三項、第四項、第十一條第四項、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一條第六款、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前項所置藝術總監準用之。
	第十九條　本中心各場館置藝術總監一人，綜理各場館業務，均為專任，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第十條第一項、第二項前段、第三項、第四項、第十一條第四項、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一條第六款、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有關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於前項所置藝術總監準用之。
	行政院提案：
藝術總監之聘任方式、職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藝術總監之聘任方式、職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藝術總監之聘任方式、職權、準用董事及董事長之規定。
審查會：
一、照趙委員天麟等提案修正通過。
二、董事會之出席人員為董事，其他人員則為列席，故於第一項之「出席」改為「列席」，以符合實況。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條　本中心各場館得依營運需要，經董事會通過，報請監督機關核定後，設附屬作業組織及附設演藝團隊；解散時，亦同。
	第二十條　本中心各場館得依營運需要，經董事會通過，報請監督機關核定後，設附屬作業組織及附設演藝團隊；解散時，亦同。
	第二十條　本中心各場館得依營運需要，經董事會通過，報請監督機關核定後，設附屬作業組織及附設演藝團隊；解散時，亦同。
	第二十條　本中心各場館得依營運需要，經董事會通過，報請監督機關核定後，設附屬作業組織及附設演藝團隊；解散時，亦同。
	行政院提案：
一、本中心設置附屬作業組織或附設演藝團隊之目的在充實本中心各場館之發展需求。
二、未來若確有設置附屬演藝團隊之需求，將優先評估現有演藝團隊附屬於本中心之可行性。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本中心設置附屬作業組織或附設演藝團隊之目的在充實本中心各場館之發展需求。
二、未來若確有設置附屬演藝團隊之需求，將優先評估現有演藝團隊附屬於本中心之可行性。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本中心設置附屬作業組織或附設演藝團隊之目的在充實本中心各場館之發展需求。
二、未來若確有設置附屬演藝團隊之需求，將優先評估現有演藝團隊附屬於本中心之可行性。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行政院提案：
章名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章名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章名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一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之遴聘及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第二十一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之遴聘及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第二十一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之遴聘及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第二十一條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績效之評鑑。
五、董事、監事之遴聘及建議。
六、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本中心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行政院提案：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監督機關對本中心之監督權限，包括財務、營運、人事、財產等監督，及於董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第二十二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前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二十二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
前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二十二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
前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二十二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本中心之績效評鑑。
前項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本中心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本中心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本中心經費核撥之建議。
五、其他有關事項。
	行政院提案：
一、為評鑑本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與客觀性，第一項爰明定監督機關應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績效評鑑。
二、為使本中心之評鑑能有客觀性、公正性、原則性標準，爰於第二項明定由監督機關訂定本中心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三、本中心公共事務之實施效能及權責是否相符，須有績效評鑑機制作為衡量依據。以本中心之績效評鑑，除評核其營運與效能及目標達成情形，作為監督機關未來核撥經費之參據外，亦透過評鑑機制對於本中心之營運給予指導，以確保其所負責之公共事務能適切實施並具有效能，爰於第三項明定績效評鑑內容，俾資依循。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為評鑑本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與客觀性，第一項爰明定監督機關應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績效評鑑。
二、為使本中心之評鑑能有客觀性、公正性、原則性標準，爰於第二項明定由監督機關訂定本中心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三、本中心公共事務之實施效能及權責是否相符，須有績效評鑑機制作為衡量依據。以本中心之績效評鑑，除評核其營運與效能及目標達成情形，作為監督機關未來核撥經費之參據外，亦透過評鑑機制對於本中心之營運給予指導，以確保其所負責之公共事務能適切實施並具有效能，爰於第三項明定績效評鑑內容，俾資依循。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為評鑑本中心之績效，並期評鑑結果更具公正性與客觀性，第一項爰明定監督機關應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績效評鑑。
二、為使本中心之評鑑能有客觀性、公正性、原則性標準，爰於第二項明定由監督機關訂定本中心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三、本中心公共事務之實施效能及權責是否相符，須有績效評鑑機制作為衡量依據。以本中心之績效評鑑，除評核其營運與效能及目標達成情形，作為監督機關未來核撥經費之參據外，亦透過評鑑機制對於本中心之營運給予指導，以確保其所負責之公共事務能適切實施並具有效能，爰於第三項明定績效評鑑內容，俾資依循。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二、為使績效評鑑具有客觀公正之代表性，須規定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代表比例，同時為符合性別主流化之思潮，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之三分之一，爰於第一項後增列「，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二十三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二十三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二十三條　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行政院提案：
一、為謀本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明定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明定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預算，因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彈性，爰規定該年度業務計畫及其預算，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為謀本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明定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明定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預算，因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彈性，爰規定該年度業務計畫及其預算，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為謀本中心長遠、穩定之發展，第一項明定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俾利監督。
二、第二項明定本中心應訂定年度營運計畫及預算，因係於監督機關核定之發展目標（計畫）架構下每年訂定，與第一項計畫有所不同，為賦彈性，爰規定該年度業務計畫及其預算，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第二十四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第二十四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第二十四條　本中心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事會審議，並經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本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本中心之自主性，爰明定第二項。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本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本中心之自主性，爰明定第二項。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之程序及期限。
二、顧及審計機關對本中心之審計監督權，並兼顧本中心之自主性，爰明定第二項。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章　人事及現職員工權益保障
	第四章　人事及現職員工權益保障
	第四章　人事及現職員工權益保障
	第四章　人事及現職員工權益保障
	行政院提案：
章名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章名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章名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第二十五條　本中心進用之人員，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事、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事長不得進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中心職務。
	行政院提案：
一、為釐清本中心與新進人員之法律關係，並符合本中心建制之目的，爰明定其進用之人員依其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循私，爰於第二項明定董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鑑於董事長對於本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明定其三親等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為釐清本中心與新進人員之法律關係，並符合本中心建制之目的，爰明定其進用之人員依其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循私，爰於第二項明定董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鑑於董事長對於本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明定其三親等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為釐清本中心與新進人員之法律關係，並符合本中心建制之目的，爰明定其進用之人員依其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二、為遵守利益迴避原則，避免循私，爰於第二項明定董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本中心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三、鑑於董事長對於本中心進用人員有決定權，理應較董事及監事有更嚴謹之規定，爰於第三項明定其三親等內親屬不得擔任本中心職務。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六條　政府機關（構）（以下簡稱原機關）現有編制內依公務人員相關任用法律任用、派用公務人員，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繼續任用者（以下簡稱繼續任用人員），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任用、服務、懲戒、考績、訓練進修、俸給、保險、保障、結社、退休、資遣、撫卹、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均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但不能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之事項，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辦法行之。
前項繼續任用人員中，人事、主計、政風人員之管理，與其他公務人員同。
前二項人員得依改制前原適用之組織法規，於首長以外之職務範圍內，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敘審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人員，得隨時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後，擔任本中心職務，不加發慰助金，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第二十六條　政府機關（構）（以下簡稱原機關）現有編制內依公務人員相關任用法律任用、派用公務人員，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繼續任用者（以下簡稱繼續任用人員），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任用、服務、懲戒、考績、訓練進修、俸給、保險、保障、結社、退休、資遣、撫卹、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均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但不能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之事項，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辦法行之。
前項繼續任用人員中，人事、主計、政風人員之管理，與其他公務人員同。
前二項人員得依改制前原適用之組織法規，於首長以外之職務範圍內，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敘審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人員，得隨時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後，擔任本中心職務，不加發慰助金，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第二十六條　政府機關（構）（以下簡稱原機關）現有編制內依公務人員相關任用法律任用、派用公務人員，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繼續任用者（以下簡稱繼續任用人員），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任用、服務、懲戒、考績、訓練進修、俸給、保險、保障、結社、退休、資遣、撫卹、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均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但不能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之事項，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辦法行之。
前項繼續任用人員中，人事、主計、政風人員之管理，與其他公務人員同。
前二項人員得依改制前原適用之組織法規，於首長以外之職務範圍內，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敘審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人員，得隨時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後，擔任本中心職務，不加發慰助金，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第二十六條　政府機關（構）（以下簡稱原機關）現有編制內依公務人員相關任用法律任用、派用公務人員，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繼續任用者（以下簡稱繼續任用人員），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任用、服務、懲戒、考績、訓練進修、俸給、保險、保障、結社、退休、資遣、撫卹、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均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但不能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之事項，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辦法行之。
前項繼續任用人員中，人事、主計、政風人員之管理，與其他公務人員同。
前二項人員得依改制前原適用之組織法規，於首長以外之職務範圍內，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敘審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人員，得隨時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後，擔任本中心職務，不加發慰助金，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行政院提案：
一、原機關現有編制內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派用公務人員隨同移轉本中心繼續任用者，其公務人員身分，仍予保障，爰於第一項明定均適用原有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另本條例所稱原機關，係指九十三年三月一日改制之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與本條例施行後之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及未來核定改制並併入本中心之政府機關（構）。
二、人事、主計、政風人員之管理事項，均係依專屬法規辦理，爰明定第二項，以排除適用上開人員專屬法規之適用。
三、原機關改制為本中心，為使繼續任用人員之送審有所依據，並保障其陞遷權益，爰明定第三項。
四、第四項明定隨同移轉本中心繼續任用者得隨時辦理退休、資遣後擔任行政法人職務，不加發七個月俸給總額慰助金之規定，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五、第一項及第二項人員辦理退休、資遣後，再於本中心擔任支領報酬並從事全職工作者，應停止月退休金及停辦優惠存款。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原機關現有編制內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派用公務人員隨同移轉本中心繼續任用者，其公務人員身分，仍予保障，爰於第一項明定均適用原有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另本條例所稱原機關，係指九十三年三月一日改制之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與本條例施行後之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及未來核定改制並併入本中心之政府機關（構）。
二、人事、主計、政風人員之管理事項，均係依專屬法規辦理，爰明定第二項，以排除適用上開人員專屬法規之適用。
三、原機關改制為本中心，為使繼續任用人員之送審有所依據，並保障其陞遷權益，爰明定第三項。
四、第四項明定隨同移轉本中心繼續任用者得隨時辦理退休、資遣後擔任行政法人職務，不加發七個月俸給總額慰助金之規定，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五、第一項及第二項人員辦理退休、資遣後，再於本中心擔任支領報酬並從事全職工作者，應停止月退休金及停辦優惠存款。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原機關現有編制內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派用公務人員隨同移轉本中心繼續任用者，其公務人員身分，仍予保障，爰於第一項明定均適用原有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另本條例所稱原機關，係指九十三年三月一日改制之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與本條例施行後之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及未來核定改制並併入本中心之政府機關（構）。
二、人事、主計、政風人員之管理事項，均係依專屬法規辦理，爰明定第二項，以排除適用上開人員專屬法規之適用。
三、原機關改制為本中心，為使繼續任用人員之送審有所依據，並保障其陞遷權益，爰明定第三項。
四、第四項明定隨同移轉本中心繼續任用者得隨時辦理退休、資遣後擔任行政法人職務，不加發七個月俸給總額慰助金之規定，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五、第一項及第二項人員辦理退休、資遣後，再於本中心擔任支領報酬並從事全職工作者，應停止月退休金及停辦優惠存款。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第二十七條　原機關公務人員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關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休、資遣）月數之俸給總額慰助金繳庫。
前二項所稱俸給總額慰助金，指退休、資遣當月所支本（年功）俸與技術或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第二十七條　原機關公務人員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關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休、資遣）月數之俸給總額慰助金繳庫。
前二項所稱俸給總額慰助金，指退休、資遣當月所支本（年功）俸與技術或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第二十七條　原機關公務人員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關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休、資遣）月數之俸給總額慰助金繳庫。
前二項所稱俸給總額慰助金，指退休、資遣當月所支本（年功）俸與技術或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第二十七條　原機關公務人員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關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休、資遣）月數之俸給總額慰助金繳庫。
前二項所稱俸給總額慰助金，指退休、資遣當月所支本（年功）俸與技術或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公務人員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之相關權益及加發慰助金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已領取慰助金之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收繳慰助金之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俸給總額慰助金之內涵。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公務人員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之相關權益及加發慰助金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已領取慰助金之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收繳慰助金之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俸給總額慰助金之內涵。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公務人員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之相關權益及加發慰助金之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已領取慰助金之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收繳慰助金之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俸給總額慰助金之內涵。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二、於第二項「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後增列「職務」二字，以使文義更為周延完整。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第二十八條　原機關現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聘用及約僱之人員（以下簡稱原機關聘僱人員），其聘僱契約尚未期滿且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於機關改制之日辦理離職，除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辦理外，並依其最後在職時月支報酬為計算標準，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報酬。但契約將屆滿人員，依其提前離職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因退出原參加之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除符合規定得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者外，有損失公保投保年資者，並發給保險年資損失補償。
第一項人員於離職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月數之月支報酬繳庫。所領之保險年資損失補償於其將來再參加公保領取養老給付時，承保機關應代扣原請領之補償金，並繳還原機關之上級主管機關，不受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八條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之限制。但請領之養老給付較原請領之補償金額低時，僅繳回所領之養老給付同金額之補償金。
前二項公保年資損失補償，準用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規定之一次性養老給付基準發給。
原機關聘僱人員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應於改制之日辦理離職，並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發給離職儲金，不加發七個月月支報酬，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其因退出原參加之公保，除符合規定得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者外，有損失公保投保年資者，依前二項規定，發給保險年資損失補償。
	第二十八條　原機關現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聘用及約僱之人員（以下簡稱原機關聘僱人員），其聘僱契約尚未期滿且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於機關改制之日辦理離職，除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辦理外，並依其最後在職時月支報酬為計算標準，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報酬。但契約將屆滿人員，依其提前離職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因退出原參加之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除符合規定得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者外，有損失公保投保年資者，並發給保險年資損失補償。
第一項人員於離職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月數之月支報酬繳庫。所領之保險年資損失補償於其將來再參加公保領取養老給付時，承保機關應代扣原請領之補償金，並繳還原機關之上級主管機關，不受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八條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之限制。但請領之養老給付較原請領之補償金額低時，僅繳回所領之養老給付同金額之補償金。
前二項公保年資損失補償，準用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規定之一次性養老給付基準發給。
原機關聘僱人員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應於改制之日辦理離職，並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發給離職儲金，不加發七個月月支報酬，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其因退出原參加之公保，除符合規定得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者外，有損失公保投保年資者，依前二項規定，發給保險年資損失補償。
	第二十八條　原機關現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聘用及約僱之人員（以下簡稱原機關聘僱人員），其聘僱契約尚未期滿且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於機關改制之日辦理離職，除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辦理外，並依其最後在職時月支報酬為計算標準，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報酬。但契約將屆滿人員，依其提前離職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因退出原參加之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除符合規定得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者外，有損失公保投保年資者，並發給保險年資損失補償。
第一項人員於離職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月數之月支報酬繳庫。所領之保險年資損失補償於其將來再參加公保領取養老給付時，承保機關應代扣原請領之補償金，並繳還原機關之上級主管機關，不受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八條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之限制。但請領之養老給付較原請領之補償金額低時，僅繳回所領之養老給付同金額之補償金。
第一項及前項公保年資損失補償，準用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規定之一次性養老給付基準發給。
原機關聘僱人員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應於改制之日辦理離職，並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發給離職儲金，不加發七個月月支報酬，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其因退出原參加之公保，除符合規定得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者外，有損失公保投保年資者，依前二項規定，發給保險年資損失補償。
	第二十八條　原機關現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聘用及約僱之人員（以下簡稱原機關聘僱人員），其聘僱契約尚未期滿且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於機關改制之日辦理離職，除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辦理外，並依其最後在職時月支報酬為計算標準，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報酬。但契約將屆滿人員，依其提前離職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因退出原參加之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除符合規定得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者外，有損失公保投保年資者，並發給保險年資損失補償。
第一項人員於離職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月數之月支報酬繳庫。所領之保險年資損失補償於其將來再參加公保領取養老給付時，承保機關應代扣原請領之補償金，並繳還原機關之上級主管機關，不受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八條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之限制。但請領之養老給付較原請領之補償金額低時，僅繳回所領之養老給付同金額之補償金。
前二項公保年資損失補償，準用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規定之一次性養老給付基準發給。
原機關聘僱人員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應於改制之日辦理離職，並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發給離職儲金，不加發七個月月支報酬，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其因退出原參加之公保，除符合規定得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者外，有損失公保投保年資者，依前二項規定，發給保險年資損失補償。
	行政院提案：
一、聘僱人員配合機構改制本中心而提前離職，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除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辦理外，並加發七個月數之報酬，爰明定第一項。
二、第二項明定聘僱人員配合機構改制本中心而提前離職，因而退出原參加之公教人員保險，有損失投保年資者，其保險損失之補償。
三、有關第一項人員於一定期間內再任有給公職時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按月收繳原加發之月支報酬；另其將來如再參加公保領取養老給付時，承保機關應代扣原請領之補償金，方符公平，爰明定第三項。
四、第四項明定保險年資損失補償之準用標準。
五、第五項明定隨同移轉之聘僱人員之權益事項。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聘僱人員配合機構改制本中心而提前離職，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除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辦理外，並加發七個月數之報酬，爰明定第一項。
二、第二項明定聘僱人員配合機構改制本中心而提前離職，因而退出原參加之公教人員保險，有損失投保年資者，其保險損失之補償。
三、有關第一項人員於一定期間內再任有給公職時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按月收繳原加發之月支報酬；另其將來如再參加公保領取養老給付時，承保機關應代扣原請領之補償金，方符公平，爰明定第三項。
四、第四項明定保險年資損失補償之準用標準。
五、第五項明定隨同移轉之聘僱人員之權益事項。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聘僱人員配合機構改制本中心而提前離職，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除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辦理外，並加發七個月數之報酬，爰明定第一項。
二、第二項明定聘僱人員配合機構改制本中心而提前離職，因而退出原參加之公教人員保險，有損失投保年資者，其保險損失之補償。
三、有關第一項人員於一定期間內再任有給公職時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按月收繳原加發之月支報酬；另其將來如再參加公保領取養老給付時，承保機關應代扣原請領之補償金，方符公平，爰明定第三項。
四、第四項明定保險年資損失補償之準用標準。
五、第五項明定隨同移轉之聘僱人員之權益事項。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二、於第三項「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後增列「職務」二字，以使文義更為周延完整。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第二十九條　原機關現有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進用之駐衛警察（以下簡稱原機關駐衛警察），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構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職、資遣法令辦理退職、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薪津，但已達屆齡退職之人員，依其提前退職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職、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職、資遣）月數之月支薪津繳庫。
前二項所稱月支薪津，指退職、資遣當月所支薪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原機關駐衛警察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應於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職、資遣法令辦理退職、資遣，但不加發七個月月支薪津，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第二十九條　原機關現有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進用之駐衛警察（以下簡稱原機關駐衛警察），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構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職、資遣法令辦理退職、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薪津，但已達屆齡退職之人員，依其提前退職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職、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職、資遣）月數之月支薪津繳庫。
前二項所稱月支薪津，指退職、資遣當月所支薪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原機關駐衛警察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應於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職、資遣法令辦理退職、資遣，但不加發七個月月支薪津，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第二十九條　原機關現有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進用之駐衛警察（以下簡稱原機關駐衛警察），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構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職、資遣法令辦理退職、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薪津，但已達屆齡退職之人員，依其提前退職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職、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職、資遣）月數之月支薪津繳庫。
前二項所稱月支薪津，指退職、資遣當月所支薪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原機關駐衛警察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應於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職、資遣法令辦理退職、資遣，但不加發七個月月支薪津，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第二十九條　原機關現有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進用之駐衛警察（以下簡稱原機關駐衛警察），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構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職、資遣法令辦理退職、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薪津，但已達屆齡退職之人員，依其提前退職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職、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職、資遣）月數之月支薪津繳庫。
前二項所稱月支薪津，指退職、資遣當月所支薪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原機關駐衛警察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應於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職、資遣法令辦理退職、資遣，但不加發七個月月支薪津，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行政院提案：
一、駐衛警察配合機構改制本中心而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辦理退職、資遣，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一次加發七個月數之薪津；爰明定第一項。
二、第一項人員於一定期間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按月收繳原加發之月支薪津，方符公平，爰明定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月支薪津之內涵。
四、第四項明定隨同移轉之駐衛警察之權益事項。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駐衛警察配合機構改制本中心而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辦理退職、資遣，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一次加發七個月數之薪津；爰明定第一項。
二、第一項人員於一定期間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按月收繳原加發之月支薪津，方符公平，爰明定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月支薪津之內涵。
四、第四項明定隨同移轉之駐衛警察之權益事項。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駐衛警察配合機構改制本中心而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辦理退職、資遣，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一次加發七個月數之薪津；爰明定第一項。
二、第一項人員於一定期間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按月收繳原加發之月支薪津，方符公平，爰明定第二項規定。
三、第三項明定月支薪津之內涵。
四、第四項明定隨同移轉之駐衛警察之權益事項。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二、於第二項「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後增列「職務」二字，以使文義更為周延完整。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第三十條　原機關現有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以下簡稱原機關工友），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關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餉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職、資遣）月數之餉給總額慰助金繳庫。
前二項所稱餉給總額慰助金，指退休、資遣當月所支本（年功）餉及專業加給。
原機關工友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應於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但不加發七個月餉給總額慰助金，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第三十條　原機關現有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以下簡稱原機關工友），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關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餉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職、資遣）月數之餉給總額慰助金繳庫。
前二項所稱餉給總額慰助金，指退休、資遣當月所支本（年功）餉及專業加給。
原機關工友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應於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但不加發七個月餉給總額慰助金，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第三十條　原機關現有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以下簡稱原機關工友），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關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餉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職、資遣）月數之餉給總額慰助金繳庫。
前二項所稱餉給總額慰助金，指退休、資遣當月所支本（年功）餉及專業加給。
原機關工友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應於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但不加發七個月餉給總額慰助金，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第三十條　原機關現有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以下簡稱原機關工友），不願隨同移轉本中心者，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關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餉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職、資遣）月數之餉給總額慰助金繳庫。
前二項所稱餉給總額慰助金，指退休、資遣當月所支本（年功）餉及專業加給。
原機關工友於機關改制之日，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應於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但不加發七個月餉給總額慰助金，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行政院提案：
一、基於維持工友與公務人員間權益衡平，爰於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有關工友不願隨同移轉辦理退休、資遣加發慰助金、慰助金之內涵及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收繳慰助金相關規定。
二、考量原機關改制行政法人後，已非現行行政機關性質，故工友如隨同移轉者，應先辦理退休、資遣，再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爰明定第四項。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基於維持工友與公務人員間權益衡平，爰於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有關工友不願隨同移轉辦理退休、資遣加發慰助金、慰助金之內涵及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收繳慰助金相關規定。
二、考量原機關改制行政法人後，已非現行行政機關性質，故工友如隨同移轉者，應先辦理退休、資遣，再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爰明定第四項。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基於維持工友與公務人員間權益衡平，爰於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有關工友不願隨同移轉辦理退休、資遣加發慰助金、慰助金之內涵及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收繳慰助金相關規定。
二、考量原機關改制行政法人後，已非現行行政機關性質，故工友如隨同移轉者，應先辦理退休、資遣，再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爰明定第四項。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二、於第二項「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後增列「職務」二字，以使文義更為周延完整。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一條　第二十七條至前條所需員工加發慰助金及保險年資損失補償等相關費用，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第三十一條　第二十七條至前條所需員工加發慰助金及保險年資損失補償等相關費用，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第三十一條　第二十七條至前條所需員工加發慰助金及保險年資損失補償等相關費用，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第三十一條　第二十七條至前條所需員工加發慰助金及保險年資損失補償等相關費用，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行政院提案：
為因應原機關改制為本中心，所需加發慰助金及保險年資損失補償等相關費用，爰明定改制過渡期間該項經費之編列及運用方式，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為因應原機關改制為本中心，所需加發慰助金及保險年資損失補償等相關費用，爰明定改制過渡期間該項經費之編列及運用方式，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為因應本中心成立，所需加發慰助金及保險年資損失補償等相關費用，爰明定改制過渡期間該項經費之編列及運用方式，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二條　曾配合機關（構）、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退休、資遣或離職，支領加發給與者，不適用本條例有關加發慰助金、月支報酬或月支薪津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曾配合機關（構）、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退休、資遣或離職，支領加發給與者，不適用本條例有關加發慰助金、月支報酬或月支薪津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曾配合機關（構）、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退休、資遣或離職，支領加發給與者，不適用本條例有關加發慰助金、月支報酬或月支薪津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曾配合機關（構）、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退休、資遣或離職，支領加發給與者，不適用本條例有關加發慰助金、月支報酬或月支薪津之規定。
	行政院提案：
考量合理性及公平性，並為避免產生重複支領加發給與之現象，明定曾配合機關（構）、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退休、資遣或離職，支領加發給與者，不適用本條例有關加發慰助金、月支報酬或月支薪津之規定。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考量合理性及公平性，並為避免產生重複支領加發給與之現象，明定曾配合機關（構）、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退休、資遣或離職，支領加發給與者，不適用本條例有關加發慰助金、月支報酬或月支薪津之規定。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考量合理性及公平性，並為避免產生重複支領加發給與之現象，明定曾配合機關（構）、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退休、資遣或離職，支領加發給與者，不適用本條例有關加發慰助金、月支報酬或月支薪津之規定。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三條　原機關休職、停職（含免職未確定）及留職停薪人員因機關改制本中心而隨同移轉者，由原機關列冊交由本中心繼續執行。留職停薪人員提前申請復職者，應准其復職。
前項人員於依法復職或回職復薪，不願配合移轉者，得準用第二十七條規定，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辦理退休、資遣，並加發慰助金。
	第三十三條　原機關休職、停職（含免職未確定）及留職停薪人員因機關改制本中心而隨同移轉者，由原機關列冊交由本中心繼續執行。留職停薪人員提前申請復職者，應准其復職。
前項人員於依法復職或回職復薪，不願配合移轉者，得準用第二十七條規定，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辦理退休、資遣，並加發慰助金。
	第三十三條　原機關休職、停職（含免職未確定）及留職停薪人員因機關改制本中心而隨同移轉者，由原機關列冊交由本中心繼續執行。留職停薪人員提前申請復職者，應准其復職。
前項人員於依法復職或回職復薪，不願配合移轉者，得準用第二十七條規定，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辦理退休、資遣，並加發慰助金。
	第三十三條　原機關休職、停職（含免職未確定）及留職停薪人員因機關改制本中心而隨同移轉者，由原機關列冊交由本中心繼續執行。留職停薪人員提前申請復職者，應准其復職。
前項人員於依法復職或回職復薪，不願配合移轉者，得準用第二十七條規定，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辦理退休、資遣，並加發慰助金。
	行政院提案：
明定原機關休職、停職、留職停薪等人員之處理方式及權益事項。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明定原機關休職、停職、留職停薪等人員之處理方式及權益事項。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明定原機關休職、停職、留職停薪等人員之處理方式及權益事項。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四條　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一條至前條規定，於原機關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之人員，準用之。
	第三十四條　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一條至前條規定，於原機關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之人員，準用之。
	第三十四條　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一條至前條規定，於原機關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之人員，準用之。
	第三十四條　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一條至前條規定，於原機關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之人員，準用之。
	行政院提案：
為保障原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之權益，爰明定渠等準用本法有關公務人員之規定。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為保障原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之權益，爰明定渠等準用本法有關公務人員之規定。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為保障原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之權益，爰明定渠等準用本法有關公務人員之規定。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章　會計及財務
	第五章　會計及財務
	第五章　會計及財務
	第五章　會計及財務
	行政院提案：
章名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章名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章名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五條　本中心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應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第三十五條　本中心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應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第三十五條　本中心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應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第三十五條　本中心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本中心之會計制度應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本中心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行政院提案：
一、本中心既為公法人，且執行公共事務，其會計年度，自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於第二項明定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三、第三項明定本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本中心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本中心既為公法人，且執行公共事務，其會計年度，自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於第二項明定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三、第三項明定本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本中心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本中心既為公法人，且執行公共事務，其會計年度，自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爰為第一項規定。
二、為期各行政法人機構之會計制度達一致性及衡平性之標準，爰於第二項明定本中心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相關法規訂定。
三、第三項明定本中心財務報表之查核方式，以確保本中心財務報表之公正性及專業性。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六條　本中心設立年度及原機關併入本中心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第三十六條　本中心設立年度及原機關併入本中心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第三十六條　本中心設立年度及原機關併入本中心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第三十六條　本中心設立年度及原機關併入本中心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行政院提案：
考量本中心設立年度及原機關改制併入本中心年度，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爰予明定。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考量本中心設立年度及原機關改制併入本中心年度，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爰予明定。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考量本中心設立年度及原機關改制併入本中心年度，總預算案未及改以行政法人型態編列時，則預算執行時可能有跨單位預算、跨工作計畫及跨用途別執行之問題，為避免影響相關預算之執行，不受預算法流用限制，爰予明定。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七條　政府機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政府機關核撥之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三十七條　政府機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政府機關核撥之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三十七條　政府機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政府機關核撥之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三十七條　政府機關核撥本中心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政府機關核撥之經費超過本中心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本中心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本中心自主財源及其運用管理相關事項，由本中心訂定收支管理規章，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政府核撥本中心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規定年度預算書應送立院審議之情形。
三、第三項規定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政府核撥本中心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規定年度預算書應送立院審議之情形。
三、第三項規定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規定政府核撥本中心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二、第二項規定年度預算書應送立院審議之情形。
三、第三項規定本中心應訂定收支管理規章管理自主財源，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第三十八條　本中心因業務有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等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適用預算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相關規定。
本中心設立後，得因業務需要，價購公有不動產。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不得任意處分。
	第三十八條　本中心因業務有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等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適用預算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相關規定。
本中心設立後，得因業務需要，價購公有不動產。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二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不得任意處分。
	第三十八條　本中心因業務有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等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適用預算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相關規定。
本中心設立後，得因業務需要，價購公有不動產。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二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不得任意處分。
	第三十八條　本中心因業務有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由政府機關（構）採捐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等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適用預算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相關規定。
本中心設立後，得因業務需要，價購公有不動產。土地之價款，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價結果為準。
本中心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本中心取得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二項之公有財產，由本中心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本中心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本中心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不得任意處分。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並於預算法、國有財產法作適度之鬆綁。
二、第二項明定本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之規定，並明定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明定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明定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明定由本中心為管理者及收益列為本中心人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並由監督機關訂定其管理、使用、收益相關事項之辦法。
六、第六項明定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明定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並於預算法、國有財產法作適度之鬆綁。
二、第二項明定本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之規定，並明定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明定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明定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明定由本中心為管理者及收益列為本中心人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並由監督機關訂定其管理、使用、收益相關事項之辦法。
六、第六項明定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明定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不得任意處分。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因業務上有必要使用公有財產時之處理方式，並於預算法、國有財產法作適度之鬆綁。
二、第二項明定本中心價購公有不動產之規定，並明定土地及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計算標準。
三、第三項明定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四、第四項明定自有財產之範圍。
五、第五項明定由本中心為管理者及收益列為本中心人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並由監督機關訂定其管理、使用、收益相關事項之辦法。
六、第六項明定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七、第七項明定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不得任意處分。
審查會：
一、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二、本條第三項係就「公有財產」所為之定義，故第五項首句中所指之「公有財產」當然係指「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爰修正如上。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九條　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第三十九條　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第三十九條　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第三十九條　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業務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並應主動公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明定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或相關主管報告及備詢。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業務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並應主動公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明定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本中心之董事長、執行長或相關主管報告及備詢。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業務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並應主動公開，其方式可包括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及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等。
二、第二項明定監督機關應提交績效評鑑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或相關主管報告及備詢。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第四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第四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第四十條　本中心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行政院提案：
為避免本中心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明定其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為避免本中心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明定其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為避免本中心隨意舉債而無力償還，衍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來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明定其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正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四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正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四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正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四十一條　本中心之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正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行政院提案：
一、為使本中心運作更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之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爰明定第一項。
二、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明定第二項。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為使本中心運作更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之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爰明定第一項。
二、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明定第二項。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為使本中心運作更具彈性，其辦理採購規定，僅於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之規定，依各該規定辦理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爰明定第一項。
二、為因應政府採購法以外之其他法律，對於行政法人辦理採購另為規範，爰明定第二項。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六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行政院提案：
章名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章名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章名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二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第四十二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第四十二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第四十二條　對於本中心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行政院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其定位為公法人，人民對於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明定得依訴願法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其定位為公法人，人民對於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明定得依訴願法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本中心係行政法人，其定位為公法人，人民對於本中心行使公權力所為行政處分不服時，明定得依訴願法規定，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以確定其訴願管轄機關。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後，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不再適用，原董事會、監事會應即依第六條至第十一條規定改選。
	第四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後，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不再適用，原董事會、監事會應即依第六條至第十一條規定改選。
	第四十三條　本條例施行後，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不再適用，原董事會、監事會應即依第六條至第十一條規定改選。
	
	行政院提案：
本中心與行政法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為同一法人，惟因業務規模擴增，除負責國家兩廳院之營運外，將陸續增加衛武營兩廳院及其他展演設施之經營管理，名稱及組織並有配合調整之必要。爰明定於本條例施行後，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不再適用，且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現任董事會及監事會應即改選。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本中心與行政法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為同一法人，惟因業務規模擴增，除負責國家兩廳院之營運外，將陸續增加衛武營兩廳院及其他展演設施之經營管理，名稱及組織並有配合調整之必要。爰明定於本條例施行後，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不再適用，且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現任董事會及監事會應即改選。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四條　原機關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一日移轉本中心之繼續任用人員及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聘任人員，得準用第二十七條規定，並應於本條例施行後六個月內，完成辦理程序。
	第四十四條　原機關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一日移轉本中心之繼續任用人員及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聘任人員，得準用第二十七條規定，並應於本條例施行後六個月內，完成辦理程序。
	第四十四條　原機關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一日移轉本中心之繼續任用人員及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聘任人員，得準用第二十七條規定，並應於本條例施行後六個月內，完成辦理程序。
	
	行政院提案：
考量本條例施行後，本中心業務規模將有所擴增，爰明定原機關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於九十三年三月一日移轉本中心之繼續任用人員及聘任人員，得準用第二十七條規定，選擇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辦理資遣、退休者，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慰助金，並應於六個月內完成辦理程序。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考量本條例施行後，本中心業務規模將有所擴增，爰明定原機關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於九十三年三月一日移轉本中心之繼續任用人員及聘任人員，得準用第二十七條規定，選擇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辦理資遣、退休者，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慰助金，並應於六個月內完成辦理程序。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五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依前項規定解散時，繼續任用人員，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法令辦理退休、資遣；其餘人員終止其契約；其賸餘財產繳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第四十五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依前項規定解散時，繼續任用人員，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法令辦理退休、資遣；其餘人員終止其契約；其賸餘財產繳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第四十五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依前項規定解散時，繼續任用人員，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法令辦理退休、資遣；其餘人員終止其契約；其賸餘財產繳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第四十三條　本中心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依前項規定解散時，繼續任用人員，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法令辦理退休、資遣；其餘人員終止其契約；其賸餘財產繳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解散條件及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本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資產負債之處理方式。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解散條件及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本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資產負債之處理方式。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一、第一項明定本中心解散條件及程序。
二、第二項明定本中心解散時，有關人員、賸餘財產及相關資產負債之處理方式。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四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四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四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行政院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趙天麟等23人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委員許智傑等19人提案：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廖召集委員正井補充說明。（不在場）廖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二會期第九次會討論事項第15案「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及「衛武營藝術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六案。

十六、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謝國樑等32人、委員尤美女等16人及委員吳宜臻等22人分別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1會期第3、8、8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11月1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1430060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謝國樑等32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尤美女等16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吳宜臻等22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3月22日台立議字第1010700284號、101年5月2日台立議字第1010701116號、101年5月2日台立議字第1010701111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不含附件）

併案審查委員謝國樑等32人、委員尤美女等16人及委員吳宜臻等22人分別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1年3月26日（星期一）及101年10月18日（星期四）分別召開第8屆第1會期第9次全體委員會議及第8屆第2會期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分別由廖召集委員正井及尤召集委員美女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法務部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要旨：

一、委員謝國樑等提案：（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一)根據內政部兒童局統計資料顯示，我國未滿18歲之受虐兒童及少年於民國95年之統計為7,837人，99年達到1萬8,454人，五年期間，受虐人數成長一倍以上，又近來所發生之凌虐兒少案件，其手段之日益殘忍，已達泯滅人性之地步，其中並有致人於死之案件發生，顯示我國兒童及少年受虐情形相當嚴重。

(二)查現行刑法規定並未針對虐兒訂有處罰規範，按現行規定多以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傷害罪或第二百七十八條重傷罪論處，並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條之規定再加重其刑二分之一，惟傷害罪之構成，需對其身體或健康造成傷害之實害結果發生，其刑度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加重其刑後，最高僅可處四年六月之有期徒刑，顯已不符社會期待。

(三)凌虐之方式與種類多樣，包括可藉由作為或不作為之方式為之，如施予毆打、燒燙、推摔或綑綁等粗暴作為，或是不易造成明顯傷害結果的行為，例如持續長期的罰跪、命粗重工作、剝奪睡眠、言詞侮辱、鄙視等，亦可藉由施予壓力、刻意疏離、忽略照顧等不作為之折磨方式為之，均可構成凌虐，其所生之傷害不僅止於身體或健康之傷害，亦可產生精神或心理上之傷害，使兒童及少年產生偏差行為，影響其人格發展，故凌虐對兒童及少年除一般可見之身體實害，同時亦包括心理傷害；又如前所述，凌虐有可能長期發生但未造成實害，不構成傷害罪之犯罪結果，故凌虐與傷害行為之本質亦有不同。兒童及少年受虐除身體傷害外，亦將影響其人格發展，虐兒行為實為重大惡行，已難容於社會，僅依現行刑法相關規範，顯已難收遏阻懲戒之效，故針對虐兒之惡行應科予較重之刑責。

(四)綜上，鑑於社會上層出不窮之虐兒情事，現有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二百八十六條，以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相關規範，顯然處罰過輕或有處罰漏洞，已不足以因應社會期待與法益保護。應以處罰行為犯為原則，發生一定結果者為加重要件而處罰之。查德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之規定，對於凌虐未滿18歲之人以及無力自救之人等弱勢，於遭受行為人施以凌虐或粗暴之虐待者，或出於惡意之忽視照顧義務而損及健康者，即可構成處罰，不以必須發生傷害結果或確有妨害發育者，始可處罰為構成要件。爰參照德國立法例以及國際人權公約等，擬具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修正條文，以期遏阻兒童及少年受虐案件發生，保護弱勢及兒童、少年基本權益，使其身心得以健全發展。

二、委員尤美女等提案：（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一)查「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妨害幼童發育罪」係規範於傷害罪章之中，立法者特於第二百七十七條「一般傷害罪」、第二百七十八條「重傷害罪」之外，規範本罪，係考量身心未臻成熟發展之兒童與少年於遭受凌虐時，將對其身體、健康、人格發展造成難以抹滅的傷害，且兒童及少年，有的過於年幼僅得任人凌虐，有的過於弱勢無足夠能力迴避、抵抗他人加害之行為，行為人以強凌弱，其可非難性已高於一般之傷害罪，是以立法者於「一般傷害罪」與「重傷罪」之間，制定「妨害幼童發育罪」，作為傷害罪之特別規定，加重刑責，以強化對於兒童及少年之保護。

(二)惟本罪以造成「妨害被害人身體自然發育之結果」為其成立要件，此要件認定不易，該當本條文成罪之案例相當少見，致本條保護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規範目的未能落實。於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5599號刑事判決之事實中，加害人行為態樣包括逼迫半蹲、鎖於門外不使返家、逼迫吃冰箱之冷飯、逼迫吃排泄物等凌虐行為，該等凌虐行為卻不見得造成妨害自然發育的結果，未必該當本罪，然而上開凌虐行為之可非難性已高於一般之傷害，如無相對應之罰則，顯將造成法秩序之失衡，足徵本條文應即修正，刪去「致妨害其身體之自然發育」之要件，以規範諸多不必然妨害身體發育但仍屬不人道之凌虐行為。

(三)本條文歷來司法實務上之見解，有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787號判例載明「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一項之凌虐，係凌辱虐待之意，如僅偶有毆傷，而非通常社會觀念上所謂凌辱虐待之情形，則構成傷害人身體之罪」；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3481號刑事判決亦對於凌虐行為有較為明確之定義：「凌虐係指通常社會觀念上之凌辱虐待等非人道之待遇，不論積極性之行為，如時予毆打，食不使飽，或消極性之行為，如病不使醫，傷不使療等行為均包括在內。」顯見凌虐已較一般傷害行為更加嚴重，對於較無抵抗能力之未成年人為凌虐行為，以強凌弱，可非難性更高，刪去「造成妨害身體自然發育」，適足以發揮本條保障兒少權益之效果。

(四)現行法中，亦有以「凌虐」為犯罪構成要件者，例如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凌虐人犯罪：「有管收、解送或拘禁人犯職務之公務員，對於人犯施以凌虐者」、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四條凌虐部屬罪：「長官凌虐部屬者」、「上官或資深士兵藉勢或藉端凌虐軍人者」以及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加重強制性交罪：「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等。根據最高法院刑事判決89年台上字5655號判決意旨，可知凌虐人犯罪中之「凌虐」係指「一切侵犯、侮辱或予以非人道待遇等精神、肉體之虐待行為」；而台灣高等法院100年軍上字第40號亦曾載明：「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四條所謂凌虐，舉凡以違反人道之凌辱虐待方法，加諸於人，使不堪忍受而有殘酷感者，均屬之，並不以有明令列舉者為限。又凌辱虐待除重視被凌虐者之身心有無受創害之感受外，就凌虐者所施以之凌虐行為，客觀上亦須達到有使人無法容忍之不人道程度」，爰參考相關立法例、司法實務見解中「凌虐」行為之概念，修正本條文。另查，「凌虐」既已包含「身體」與「精神」之虐待行為，其所造成兒童少年之損害自不限於身體之傷害。

(五)根據內政部兒童局統計資料顯示，於民國93年我國兒少保護事件之通報次數共有8,494次，並有7,837名兒童及少年受虐，直到民國100年兒少保護事件之通報次數已多達28,955次，17,667名兒少受虐，通報次數與受虐人數成長快速，且該統計僅係政府所能掌握的數字，實際兒童受虐狀況更加嚴重，除媒體報導重大兒虐致死事件外，另亦有未致死之非人道凌虐行為，例如「飢餓」、「澆熱水」、「菸燙」等行為。依照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如對兒少有「遺棄」或「身心虐待」者，應處以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罰鍰。「身心虐待」之概念上應廣於「凌虐」，換言之，包含凌虐在內之身心虐待行為，原則上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範為處理，惟有於加害人之行為以該當於否定被害人人格、尊嚴之「凌虐」行為，採取行政罰已無法為有效之法益保護時，刑罰即有其介入之必要性，是以，如修正本條文，刪去妨害身體自然發育之要件，搭配我國其他兒少保護之法令，將使我國兒少權利保障法體系更臻完備，亦符刑罰最後手段性原則。

(六)「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規定締約國應確保：「所有兒童及少年應有特種措施予以保護與協助，不得因出生或其他關係而受任何歧視。」、「聯合國兒童人權公約」第十九條亦規定：「簽約國應採取一切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防止兒童在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遭受身心脅迫、傷害或虐待、遺棄或疏忽之對待以及包括性強暴的不當待遇或剝削。」，依國際兒童人權規範，政府應盡一切可能防止兒童及少年受到凌虐，並可採取相關之特別措施，我國政府業以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對外宣示將踐行「聯合國兒童人權公約」之原則與精神，自應參照國際標準，積極防止兒童、少年於身心發展階段受到身體、精神上的凌虐，以避免對其身心發展造成重大不可抹滅之不良影響。我國雖有妨害幼童發育罪之刑法規範，卻形同具文，應即修正，而近年屢傳重大虐童事件，嚴重傷害國民法律感情，已難期待現行法令足以發揮保障兒少身心健全發展之規範目的，並回應社會對於正義之期待，爰參酌「凌虐」之立法例與實務見解，刪去「妨害身體自然發育」之要件，加重加害人之刑責，並增訂加重結果犯之規範。

(七)末查，本條原規範加害者施暴對象為未滿16歲之人，惟「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所稱之兒童及少年係指「未滿18歲之人」，本條作為傷害罪之特別規定，既係以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之發展為其立法之目的，實無再以16歲作為差別待遇之理，且滿16歲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並未因年紀稍長而可免於受他人凌虐，根據內政部歷年統計數據，15歲未滿18歲之人受虐人數仍佔受虐兒少相當高之比例，以民國100年為例，15至18歲受虐人數佔該年度兒少受虐人數18%，可見此一群體並未因年歲較長而可免於受到凌虐之恐懼，亦應保護，故依我國兒少保護之相關法令，將本條保護對象修正為未滿18歲之人。

(八)綜上，為落實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保障兒童、少年身心健康發展之目的，並改善國內兒童人權狀況，爰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修正條文，增進我國兒少保障法體系之完備，搭配相關通報、探訪機制、行政處罰等制度，遏阻兒少受虐事件之發生。

三、委員吳宜臻等提案：（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一)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妨礙幼童罪自民國二十三年制定至今已屆七十八年之久，期間因社會發展劇烈轉變，與當初本條文擬定之社會背景差距甚大。依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787號判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第一項之凌虐，係凌辱虐待之意，若偶有毆傷，而非通常社會觀念上所謂凌辱虐待之情形，只能構成傷害人身體之罪。」，而未滿十六歲之未成年人在身體及心智發展上均仍需受保護的階段，但是卻遭行為人以慣長的手段致身體受到傷害，而單純以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之傷害行為論處行為人長期之凌虐而成傷的行為，如其傷害結果未達刑法第十條第四項重傷之程度，則所受處罰僅得論處最重本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實不足以懲罰行為人以各種慘絕人寰的方式長期凌虐未滿十六歲之未成年人之惡性，故特修正本條，先就最低刑度予以提高到六月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刑度則加重到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懲不法之徒。

(二)查近年兒虐案件九十五年7,837件，一○○年17,667件，兒虐案件逐年增加，然原刑法條文的行為係處罰凌虐行為或相類似之他法，並以產生致妨害身體自然發育之實害結果為必要，然而，實務上，妨害身體自然發育之結果的認定，於構成要件上不易明確，而且多數虐待未必造成兒少身體明顯外傷，如：言語暴力，不但妨害兒少心理健康發展，嚴重者恐引發兒少自殘，然現行刑法第兩百八十六條妨害幼童罪無法對加害人刑罰，故特將原來凌虐行為列舉四種行為態樣，分別為對兒少造成明顯外傷；強迫兒少觀看性器官及性交、猥褻行為；怠於行使親權；施以言語暴力，等行為，並就各該行為分別應達到的結果或程度明確規範，藉此達到目前希望將兒虐行為刑罰化的要求，並回應社會之期盼。

(三)另就未滿十二歲以下未成年人，相較於十二歲以上至十六歲未成年人，在身體及心理等健康更需受到保護，故特分別將凌虐的被害人如係未滿十二歲未成年人，則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以彰顯我國保護兒少之精神。

(四)行為人施以凌虐、藥劑行為，被害人或因即時得到他人救助，或因被害人自助及迴避，未生實際傷害結果。惟為保護未成年人身體健康，行為人未遂之行為仍有處罰之必要。但得依刑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減輕之。

參、法務部政務次長陳守煌說明：（101年3月26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　貴委員會就審查謝委員國樑等32人擬具之「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代表本部列席報告，並備質詢，深感榮幸。就刑法第286條條文修正草案部分，報告如下：

一、刑法第286條之立法理由，係「人民之健康與否，關係民族強弱。幼童為國家未來之主人，若施以凌虐或以他法妨害其發育者，危害茲深；至若意圖營利而犯之者，情尤可惡，此本條之所以設也。」惟本罪之成立以造成妨害被害人身體自然發育之結果為要件，在認定上過於嚴格，亦很難有明確判斷標準，是以，實務上成立本罪之案例並不多見。又傷害幼童少年精神健康之凌虐行為，亦不在本罪規範之範圍，對於幼童少年之保護確有疏漏不足之處。

二、委員所提修正草案，將行為客體由「男女」修正為「人」，可以避免生理特徵無法確定為男或女而產生規範上之漏洞。將行為結果，修正為「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而不以實際上造成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之結果為必要，可避免訴訟實務上舉證之困難，更能貫徹本條保護幼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立法目的。又本罪構成要件行為係「凌虐」。凌虐，係指通常社會觀念上之凌辱虐待等非人道之待遇，不論積極性之行為，如時予毆打，食不使飽，或消極性之行為，如病不使醫，傷不使療等行為均包括在內。實務上認為凌虐行為具有持續性，與偶然之毆打成傷情形有異。是以，如行為人對於未滿16歲之人施以凌虐行為且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處罰不宜過輕，就委員提案修正本罪法定刑下限，同時刪除拘役及罰金刑，以達到處罰凌虐幼童少年行為人之目的，本部敬表認同。

三、刑法以凌虐為構成要件行為之犯罪，除本罪以外，尚有刑法第126條凌虐人犯罪、第222條第1項第5款加重強制性交罪，該二罪就致人於死及致重傷均訂有加重結果犯之規定。與我國刑法第286條規定相似之德國、奧地利立法例亦設有加重結果犯之規定。是以，就委員提案增訂第3項、第4項加重結果犯部份，本部亦深表贊同。

四、本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前於100年11月29日第129次會議中討論關於刑法第286條之修正，與會學者專家及機關代表，亦認同上開修正內容。

五、關於第286條第2項罰金刑部分，本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經通盤檢討刑法罰金刑部分，認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應搭配300萬元以下之罰金。為期刑法各罪刑罰之衡平及一致，建議將第2項罰金刑修正為300萬元。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肆、法務部政務次長吳陳鐶說明：（101年10月18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　貴委員會就併案審查謝委員國樑等32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尤委員美女等16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吳委員宜臻等22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代表本部列席報告，並備質詢。茲就各案由報告如下：

一、關於謝委員國樑等32人所提「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刑法第286條之立法理由，係「人民之健康與否，關係民族強弱。幼童為國家未來之主人，若施以凌虐或以他法妨害其發育者，危害茲深；至若意圖營利而犯之者，情尤可惡，此本條之所以設也。」惟本罪之成立以造成妨害被害人身體自然發育之結果為要件，在認定上過於嚴格，亦很難有明確判斷標準，是以，實務上成立本罪之案例並不多見。又傷害幼童少年精神健康之凌虐行為，亦不在本罪規範之範圍，對於幼童少年之保護確有疏漏不足之處。

(二)又本罪構成要件行為係「凌虐」。凌虐，係指通常社會觀念上之凌辱虐待等非人道之待遇，不論積極性之行為，如時予毆打，食不使飽；或消極性之行為，如病不使醫，傷不使療等行為均包括在內。實務上認為凌虐行為具有持續性，與偶然之毆打成傷情形有異。是以，如行為人對於幼童少年施以凌虐行為且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處罰不宜過輕。

(三)刑法以凌虐為構成要件行為之犯罪，除本罪以外，尚有刑法第126條凌虐人犯罪、第222條第1項第5款加重強制性交罪，該二罪就致人於死及致重傷均有加重結果犯之規定。與我國刑法第286條規定相似之德國、奧地利立法例亦設有加重結果犯之規定。

(四)本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於100年11月29日第109次會議討論本條之修正時，與會委員亦認為有修正構成要件、提高法定刑下限及增訂加重結果犯之必要。

(五)綜上，委員提案修改本罪構成要件，將行為客體由「男女」修正為「人」，可以避免生理特徵無法確定為男或女而產生規範上之漏洞。且將妨害身心之健全或發育之行為納入本罪之處罰態樣，同時修正本罪法定刑下限，刪除拘役及罰金刑，以達到處罰凌虐幼童少年行為人之目的，且增訂加重結果犯，對此修法方向，本部深表認同。惟本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100年3月20日第135次會議中，就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決議罰金刑均配合修正為300萬元以下罰金。是以，建議第2項罰金刑修正為300萬元，以符合罰金刑級距之配置。

二、關於尤委員美女等16人所提「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尤委員美女等人提案修正刑法第286條第1項構成要件及刑度，並提高第2項罰金刑，且增訂加重結果犯，對此修法方向，本部敬表認同，理由如前述。惟本罪之保護年齡是否要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修正為未滿18歲之人，抑或維持目前16歲之規定，建請再予考量。此外，關於第1項行為部分，若僅規範「凌虐」，恐有掛一漏萬之虞，建議修正為「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另關於第2項罰金刑部分，建議提高為300萬元，以使刑法各罪罰金刑級距一致。

三、關於吳委員宜臻等人所提「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就吳委員等人提案修正第286條構成要件及檢討法定刑部分，本部敬表認同，理由如前所述。惟就修正草案第1項之各款行為態樣而言，第3款「怠於履行依法或依契約應有之保護教養義務，致妨害其身體或心理之健康者」與刑法第294條之行為態樣重疊，易衍生法律適用之疑義，第2款「強迫觀看性器或猥褻、性交行為」與第4款之「施以恫嚇，或以有害其身體或心理健康之言行舉止，致其生命或身體受有損害」，均可為「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所涵蓋，如以列舉方式規定，恐難以全面規範實務上可能之行為態樣，容有掛一漏萬之虞。

(二)修正草案將第1項刑度修正為「六月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此與刑法刑罰級距不符；且凌虐，係指通常社會觀念上之凌辱虐待等非人道之待遇，不論積極性之行為，如時予毆打，食不使飽，或消極性之行為，如病不使醫，傷不使療等行為均包括在內。實務上認為凌虐行為具有持續性，與偶然之毆打成傷情形有異。是以，如行為人對於幼童少年施以凌虐行為，處罰不宜過輕，如仍保留拘役及單科罰金之刑罰種類，是否妥適，亦請考量。

(三)又修正草案第二項將刑度修正為「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惟修正結果，恐使第2項刑度與第1項刑度落差過大，建議仍維持5年以上有期徒刑規定，並將罰金提高為300萬元。

(四)修正草案第三項係加重其刑之規定，惟本罪第1項已依被害人之年齡而規範刑度，若再就12歲以下之被害人為加重其刑之規定，恐有重複評價之虞，且刑法亦無此種加重其刑之態樣。又是否有規範未遂之必要，須視第1項之要件如何規定，若修正後，不以造成妨害被害人身體自然發育之結果為要件，因並非結果犯，故無規定未遂之必要。

四、本部參考外國立法例及考量我國刑法各罪刑度之衡平，且提本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討論後，建議第286條之修正條文如下：

對於未滿十六歲之人，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二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伍、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進行質詢，並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進入逐條審查；咸認修改本罪構成要件，將行為客體由「男女」修正為「人」，可以避免生理特徵無法確定為男或女而產生規範上之漏洞。且將妨害身心之健全或發育之行為納入本罪之處罰態樣，同時修正本罪法定刑下限，刪除拘役及罰金刑，以達到處罰凌虐幼童少年行為人之目的，並將第二項罰金刑修正為300萬元，以符合罰金刑級距之配置。爰經協商達成共識，茲將審查決議列述如下：

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如下：

第二百八十六條　　對於未滿十六歲之人，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陸、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尤召集委員美女說明。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一份。

	「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eq \o\ad(\s\up28(審查會通過),\s\up14(委員謝國樑等32人提案),委員尤美女等16人提案,\s\do14(委員吳宜臻等22人提案),\s\do28(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謝國樑等32人提案
	委員尤美女等16人提案
	委員吳宜臻等22人提案
	現行條文
	說明

	（修正通過）

第二百八十六條　對於未滿十六歲之人，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百八十六條　對於未滿十六歲之人，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二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二百八十六條　對於未滿十八歲之人，施以凌虐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二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八十六條　（妨害幼童發育罪）

對於未滿十六歲之人，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處六月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施以凌虐、藥劑而產生傷害之行為。
二、強迫觀看性器、或猥褻、性交行為。
三、怠於履行依法或依契約應有之保護教養義務，致妨害其身體或心理之健康者。
四、施以恫嚇、或以有害其身體或心理健康之言行舉止，致其生命或身體受有損害。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一項之罪對於未滿十二歲之人犯前二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八十六條　對於未滿十六歲之男女，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致妨害其身體之自然發育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委員謝國樑等32人提案：
一、本罪之成立以造成妨害被害人身體自然發育之結果為要件，在認定上過於嚴格，亦很難有明確判斷標準，是以，實務上成立本罪之案例並不多見。又傷害幼童少年精神健康之凌虐行為，亦不在本罪規範之範圍，對於幼童少年之保護確有疏漏不足之處。故將行為結果，修正為「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而不以實際上造成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之結果為必要；另就行為人對於未滿16歲之人施以凌虐行為且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處罰不宜過輕，修正本罪法定刑下限，同時刪除拘役及罰金刑，以達到處罰、遏阻凌虐幼童少年行為人之目的，爰修正第一項。

二、第二項之罰金刑原規定為「一千元以下罰金」，顯已不符社會期待與法亦保護，修正為「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參考外國立法例加重結果犯之規定，以及考量我國刑法各罪刑度之衡平，對於凌虐幼童少年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而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意圖營利而凌虐幼童少年並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因而致重傷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爰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

委員尤美女等16人提案：
一、現行法本罪之適用，須發生致妨害身體自然發育之結果，惟「自然發育」難以證實，加害人縱有凌虐行為，仍非必然成立本罪，對於兒童及少年之保護顯有不足，爰參酌相關立法例與司法實務認定，刪去致妨害身體自然發育之要件，加害人如對未成年人有非人道之凌虐行為即該當本罪，另修正法定刑下限，同時刪除拘役及罰金刑，以完備我國兒少保障之法令。

二、另查，滿16歲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並無因年紀稍長而可免於受他人凌虐，故提高本條保護對象之年齡至18歲，以符合我國兒少保障之法體系。

三、第二項之罰金為一千元，已不合時宜，爰修正為「十萬元以下罰金」。

四、對兒少施以凌虐者，對被害人生命、身體有高度之風險，爰參考加重結果犯之立法例，並考量我國刑法各罪刑度之衡平，增訂第三項、第四項加重結果犯。

委員吳宜臻等22人提案：
一、近年兒虐事件頻傳，行為人以各種慘絕人寰之方式長期凌虐兒少，特將刑度予以提高到六月以上之有期徒刑，最高刑度加重至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參照各種凌虐兒少之態樣，明確列舉四種行為，以明確定義妨害兒少身心健康發展之不法行為。

三、未滿十二歲之人其身體及心理健康更需受到保護，故對加害人刑罰加重二分之一。

四、新增第四項。行為人著手犯第一項第一款之行為，被害人因即時得到他人救助，或因被害人自助及迴避，未生實際傷害結果。惟為保護未成年人，行為人未遂之行為仍有處罰之必要。但得依刑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減輕之。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修改本罪構成要件，將行為客體由「男女」修正為「人」，可以避免生理特徵無法確定為男或女而產生規範上之漏洞。

三、將妨害身心之健全或發育之行為納入本罪之處罰態樣，同時修正本罪法定刑下限，刪除拘役及罰金刑，以達到處罰凌虐幼童少年行為人之目的。

四、另第二項規定係「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依法務部刑法研究修正小組100年3月20日第135次會議中，就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決議罰金刑均配合修正為300萬元以下罰金，爰將第二項罰金刑修正為300萬元，以符合罰金刑級距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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